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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文 摘 要  

 

    本 研 究 主 旨 在 探 討聽 障 生 對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， 並 加

以 分 析 聽 障 生 的 學 習 特 質 及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概 況 ， 研 究 對 象 以

臺 北 市 立 啟 聰 學 校 、 國 立 臺 中 啟 聰 學 校 、 國 立 臺 南 啟 聰 學 校

240 位 國 中 、 高 中 之 聽 障 生 為主 ， 三 所 學 校 共 回 收 有 效 問 卷

185 份 問 卷 ， 回 收 率 為 77%。 問 卷 回 收 後 資 料 處 理 是 以S P S S  

f o r  W i n d o w s  1 0 . 0 套 裝 軟 體 進 行 分 別 採 用 描 述 統 計 、 t - t e s t、

因 素 分 析 、 信 度 分 析 、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、 S c h e f f e ’ s

法 事 後 比 較 等 統 計 方 法 進 行 資 料 處 理 。  

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， 在 聽 障 生 參 與 游 泳 次 數 中 ， 低 度 參 與

者 佔 53.0%；高 度 參 與 者 佔 14.1%。在 聽 障 生 學 習 特 質 上，不

同 地 區 、 性 別 、 年 級 、 聽 障 等 級 、 喜 歡 游 泳 程 度 、 參 與 游 泳

次 數 中 ，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另 外 ， 不 同 性 別 、 地 區 、 年 級 、 喜

歡 游 泳 程 度 、 參 與 游 泳 次 數 之 聽 障 生 在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

及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

關 鍵 詞 ： 聽 覺 障 礙 、 無 障 礙 環 境 、 游 泳 池  



  

 ii

 
L i n ,  Z h i - h o n g  ( 2 0 0 3 ) . T h e  s t u d y  o f  t h e  n e e d s  o f  d i s a b i l i t y  f r e e  
e n v i r o n m e n t  i n  s w i m m i n g  t o  h e a r i n g  i m p a i r m e n t  s t u d e n t s .  
U n p u b l i s h e d  m a s t e r ’ s  t h e s i s ,  N a t i o n a l  T a i w a n  C o l l e g e  o f  
P h y s i c a l  E d u c a t i o n ,  T a i c h u n g .  

 
A b s t r a c t  

T h e  p u r p o s e s  o f  t h i s  s t u d y  w e r e  t o  e x p l o r e  t h e  n e e d s  o f  
h e a r i n g  i m p a i r m e n t  s t u d e n t s  i n  t h e  d i s a b i l i t y - f r e e  e n v i r o n m e n t  
o f  s w i m m i n g  a n d  t o  a n a l y z e  t h e i r  l e a r n i n g  c 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 a n d  
s w i m m i n g  a b i l i t y .  T h e  p a r t i c i p a n t s  i n  t h i s  s t u d y  w e r e  1 8 5  
h e a r i n g  i m p a i r m e n t  s t u d e n t s  f o r m  j u n i o r  a n d  s e n i o r  h i g h  
s c h o o l s ,  i n c l u d i n g  N a t i o n a l  Ta i n a n  S c h o o l  f o r  D e a f ,  N a t i o n a l  
Ta i c h u n g  S c h o o l  f o r  D e a f  a n d  Ta i p e i  S c h o o l  f o r  t h e  H e a r i n g  
I m p a i r e d  r e s p e c t i v e l y .  T h e  d a t a  o f  t h e  v a l i d  s a m p l e s  w e r e  
a n a l y z e d  b y  S P S S  f o r  w i n d o w s  1 0 . 0 .  A f t e r  t h e  d a t a  p r o c e s s i n g  
w i t h  d e s c r i p t i v e  s t a t i s t i c s ,  i n d e p e n d e n t  t  t e s t ,  f a c t o r  a n a l y s i s ,  
r e l i a b i l i t y  a n a l y s i s ,  o n e - w a y  M A N O VA  a n d  S c h e f f e ’ s  P o s t - H o c ,  
t h i s  s t u d y  f o u n d  t h a t  t h e  p e r c e n t a g e  o f  s t u d e n t s  w i t h  h e a r i n g  
i m p a i r m e n t  p a r t i c i p a t i n g  i n  s w i m m i n g  a c t i v i t y  a t  l o w  
f r e q u e n c i e s  w a s  5 3 . 0﹪ a n d  h i g h  f r e q u e n c i e s  w a s  1 4 . 1﹪ .  A l s o ,  
i t  w a s  f o u n d  t h a t  t h e r e  w e r e  n o  s i g n i f i c a n t  d i f f e r e n c e s  b e t w e e n  
l e a r n i n g  c 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 a m o n g  h e a r i n g  i m p a i r m e n t  s t u d e n t s  w i t h  
d i f f e r e n t  d i s t r i c t s ,  g e n d e r s ,  g r a d e s ,  t h e  d e g r e e  o f  e n j o y i n g  
s w i m m i n g ,  a n d  t h e  f r e q u e n c y  o f  p a r t i c i p a t i n g  i n  s w i m m i n g .  B u t  
t h e r e  w e r e  s i g n i f i c a n t  d i f f e r e n c e s  o n  t h e  n e e d s  o f  
d i s a b i l i t y - f r e e  e n v i r o n m e n t  i n  s w i m m i n g  a n d  s w i m m i n g  a b i l i t y  
a m o n g  h e a r i n g  i m p a i r m e n t  s t u d e n t s  w i t h  d i f f e r e n t  g e n d e r s ,  
d i s t r i c t s ,  g r a d e s ,  t h e  d e g r e e  o f  e n j o y i n g  s w i m m i n g ,  a n d  t h e  
f r e q u e n c y  o f  p a r t i c i p a t i n g  i n  s w i m m i n g .   
 
K e y w o r d s： h e a r i n g  i m p a i r m e n t ,  d i s a b i l i t y  f r e e  e n v i r o n m e n t ,  

s w i m m i n g  p o o l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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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緒 論 

 

第 一 節 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

 

一 、 研 究 背 景  

自 古 以 來 每 位 父 母 皆 希 望 自 己 的 子 女 成 為 人 中 之 龍 、 人

中 之 鳳 ， 故 鰥 寡 孤 獨 廢 疾 者 應 皆 有 所 養 。 而 隨 著 時 代 的 進

步 ， 人 們 對 於 種 族 、 宗 教 、 弱 勢 族 群 及 男 女 平 等 的 意 識 逐 漸

抬 頭 ， 一 律 講 求 平 等 ， 而 不 分 彼 此 的 生 活 在 這 地 球 村 ， 共 同

建 造 和 平 的 世 界 。 所 以 在 二 十 世 紀 末 ， 各 國 對 弱 勢 族 群 有 所

重 視 ， 當 然 這 所 指 的 弱 勢 族 群 也 包 括 特 殊 族 群 ， 因 為 他 們 也

有 生 命 、 也 有 思 想 、 也 能 做 平 常 人 能 做 的 事 ， 所 以 不 能 剝 奪

他 們 應 有 的 基 本 權 利 。  

人 類 與 生 俱 來 便 有 五 官 及 四 肢 ， 有 一 對 耳 朵 、 一 對 眼

睛 、 一 張 嘴 巴 及 雙 手 和 雙 腳 ， 意 思 說 要 我 們 人 類 多 聽 、 多 看  

、 多 做 、 而 少 說 。 其 中 耳 朵 可 是 人 類 獲 得 資 訊 來 源 的 重 要 工

具 ， 凡 是 語 言 的 學 習 、 知 識 的 獲 得 、 生 存 的 基 本 知 覺 都 須 仰

賴 聽 覺 ， 所 以 耳 朵 的 功 能 並 不 亞 於 眼 睛 。 一 對 耳 朵 是 幫 助 人

類 適 應 環 境 、 應 付 各 種 突 發 狀 況 ， 一 旦 耳 朵 的 功 能 受 損 ， 其

可 能 造 成 訊 息 、 資 源 獲 取 的 困 難 及 學 習 上 的 障 礙 (林 寶 貴 ，

民 83)。 當 然 也 包 含 運 動 技 能的 學 習 困 難 ， 所 接 觸 的 世 界 也

就 與 正 常 人 不 盡 相 同 ， 可 能 會 失 去 探 索 環 境 的 重 要 訊 息 ， 這

些 訊 息 線 索 包 含 了 生 理 層 面 和 心 理 層 面 。 在 學 習 方 面 也 會 變

得 焦 慮 不 安 ， 猜 疑 、 退 縮 甚 至 引 起 情 緒 創 傷 。  

聽 障 生 和 一 般 人 最 大 的 差 異 是 溝 通 能 力 ， 由 於 不 能 和 其

他 人 用 語 言 表 達 自 己 的 思 想 ，「 所 以 容 易 和 他 人 形 成 隔 閡 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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誤 會，而 影 響 人 格 發 展 及 適 應 社 會 的 能 力 」 (黃 端 溶，民 85，

p . 1)。 所 以 要 使 一 位 聽 障 者 在運 動 學 習 上 有 所 成 就 ， 則 需 教

導 者 的 用 心 良 苦 及 無 障 礙 環 境 的 提 供 。  

無 障 礙 學 習 環 境 之 範 圍 基 本 上 是 含 有 形 及 無 形 兩 層

面 。 有 形 是 指 物 理 環 境 ， 而 無 形 是 指 人 文 環 境 (吳 武 典 ， 民

80， )， 是 提 供 殘 障 者 與 正 常 人 有 公 平 機 會 的 發 展 ， 這 不 只

是 維 護 殘 障 者 基 本 人 權 的 必 要 措 施 ， 也 是 邁 向 民 主 國 家 的 一

個 重 要 的 指 標 。  

二 、 研 究 動 機  

臺 灣 ， 四 面 環 海 之 島 嶼 ， 水 域 活 動 則 是 臺 灣 發 展 休 閒 活

動 的 重 要 資 源 。 但 溺 水 而 亡 的 人 數 不 在 少 數 ， 所 以 政 府 應 要

全 面 普 及 游 泳 。 林 寶 貴 (民 83)指 出， 聽 障 者 因 聽 覺 受 損， 故

在 說 話 的 學 習 上 比 一 般 人 來 的 困 難 ， 又 平 時 缺 少 說 話 ， 肺 活

量 少 ， 若 能 藉 由 游 泳 運 動 來 加 強 其 呼 吸 系 統 ， 增 加 肺 活 量 ，

促 進 發 音 、 說 話 訓 練 效 果 ， 而 又 能 自 救 及 享 受 游 泳 所 帶 來 的

運 動 樂 趣 ， 那 將 對 聽 障 者 生 理 及 心 理 上 有 莫 大 幫 助 ， 此 為 本

研 究 動 機 之 一 。  

但 游 泳 涉 及 技 能 及 場 地 缺 乏 之 因 素 ， 使 許 多 人 忽 略 游 泳

技 能 的 學 習 。 根 據 衛 生 署 統 計 室 資 料 顯 示 ， 從 民 國 八 十 年 至

民 國 八 十 九 年 來 ， 平 均 每 年 約 有 一 千 人 左 右 溺 水 而 亡 (如 表

1 - 1 )， 其 中 以 青 少 年 及 兒 童 佔 最 多 數 ， 所 以 臺 灣 地 區 溺 水 而

亡 的 人 數 不 在 少 數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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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- 1  臺 灣 地 區 歷 年 溺 死 人 數  

       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  溺 水 死 亡 人 數  

8 0 年                  1 4 3 7 人  

8 1 年                  1 2 4 5 人  

8 2 年                  1 2 3 6 人  

8 3 年                  1 1 5 4 人  

8 4 年                  1 1 1 2 人  

8 5 年                  1 1 1 5 人  

8 6 年                   9 1 7 人  

8 7 年                   9 3 4 人  

8 8 年                   8 2 9 人  

8 9 年                   8 3 6 人  
資 料 來 源 ：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統 計 室 網 站 ：

h t t p / / w w w. d o h . g o v . t w / s t a t i s t i c / i n d e x . h t m  
 

通 常 兒 童 若 溺 水 時 間 超 過 2 5 分 鐘 以 上 者 ， 則 救 活 希 望

不 大 (中 華 民 國 水 上 教 生 協 會 臺 北 市 北 區 分 會 ， 民 9 2 )。 就 一

般 成 人 而 言 ， 若 發 生 溺 水 時 ， 溺 水 時 間 1 - 2 分 鐘 ， 則 會 失 去

知 覺，但 仍 可 救 活；而 溺 水 時 間 在 5 - 8 分 鐘 則 存 活 率 低 (王 榮

德 、 游 芝 亭 ， 民 8 4 )。 所 以 游 泳 不 但 能 休 閒 、 健 身 ， 最 大 的

功 能 是 在 於 能 自 救 ， 減 少 溺 水 事 故 的 發 生 。   

目 前 國 內 的 游 泳 運 動 盛 行 ， 游 泳 運 動 人 口 也 提 增 許 多 。

教 育 部 在 民 國 8 9 年 9 月 8 日 開 會 研 議 ， 規 劃 推 展 提

升 學 生 游 泳 能 力 中 程 計 畫 ，要 求 中 學 生 畢 業 時 應 具 備

2 5 公 尺 的 游 泳 能 力 (行 政 院 教 育 部 ， 民 9 0 )。 所 以 游 泳 運

動 在 政 府 的 大 力 推 動 下 ， 既 是 國 民 應 學 習 的 運 動 技 能 之 一 ，

也 是 培 養 自 我 肯 定 及 良 好 的 休 閒 運 動 技 能 。 但 如 何 塑 造 游 泳

運 動 的 無 障 礙 學 習 環 境 ， 讓 聽 障 生 享 有 與 一 般 人 同 樣 的 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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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 ， 以 促 進 聽 障 學 生 提 升 游 泳 技 能 的 學 習 及 享 受 游 泳 樂 趣 ，

進 而 加 速 游 泳 運 動 無 障 礙 環 境 的 推 動 ， 此 為 本 研 究 動 機 二 。  

 

第 二 節  研 究 目 的  

 

就 以 上 的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， 本 研 究 主 要 的 目 的 如 下 ：  

一 、 瞭 解 聽 障 生 參 與 游 泳 運 動 之 人 口 現 況 。  

二 、 瞭 解 聽 障 生 學 習 特 質 。  

三 、 瞭 解 聽 障 生 對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之 需 求 。  

四 、 瞭 解 聽 障 生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現 況 。  

 

第 三 節  研 究 問 題  

 

就 以 上 研 究 目 的 及 動 機 所 示 ， 本 研 究 問 題 如 下 ：  

一 、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聽 障 生 參 與 游 泳 運 動 之 比 例 為 何 ? 

二 、 探 討 聽 障 生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現 況 為 何 ? 

三 、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對 聽 障 生 的 學 習 特 質 是 否 有 差 異 ？  

四 、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對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是 否 有 差 異 ？  

五 、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對 聽 障 生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是 否 有 差 異 ？  

 

第 四 節  研 究 範 圍 及 對 象  

 

本 研 究 範 圍 及 對 象 界 定 為 就 讀 臺 北 市 立 啟 聰 學 校 、 國 立  

臺 中 啟 聰 學 校 、 國 立 臺 南 啟 聰 學 校 國 中 、 高 中 之 聽 障 生 240

名 為 主 ， 若 已 畢 業 或 有 包 含 其 它 障 礙 (如 智 障 )， 則 不 在 本 研

究 範 圍 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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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節  研 究 限 制  

 

由 於 聽 障 生 對 於 游 泳 池 環 境 概 念 缺 乏 ， 故 本 研 究 推 論 聽

障 生 在 填 寫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量 表 時 ， 皆 以 其 自 己 的 無 障 礙 環

境 認 知 作 填 答 ， 其 結 果 僅 能 提 供 參 考 。  

 

第 六 節  名 詞 界 定  

 

一 、 聽 障 生  

聽 障 生 ( H e a r i n g  i m p a i r m e n t s )是 指 就 讀 臺 北 市 立 啟 聰 學

校 、 國 立 臺 中 啟 聰 學 校 、 國 立 臺 南 啟 聰 學 校 且 聽 覺 機 能 永 久

性 缺 損 ， 聽 力 損 失 在 25 分 貝 以 上 ， 而 造 成 學 習 上 困 難 需 教

師 或 專 業 人 士 的 輔 導 之 學 生 。  

二 、 無 障 礙 環 境   

無 障 礙 環 境 ( D i s a b i l i t y - F r e e  E n v i r o n m e n t )基 本 上 含 涉 二  

個 層 面 ， 一 是 有 形 的 物 理 環 境 ， 如 建 築 、 休 閒 、 教 育 、 運 動

埸 所 等 設 施 設 備 ， 另 一 是 無 形 的 人 文 環 境 ， 如 接 納 、 尊 重 的

心 理 態 度 等 。 本 研 究 的 無 障 礙 環 境 是 指 游 泳 池 的 設 施 設 備 。  

三 、 游 泳 運 動  

本 研 究 的 參 與 游 泳 運 動 是 指 在 游 泳 池 所 從 事 的 游 泳 休

閒 運 動 。  

四 、 人 口 變 項  

    (一 )區 域 性  

本 研 究 區 域 性 操 作 性 定 義 分 別 以 北 部 地 區 為 臺 北 市 立

啟 聰 學 校 ； 中 部 地 區 為 國 立 臺 中 啟 聰 學 校 ； 南 部 地 區 為 國 立

臺 南 啟 聰 學 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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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性 別  

本 研 究 聽 障 生 性 別 包 括 男 性 和 女 性 。  

(三 )年 級  

本 研 究 聽 障 生 年 級 包 括 六 個 年 級 ， 其 操 作 性 定 義 分 別 以

低 年 級 聽 障 學 生 為 國 中 一 、 二 年 級 ； 中 年 級 聽 障 學 生 為 國 中

三 年 級 、 高 中 一 年 級 ； 高 年 級 聽 障 學 生 為 高 中 二 、 三 年 級 。  

(四 )聽 障 等 級  

本 研 究 聽 障 生 之 聽 障 等 級 包 括 四 個 等 級 ， 分 別 為 輕 度 聽

覺 障 礙 2 5 - 4 0 分 貝 ； 中 度 聽 覺 障 礙 4 0 - 6 0 分 貝 ； 重 度 聽 覺 障

礙 6 0 - 9 0 分 貝 ； 極 重 度 聽 覺 障 礙 9 0 分 貝 以 上 。  

(五 )喜 歡 游 泳 程 度  

本 研 究 聽 障 生 之 喜 歡 游 泳 程 度 包 括 三 個 等 級 ， 分 別 為 很  

喜 歡 游 泳 運 動 、 普 通 喜 歡 游 泳 運 動 、 不 喜 歡 游 泳 運 動 。  

(六 )游 泳 參 與 次 數  

依 據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暑 假 期 間 聽 障 生 參 與 游 泳 運 動

的 次 數 多 寡 ， 給 予 參 與 度 操 作 性 定 義 ， 分 別 為 低 度 參 與 者 為

暑 期 游 泳 次 數 0 至 1 次 者 ； 中 度 參 與 者 為 暑 期 游 泳 次 數 2 至

5 次 者 ； 高 度 參 與 者 為 暑 期 游 泳 次 數 6 次 以 上 者 。  

 

第 七 節  本 研 究 重 要 性  

 

由 於 國 內 目 前 缺 乏 聽 障 生 專 屬 之 游 泳 池 ， 導 致 聽 障 生 參

與 游 泳 的 動 機 低 落 ， 更 影 響 學 習 游 泳 的 成 效 。 所 以 本 研 究 除

了 有 學 術 上 的 價 值 外 ， 更 可 提 供 教 育 主 管 機 關 單 位 、 啟 聰 學

校 、 國 內 相 關 機 構 單 位 、 教 師 、 家 長 等 ， 做 為 規 劃 游 泳 池 無

障 礙 環 境 及 游 泳 教 學 上 之 輔 導 參 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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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相關理論及文獻探討 

 

第 一 節  臺 灣 的 聽 障 教 育 起 源  

 

早 在 「 1 8 9 0 年 英 國 長 老 會 教 士 W i l l i a m  G a m b e l 在 臺 南

教 會 內 設 立 訓 盲 院， 1 9 1 5 年 增 設 聾 啞 教 育 部，實 施 聽 障 兒 童

教 育 ， 是 最 早 臺 灣 設 立 的 盲 人 教 育 機 構 」 (李 芃 娟 ， 民 8 4，

p . 5 )， 也 開 啟 臺 灣 地 區 聽 障 教 育 的 先 河 。  

1 9 2 2 年 訓 盲 院 由 私 立 改 為 公 立，並 正 式 改 名 為 臺 南 州 立

臺 南 盲 啞 學 校 ， 由 於 是 採 用 日 本 國 內 的 聽 障 教 育 制 度 ， 所 以

是 著 重 職 業 的 發 展 ， 教 學 完 全 採 用 手 語 教 學 法 ； 另 外 在 臺 灣

北 部 ， 由 當 時 臺 北 胃 腸 科 醫 科 醫 師 木 村 謹 吾 為 繼 承 父 志 ， 而

在 1 9 1 7 年 開 設 木 村 盲 啞 教 育 所 ； 1 9 2 0 年 木 村 盲 啞 教 育 所 立

案 通 過 改 名 為 私 立 臺 北 盲 啞 學 校； 1 9 2 8 年 又 改 為 臺 北 州 立 臺

北 盲 啞 學 校 ， 其 教 育 內 容 開 始 時 和 臺 南 州 立 臺 南 盲 啞 學 校 一

樣 ， 以 手 語 教 學 法 為 主 流 (李 芃 娟 ， 民 8 4 )。 但 由 於 受 到 日 本

國 內 啟 聰 教 育 思 潮 的 影 響 ， 而 以 口 語 教 學 法 為 主 ， 手 語 、 筆

談 為 輔 助 教 學 。  

    由 以 上 得 知 ， 臺 灣 在 接 受 日 本 統 治 時 間 有 半 個 世 紀 之

久 ，「 其 聽 障 教 育 完 全 仿 照 日 本 ， 不 論 在 教 育 年 限 、 教 學 內

容、教 材 教 法 等 均 完 全 採 用 日 本 模 式 進 行 教 育 」 (李 芃 娟，民

8 4， p . 5 )。  

    抗 戰 勝 利 後 ， 臺 灣 在 教 育 制 度 上 也 有 一 些 改 變 ， 林 寶 貴

(民 8 3 )指 出 ， 先 是 將 臺 南 州 立 臺 南 盲 啞 學 校 及 臺 北 州 立 臺 北

盲 啞 學 校 改 為 臺 灣 省 立 臺 南 盲 啞 學 校 和 臺 灣 省 立 臺 北 盲 啞

學 校 ； 另 外 民 國 4 9 年 在 中 部 增 設 臺 灣 省 立 豐 原 盲 啞 學 校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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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 國 5 7 年 將 臺 南 盲 啞 學 校 和 豐 原 盲 啞 學 校 盲 聾 分 校 ， 聾 學

生 留 在 原 校 ， 盲 生 則 在 臺 中 另 成 立 省 立 臺 中 啟 明 學 校 ； 原 臺

灣 省 立 臺 南 盲 啞 學 校 改 為 臺 灣 省 立 臺 南 啟 聰 學 校 ， 臺 灣 省 立

豐 原 盲 啞 學 校 改 為 臺 灣 省 立 臺 中 啟 聰 學 校 。 另 外 ， 李 芃 娟 ，

(民 8 4 )又 提 到 ， 北 部 的 臺 灣 省 臺 北 盲 啞 學 校 也 在 民 國 6 4 年

盲 聾 分 校 ， 並 改 名 為 臺 北 市 立 臺 北 啟 聰 學 校 。 至 此 臺 灣 的 聽

障 教 育 制 度 也 算 有 完 整 的 系 統 制 度 。  

    在 法 規 方 面 ， 始 於 民 國 5 9 年 教 育 部 訂 定 之 特 殊 教 育 推

行 辦 法 ， 之 後 於 民 國 6 4 年 頒 訂 特 殊 學 校 教 師 登 記 辦 法 ， 民

國 6 8 年 ， 總 統 公 佈 國 民 教 育 法 ， 其 中 第 十 四 條 規 定 ，「 國 民

教 育 階 段 ， 對 於 資 賦 優 異 、 肢 體 殘 障 、 智 能 不 足 、 性 格 及 行

為 異 常 學 生，應 施 以 特 殊 教 育 或 技 藝 訓 練 」 (林 寶 貴，民 8 9，

p . 1 9 2 )。在 民 國 6 9 年，政 府 公 佈 殘 障 福 利 法 後，並 於 民 國 7 1

年 修 訂 公 佈 強 迫 入 學 條 例 及 其 施 行 細 則 ， 由 政 府 單 位 立 法 執

行 ， 積 極 關 心 特 殊 教 育 的 發 展 。 在 短 短 十 年 中 ， 已 看 出 政 府

重 視 弱 勢 族 群 教 育 的 魄 力 與 決 心 。  

    民 國 7 3 年 ， 總 統 公 佈 特 殊 教 育 法 ， 依 此 法 再 陸 續 訂 立

出 一 些 相 關 條 文 ， 如 特 殊 教 育 法 施 行 細 則 ； 此 外 教 育 部 也 積

極 研 擬 規 劃 發 展 與 改 進 特 殊 教 育 五 年 計 畫 。 王 天 苗 (民 8 6 )指

出 ， 從 民 國 7 3 年 到 民 國 8 6 年 間 ， 特 殊 教 育 開 始 走 向 單 獨 立

法 ， 逐 漸 與 普 通 教 育 的 相 關 立 法 分 開 ， 而 且 相 關 的 殘 障 福 利

法 、 兒 童 福 利 法 、 少 年 福 利 法 ，  精 神 衛 生 法 等 在 本 時 期 也

有 修 正 或 新 頒 佈 ， 使 得 特 殊 教 育 法 的 推 展 更 有 依 據 與 方 向 。  

民 國 8 6 年，立 法 院 正 式 修 訂 通 過 特 殊 教 育 法，全 文 共 3 3 條，

並 同 年 5 月 1 4 由 總 統 再 公 佈 實 施 。 此 法 案 公 佈 ， 對 於 未 來  

特 殊 教 育 的 發 展 ， 可 說 是 邁 進 一 大 步 (林 寶 貴 ， 民 8 9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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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臺 灣 啟 聰 教 育 的 現 況  

 

目 前 臺 灣 地 區 有 四 所 啟 聰 學 校 ， 在 民 國 8 2 年 時 已 有 三

所 公 立 ， 一 所 私 立 。 三 所 公 立 分 別 為 臺 北 市 立 啟 聰 學 校 、 國

立 臺 中 啟 聰 學 校 、「 國 立 臺 南 啟 聰 學 校 。 這 三 所 啟 聰 學 校 皆

包 括 幼 稚 部 、 國 小 部 、 國 中 部 、 高 職 部 。 只 有 私 立 高 雄 啟 英

學 校 規 模 較 小 ， 專 收 國 小 部 (教 育 部 ， 民 8 2 )。 啟 聰 學 校 除 了

比 照 一 般 國 小 、 國 中 、 高 職 的 課 程 外 ， 幼 稚 部 與 國 小 部 著 重

溝 通 訓 練 (語 言 訓 練 )與 生 活 教 育 。 溝 通 訓 練 包 括 聽 能 訓 練 、

讀 話 訓 練、說 話 訓 練、筆 談、閱 讀 訓 練 等 是 聽 障 教 育 的 重 點 。 

「 國 中 階 段 則 是 加 強 社 會 適 應 能 力 的 培 養 ， 並 開 始 職 業

的 陶 冶 。 高 職 部 則 著 重 職 業 訓 練 ， 由 籐 工 、 木 工 製 鞋 增 加 到

縫 紉、工 藝、印 刷、攝 影、木 雕、美 容、理 髮、烘 焙、陶 瓷 、

電 腦 等 科 目 」 (林 寶 貴 ， 民 8 3， p . 9 2 )。 由 以 上 得 知 ， 國 中 階

段 時 期 是 訓 練 學 生 謀 生 及 服 務 社 會 的 技 能 ， 使 其 殘 而 不 廢 ，

也 啟 開 我 國 啟 聰 教 育 邁 向 另 一 里 程 碑 。  

    此 外，在 民 國 8 2 年 時 臺 灣 地 區 已 有 1 9 所 國 中， 3 9 所 國

小 設 立 啟 聰 班 ， 總 計 國 中 有 3 6 班 ， 國 小 有 1 0 4 班 。 這 些 特

殊 班 級 大 都 是 自 足 式 的 特 殊 班 ， 而 資 源 班 的 教 學 大 都 強 調 口

語 教 學 ， 較 有 充 分 時 間 與 機 會 練 習 讀 話 與 說 話 。 所 以 今 後 應

繼 續 加 強 與 推 廣 口 語 教 學，以 增 進 口 語 教 學 實 驗 的 效 果 (黃 昆

輝 ， 民 7 0 )。  

由 以 上 文 獻 得 知 ， 臺 灣 早 期 的 聽 障 教 育 是 由 二 股 主 流 並

進 的 ， 一 是 臺 南 州 立 臺 南 盲 啞 學 校 ， 就 是 現 在 的 國 立 臺 南 啟

聰 學 校 。 一 是 臺 北 州 立 臺 北 盲 啞 學 校 ， 就 是 現 在 的 臺 北 市 立

啟 聰 學 校 。 雖 然 聽 障 教 育 內 容 都 來 自 日 本 內 地 ， 而 南 北 兩 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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盲 啞 學 校 的 教 學 教 法 雖 有 些 不 同 ， 但 在 實 質 都 是 促 進 臺 灣 聽

障 教 育 發 展 。 從 無 到 有 ， 從 一 所 臺 南 州 立 臺 南 盲 啞 學 校 到 現

在 多 間 的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， 不 可 否 認 ， 日 本 統 治 臺 灣 半 世 紀 之

久 ， 對 臺 灣 聽 障 教 育 的 發 展 的 確 是 有 貢 獻 的 。  

 

第 三 節  聽 覺 障 礙  

 

一 、 定 義  

依 據 我 國 特 殊 教 育 法 第 三 條 第 二 項 第 三 款 所 稱 聽 覺 障

礙 ， 指 由 先 天 或 後 天 原 因 ， 導 致 聽 覺 器 官 之 構 造 或 機 能 部 份

或 全 部 受 損 ， 而 對 聲 音 之 聽 取 或 辨 識 有 困 難 者 (教 育 部 ， 民

8 8 )。  

D a v i s ( 1 9 8 2 )指 出 ， 個 體 無 法 有 效 的 接 收 外 來 的 訊 息 ， 聽

力 損 失 的 程 度 超 出 正 常 聽 力 範 圍 稱 為 聽 覺 障 礙 ； 包 括 輕 度 到

重 聽 等 不 同 的 障 礙 程 度 ， 即 是 聾 (無 法 以 聽 能 處 理 語 言 訊 息 )

與 重 聽 (具 有 殘 存 的 聽 力，配 戴 助 聽 器 後，能 經 由 聽 覺 且 有 效

的 處 理 語 言 訊 息 )二 個 類 別。另 外，林 寶 貴 (民 8 3 )又 提 到，「 聽

覺 障 礙 最 常 見 的 分 法 是 將 聽 力 水 準 在 2 5 至 9 0 分 貝 者 界 定 為

重 聽， 9 0 分 貝 以 上 為 聾 來 分 別 」 ( p . 3 )，其 界 定 標 準 為 輕 度 聽

覺 障 礙 即 是 聽 力 損 失 2 5 分 貝 以 上 未 達 4 0 分 貝 ； 中 度 聽 覺 障

礙 即 是 聽 力 損 失 4 0 分 貝 以 上 未 達 6 0 分 貝 ； 重 度 聽 覺 障 礙 即

是 聽 力 損 失 6 0 分 貝 以 上 未 達 9 0 分 貝；全 聾 即 是 聽 力 損 失 9 0

分 貝 以 上 。  

二 、 聽 覺 障 礙 的 類 型  

聽 覺 障 礙 類 型 依 何 國 華 (民 8 7 )、 林 寶 貴 (民 8 3 )、 郭 為 藩

(民 7 3 )所 指 出 ， 聽 覺 障 礙 是 依 人 耳 構 造 分 為 傳 音 型 、 感 音 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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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混 合 型 及 聽 覺 中 樞 的 損 傷 等 類 型 ， 其 敍 述 如 下 ：  

(一 )傳 音 型  

傳 音 型 ( c o n d u c t i v e  h e a r i n g  l o s s e s )即 是 在 氣 導 聽 力 檢 查

時 有 聽 力 的 損 失 ， 但 在 骨 導 聽 力 檢 查 時 是 正 常 ， 氣 導 及 骨 導

聽 力 檢 查 結 果 有 明 顯 差 異 。 這 類 型 聽 覺 障 礙 通 常 發 生 在 外 耳

及 中 耳 的 結 構 上 ， 但 內 耳 還 是 正 常 的 。 所 以 只 要 有 配 戴 助 聽

器 ， 仍 可 幫 助 對 聲 音 的 攫 取 ， 此 類 型 為 傳 音 型 聽 覺 障 礙 。  

(二 )感 音 型  

感 音 型 ( s e n s o r i n e u r a l  h e a r i n g  l o s s e s )即 是 在 氣 導 聽 力 檢

查 時 與 骨 導 聽 力 檢 查 有 明 顯 的 聽 力 損 失 ， 且 損 失 的 程 度 差 不

多 。 這 類 型 聽 覺 障 礙 通 常 發 生 在 內 耳 結 構 上 ， 表 示 內 耳 的 耳

蝸 或 聽 覺 神 經 已 受 損 ， 但 外 耳 及 中 耳 還 是 正 常 的 。 所 以 感 音

型 聽 覺 障 礙 對 聲 音 還 是 可 以 聽 的 到 的 ， 只 是 在 聲 音 的 清 晰 度

上 無 法 清 楚 的 聽 取 。  

(三 )混 合 型  

混 合 型 ( m i x e d  h e a r i n g  l o s s e s )即 是 傳 音 型 及 感 音 型 的 混

合 。 這 類 型 在 氣 導 聽 力 檢 查 時 與 骨 導 聽 力 檢 查 時 是 有 明 顯 的

聽 力 損 失 ， 但 氣 導 聽 力 損 失 大 於 骨 導 聽 力 損 失 ， 所 以 混 合 型

聽 力 障 礙 就 同 時 包 含 傳 音 型 和 感 音 型 的 特 徵 。  

(四 )聽 覺 中 樞 的 損 傷  

聽 覺 中 樞 的 損 傷  ( c e n t r a l  h e a r i n g  i m p a i r m e n t )是 損 傷 部

位 在 腦 幹 至 皮 質 中 樞 ， 導 致 解 釋 及 組 合 神 經 衝 動 的 因 難 ， 以

致 無 法 了 解 聽 覺 的 意 義 。 綜 合 以 上 所 知 ， 聽 覺 障 礙 的 分 類 主

要 是 有 傳 音 性 失 聰 、 感 音 性 失 聰 、 混 合 性 失 聰 及 聽 覺 中 樞 的

損 傷 等 類 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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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聽 覺 障 礙 的 成 因  

一 般 而 言 聽 障 的 發 生 ， 主 要 是 來 自 於 病 變 ， 就 病 變 發 生

的 因 素 可 分 為 先 天 性 失 聰 及 後 天 性 失 聰 兩 種 (林 寶 貴 ， 民

8 3； 楊 瑞 文 ， 民 8 9； 臺 灣 省 政 府 教 育 廳 ， 民 8 6 )。 其 兩 種 因

素 敍 述 如 下 ：  

(一 )先 天 性 失 聰  

凡 是 出 生 時 或 出 生 後 不 久 就 已 發 生 的 聽 力 障 礙 ， 統 稱 為  

先 天 性 失 聰 ， 先 天 性 失 聰 大 部 份 屬 於 感 音 性 失 聰 ， 其 造 成 感

音 性 失 聰 原 因 有 遺 傳 、 孕 期 、 產 期 等 因 素 。  

(二 )後 天 性 失 聰  

後 天 性 聽 力 障 礙 發 生 因 素 以 傳 染 病 源 或 意 外 因 素 導 致

感 音 性 失 聰 較 多 ， 如 內 耳 炎 、 聽 神 經 炎 、 或 遲 緩 表 現 出 來 的

遺 傳 性 失 聰 ， 其 感 音 性 失 聰 發 生 原 因 有 新 生 嬰 幼 兒 感 染 腦 膜

炎 病 毒 、 後 天 性 梅 毒 進 入 內 耳 神 經 系 統 破 壞 功 能 、 腮 腺 炎 失

聰 、 頭 部 外 傷 、 噪 音 外 傷 及 老 化 等 。  

所 以 聽 力 障 礙 可 能 發 生 在 母 體 懷 孕 時 、 生 產 時 、 孩 子 成

長 歷 程 中 ， 或 是 因 年 齡 漸 長 而 逐 漸 退 化 。 其 發 生 原 因 除 了 遺

傳、嚴 重 撞 擊、老 化 外，最 常 見 的 原 因 便 是 聽 覺 器 官 的 病 變 。

因 此 預 防 聽 障 的 首 要 工 作 即 是 徹 底 做 好 優 生 保 健 以 及 避 免

受 孕 及 生 產 時 感 染 危 及 聽 力 的 疾 病 。 除 此 之 外 ， 近 親 結 婚 也

應 避 免 (臺 灣 省 政 府 教 育 廳 ， 民 8 6 )  。  

四 、 聽 覺 障 礙 者 的 行 為 特 質  

大 體 而 言 ， 聽 障 生 由 於 聽 覺 上 的 障 礙 ， 極 易 造 成 生 活 上

的 不 便 及 人 際 上 溝 通 的 因 難 ， 而 產 生 心 理 不 安 的 情 形 ， 影 響

情 緒 及 社 會 性 的 發 展 ( K i r k＆ A n a s t a s i o w, 1 9 9 7 )。 此 外 ， 臺 灣

省 政 府 教 育 廳 (民 8 6 )也 提 到 ， 聽 障 生 在 學 習 過 程 中 ， 也 會 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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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知 識 的 獲 得 、 語 言 的 發 展 、 抽 象 思 考 能 力 的 發 展 容 易 形 成

障 礙 ， 導 致 學 校 及 生 活 適 應 上 的 因 難 。  

另 外 ， 何 國 華 (民 8 7 )、 林 寶 山 (民 8 1 )也 提 到 ， 聽 覺 障 礙

者 行 為 有 注 意 力 的 缺 乏 及 遵 從 指 示 上 的 因 難 ， 語 言 發 展 遲

緩、有 發 出 替 代 音 及 省 略 音 的 現 象；常 逃 避 朋 友、獨 自 一 人 、

容 易 發 怒 、 煩 惱 、 浮 動 、 害 羞 或 退 縮 ； 在 小 組 的 活 動 成 績 特

別 好 及 在 上 課 時 依 賴 同 學 等 。   

綜 合 以 上 論 點 發 現 聽 障 者 缺 乏 說 話 能 力 ， 特 別 在 言 語 使  

用 和 理 解 有 困 難 以 及 音 質 的 問 題 。 其 次 是 缺 乏 人 際 關 係 的 互

動 、 社 會 成 熟 ， 並 且 有 退 縮 及 適 應 困 難 ， 易 衝 動 、 易 怒 、 消

極 、 獨 來 獨 往 、 情 緒 起 伏 大 ， 在 生 活 及 學 習 上 會 有 習 慣 依 賴

同 學 及 老 師 。 最 後 是 成 就 水 準 低 於 其 他 正 常 聽 力 的 同 學 ， 有

閱 讀 及 拼 音 的 困 難 ， 注 意 力 較 不 集 中 、 興 趣 狹 窄 、 缺 乏 創 造

性 ， 但 善 於 觀 察 、 模 仿 力 強 、 操 作 能 力 強 ， 在 學 業 領 域 上 其

能 力 與 學 習 表 現 有 很 大 差 異 。  

五 、 教 學 上 的 措 施  

聽 障 生 在 學 習 上 與 一 般 人 有 些 差 異 ， 因 聽 覺 受 限 ， 故 在

學 習 上 只 能 依 靠 視 覺 、 觸 覺 、 輔 具 及 社 會 環 境 經 驗 的 累 積 ，

其 學 習 效 果 上 比 一 般 人 來 的 緩 慢 。 故 家 長 、 教 師 及 專 業 人 士

必 須 更 加 的 有 耐 心 及 專 業 的 輔 導 與 接 納 ， 更 是 決 定 聽 障 生 的

成 長 與 學 習 效 果 。  

在 教 師 方 面 ， 教 師 必 須 接 納 及 尊 重 聽 障 生 ， 而 不 可 憐 憫

及 優 待 ， 更 不 可 姑 息 ， 應 與 一 般 學 生 的 公 平 對 待 。 若 行 為 有

問 題 應 予 以 輔 導，如 犯 錯 要 給 予 於 一 般 學 生 之 處 罰 (何 國 華 ，

民 8 7 )。 再 者 ， 林 寶 貴 (民 8 3 )聽 障 生 因 聽 覺 缺 陷 ， 而 阻 礙 各

種 知 識 與 訊 息 的 接 收 ， 因 此 家 長 與 教 師 應 該 儘 量 利 用 各 種 機



  

 14

會 、 刺 激 管 道 ， 協 助 聽 障 生 學 習 各 種 知 識 與 技 能 ， 以 增 進 其

認 知 能 力 。  

其 次 ， 郭 為 藩 (民 7 3 )提 出 ， 聽 障 生 的 位 置 應 安 排 應 靠 近

講 台 ， 且 教 室 內 應 有 充 足 的 光 線 照 射 到 授 課 者 的 臉 部 ， 使 聽

障 生 能 看 清 教 師 的 口 形 。 另 外 ， 毛 連 塭 (民 8 8 )又 提 到 ， 教 師

講 話 時 避 免 急 促 且 要 自 然 ， 允 許 學 生 聽 不 清 楚 時 打 斷 教 師 的

講 解 ， 要 求 重 複 一 遍 ， 並 注 意 聽 障 生 表 情 。  

所 以 教 師 應 多 利 用 各 種 教 學 方 式 進 行 教 學 。 如 「 實 驗 式

視 覺 活 動 、 示 範 指 引 的 練 習 ， 強 調 文 字 上 或 視 覺 上 的 主 要 重

點 ， 多 使 用 視 覺 教 具 如 投 影 片 、 幻 燈 片 、 圖 表 、 多 媒 體 等 」

(楊 瑞 文 ， 民 8 9， p . 1 9 )。 並 且 教 師 要 提 供 短 且 清 楚 的 教 學 ，

隨 時 與 學 生 保 持 視 線 的 接 觸 ， 鼓 勵 學 生 多 發 問 、 發 言 ； 當 老

師 提 到 關 鍵 字 或 重 點 時 ， 可 寫 板 書 來 加 強 ， 並 多 利 用 手 勢 和

表 情 的 表 達 。  

綜 合 以 上 文 獻 ， 要 有 利 於 聽 障 生 學 習 的 措 施 為 儘 可 能 提

供 一 個 安 靜 的 生 活 空 間 及 光 源 充 足 的 學 習 環 境 ， 可 考 慮 使 用

團 體 助 聽 器 ， 且 面 對 聽 障 生 授 課 時 ， 多 以 眼 光 接 觸 。 在 授 課

時 須 注 意 光 源 、 距 離 及 說 話 之 音 量 、 語 調 、 速 度 、 口 型 ， 並

善 用 表 情 及 自 然 手 勢 ， 且 儘 量 利 用 板 書 ， 以 避 免 因 周 圍 聲 音

難 辨 或 同 音 字 詞 造 成 混 淆 及 誤 解 ， 下 課 後 讓 眼 睛 充 份 休 息 ，

勿 交 代 其 他 活 動 。  

多 提 供 與 聽 障 生 溝 通 機 會 ， 增 進 其 人 際 關 係 ， 多 給 予 回  

饋 機 會 及 各 種 活 動 社 團 參 與 的 機 會 ， 並 讓 聽 障 生 有 表 達 機 會

及 教 導 如 何 去 傾 聽 ， 提 供 經 驗 的 分 享 ， 及 以 服 務 的 態 度 ， 與

人 相 處 ， 增 進 人 際 關 係 。 最 後 ， 則 應 建 立 溫 馨 的 班 級 氣 氛 ，

使 得 聽 障 生 有 被 尊 重 的 感 覺 ， 教 師 多 以 鼓 勵 代 替 懲 罰 ， 多 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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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 及 肯 定 ， 並 且 多 使 用 社 會 性 回 饋 。  

六 、 無 障 礙 環 境  

「 所 謂 無 障 礙 生 活 環 境 是 包 括 交 通、建 築、學 習、工 作 、

社 區 等 各 方 面 的 環 境 規 劃 ， 能 合 乎 可 及 性 的 可 達 、 可 進 、 可

用 之 基 本 原 則 」 (林 寶 貴 ， 民 8 3， p . 2 2 3 )， 也 就 是 包 括 了 學 習

及 環 境 設 施 的 無 障 礙 。  

而 「 無 障 礙 校 園 環 境 ， 就 是 要 排 除 校 園 內 的 各 種 有 形 與

無 形 的 障 礙 ， 使 殘 障 學 生 能 夠 像 一 般 學 生 的 享 用 各 種 教 育 資

源，接 受 適 性 教 育，進 而 達 到 因 材 施 教 的 目 的 」 (吳 武 典，民

8 0， p . 1 )。 另 外 ， 曹 淑 珊 (民 8 5 )提 到 無 障 礙 校 園 環 境 ， 就 是

企 圖 透 過 學 校 建 築 的 改 善 ， 設 備 設 施 的 充 實 ， 教 材 教 法 的 彈

性 調 整 、 師 生 態 度 的 改 變 等 ， 以 提 供 有 利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就

學 的 環 境 ， 使 其 潛 能 能 夠 得 到 充 分 的 發 揮 。  

「 在 E 世 代 中 要 達 到 所 謂 的 無 障 礙 ，必 須 包 括 資 訊 的 取

得 、 溝 通 、 物 理 環 境 、 社 會 環 境 、 心 理 環 境 的 無 障 礙 」 (林 淑

玟 ， 民 9 0， p . 8 )， 若 要 落 實 無 障 礙 觀 ， 其 重 要 的 策 略 有 研 發

與 應 用 個 別 化 科 技 輔 具 ， 使 障 礙 者 之 特 定 需 求 可 被 滿 足 ； 推

廣 採 用 共 用 設 計 觀 念 之 共 用 產 品 與 環 境 改 進 ， 使 障 礙 者 可 和

一 般 人 一 起 享 用 社 會 與 生 活 資 源 ； 顛 覆 傳 統 殘 障 觀 念 ， 徹 底

改 變 眾 人 對 殘 障 的 看 法 ， 以 營 造 無 障 礙 心 靈 環 境 。  

綜 合 以 上 得 知 ， 無 障 礙 生 活 環 境 、 無 障 礙 校 園 環 境 是 針

對 身 體 殘 障 的 朋 友 或 學 生 能 正 常 的 全 面 參 與 學 校 及 社 區 的

學 習 或 生 活 ， 而 設 計 各 種 無 障 礙 的 交 通 、 社 區 環 境 、 學 習 環

境 及 工 作 環 境 ， 不 要 因 為 身 體 的 障 礙 而 阻 隔 了 生 活 及 學 習 權

利 (山 泉 ， 民 8 3； 吳 肖 琪 ， 民 8 8； 梁 偉 岳 ， 民 8 3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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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游 泳 運 動  

 

在 原 始 的 社 會 中 ， 游 泳 是 人 類 生 存 所 必 需 的 技 能 ， 也 因

職 業 及 生 存 的 關 係，其 游 泳 的 目 的 與 動 機，亦 非 純 為 運 動 (吳

文 忠，民 8 6 )。由 於 身 為 海 島 型 的 臺 灣，又 位 於 亞 熱 帶 氣 候 ，

實 施 水 上 活 動 的 季 節 也 相 對 較 長 ， 故 游 泳 運 動 也 為 大 眾 人 們

所 需 求 (尤 新 吉 ， 民 8 2 )。 目 前 教 育 部 已 著 手 推 展 「 提 升 學 生

游 泳 能 力 中 程 計 畫 」， 要 求 中 學 生 畢 業 時 應 具 備 2 5 公 尺 的 游

泳 能 力 (行 政 院 教 育 部 ， 民 9 0 )。 所 以 游 泳 運 動 早 晚 會 成 為 國

人 必 備 之 一 的 運 動 技 能 。  

一 、 從 休 閒 運 動 觀 點  

從 休 閒 運 動 方 面 來 看 ， 游 泳 不 需 要 同 伴 ， 容 易 從 事 、 且

適 合 各 年 齡 層 及 是 最 好 的 消 暑 良 方 (吳 萬 福，民 6 8；陳 和 睦 ，

民 8 2 )。  

二 、 從 健 康 觀 點  

從 健 康 的 觀 點 來 看 ， 游 泳 是 最 好 的 全 身 運 動 ， 能 使 全 身

均 衡 發 展 及 減 少 運 動 傷 害 (尤 新 吉 ， 民 8 2； 姜 茂 盛 ， 民 7 2；

廖 朝 輝，民 7 7 )。更 適 合 身 體 有 些 殘 疾 不 便 的 人，藉 由 游 泳 ，

不 但 可 放 鬆 肌 肉 、 關 節 等 組 織 ， 且 可 以 促 進 肌 肉 、 關 節 的 靈

活 (陳 秀 華 ， 民 9 0 )。  

三 、 從 教 學 觀 點  

在 游 泳 教 學 目 標 中 ， 一 般 來 說 是 培 養 學 生 游 泳 能 力 及 正

確 水 上 安 全 觀 念 、 鍛 鍊 身 體 、 增 進 健 康 ， 養 成 以 游 泳 為 正 當

娛 樂 及 調 劑 身 心 的 活 動 ， 奠 定 正 當 休 閒 活 動 基 礎 、 終 身 活 動

熱 忱 及 培 養 基 本 自 救 技 能 (武 育 勇 ， 民 8 3； 張 維 嶽 ， 民 8 7 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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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從 游 泳 技 能 觀 點  

在 游 泳 技 能 上 ， 程 日 利 (民 7 5 )指 出 ， 學 校 上 課 先 學 自 由

式 為 佳 ， 因 學 生 可 塑 性 高 ， 將 來 還 有 機 會 學 習 各 種 泳 式 。 再

以 目 標 取 向 而 言 ， 兒 童 、 青 少 年 、 青 年 可 塑 性 高 ， 還 有 機 會

學 習 各 種 泳 式 ， 先 學 自 由 式 較 好 。 所 以 先 學 自 由 式 的 好 處 有

二 方 面 ， 一 是 自 由 式 合 乎 人 類 的 自 然 動 作 。 另 一 方 面 是 先 學

自 由 式 後 改 學 其 它 泳 式 比 較 容 易 (姜 茂 勝 ， 民 7 2 )。  

由 以 上 文 獻 可 知 ， 適 當 的 游 泳 運 動 不 但 能 增 進 身 心 的 健

康 ， 更 能 有 自 救 的 功 能 ， 是 合 適 老 少 咸 宜 的 運 動 。 再 者 ， 對

於 傷 殘 的 人 士 們 ， 更 有 復 健 的 功 能 存 在 。 所 以 游 泳 是 值 得 國

家 、 政 府 大 力 倡 行 的 運 動 之 一 。 再 者 ， 從 游 泳 技 能 教 學 方 面

觀 之 ， 若 是 以 人 體 力 學 觀 點 來 分 析 ， 則 是 以 先 教 自 由 式 為 優

先 。 在 目 標 方 面 ， 不 外 乎 習 得 游 泳 技 能 來 培 養 終 身 運 動 ， 提

升 生 活 品 質 ， 增 進 生 活 樂 趣 ， 使 一 生 能 在 多 元 的 色 彩 中 ， 快

樂 的 生 活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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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研究方法 

 

本 章 主 旨 在 說 明 研 究 方 法 及 架 構 ， 共 分 為 五 節 ： 第 一 節

為 研 究 架 構 ； 第 二 節 為 研 究 步 驟 ； 第 三 節 為 研 究 樣 本 ； 第 四

節 為 研 究 工 具 ； 第 五 節 為 資 料 分 析 。  

   如 圖 3-1 所 示 ， 本 研 究 自 變 項 有 地 區 、 性 別 、 年 級 、 聽

障 等 級 、 喜 歡 游 泳 程 度 及 參 與 泳 游 次 數 。 藉 由 自 變 項 來 了 解

聽 障 生 學 習 特 質 、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及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等 ，  

進 而 提 出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之 建 議 。  

 

第 一 節  研 究 架 構  

 

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單 因 子 多 變 量  

S c h e f f e ’ s 法  
事 後 比 較  

 

 

 

 

圖 3-1 研 究 架 構  

1 .地 區 2 .性 別      

3 .年 級 4 .聽 障 等 級  

5 .喜 歡 游 泳 程 度  

6 .參 與 游 泳 次 數  

1 .  聽 障 生 學 習

特 質  

2 .  游 泳 無 障 礙

環 境 需 求  

3 .  聽 障 生 游 泳  

運 動 能 力  

人 口 變 項  

1 . t - t e s t 項 目 分 析  

2 .因 素 分 析  

3 .信 度 分 析  

描 述 性 統 計  

游 泳 無 障 礙 環

境 需 求 之 建 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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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研 究 步 驟  

 

本 研 究 採 問 卷 調 查 方 式 進 行 研 究 ， 調 查 後 得 知 臺 北 市 立  

啟 聰 學 校 、 國 立 臺 中 啟 聰 學 校 、 國 立 臺 南 啟 聰 學 校 之 國 中 、

高 中 之 聽 障 生 的 學 習 特 質 、 游 泳 池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及 游 泳 運

動 能 力 現 況 ， 而 提 供 聽 障 生 游 泳 池 之 無 障 礙 環 境 規 劃 參 考 。  

研 究 流 程 則 首 先 撰 寫 研 究 計 晝 ， 再 蒐 集 相 關 文 獻 與 界 定

問 題 及 目 標 後 ， 再 確 定 研 究 對 象 及 發 展 研 究 工 具 ， 接 著 研 究

工 具 進 行 專 家 效 度 、 問 卷 預 試 、 問 卷 信 效 度 考 驗 後 ， 正 式 進

行 問 卷 調 查 ， 回 收 問 卷 後 就 進 行 資 料 統 計 分 析 、 最 後 得 知 結

果 與 進 行 討 論 及 結 論 與 建 議 。  

 

第 三 節  研 究 樣 本  

 

本 研 究 是 以 立 意 取 樣 而 發 放 問 卷 ， 於 民 國 9 1 年 9 月 2  

日 至 9 月 4 日 於 國 立 臺 中 啟 聰 學 校 實 施 問 卷 預 試 ， 其 對 象 為

國 中 、 高 中 之 聽 障 生 ， 發 放 問 卷 4 0 份 ， 有 效 問 卷 4 0 份 ， 問

卷 回 收 率 1 0 0 %。  

正 式 問 卷 於 民 國 9 2 年 1 月 1 日 至 1 月 1 5 日 於 臺 北 市 立  

啟 聰 學 校 發 放 問 卷 6 0 份 、 國 立 臺 中 啟 聰 學 校 發 放 問 卷 1 2 0

份 、 國 立 臺 南 啟 聰 學 校 發 放 問 卷 6 0 份 ， 三 所 學 校 共 發 放 問

卷 2 4 0 份 ， 有 效 回 收 問 卷 為 臺 北 市 立 啟 聰 學 校 3 4 份 ， 國 立

臺 中 啟 聰 學 校 9 6 份 ， 國 立 臺 南 啟 聰 學 校 5 5 份 ， 三 所 學 校 共

回 收 問 卷 1 8 5 份 ， 問 卷 回 收 率 為 7 7 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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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研 究 工 具  

 

本 研 究 問 卷 共 分 為 四 部 份 ， 第 一 部 份 為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，  

包 括 地 區 、 性 別 、 年 級 、 聽 障 等 級 、 暑 假 參 與 游 泳 運 動 的 次

數 及 喜 歡 游 泳 程 度 等 6 題 項 ； 第 二 部 份 為 聽 障 生 學 習 特 質 量

表 ； 第 三 部 份 為 聽 障 生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量 表 ； 第 四 部 份

為 聽 障 生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現 況 量 表 。   

一 、 問 卷 的 編 製  

人 口 變 項 問 卷 部 份 包 括 地 區 、 性 別 、 年 級 、 聽 障 等 級 、

喜 歡 游 泳 程 度 及 中 華 民 國 9 1 年 暑 假 參 與 游 泳 運 動 次 數 等 。

聽 障 生 學 習 特 質 量 表 的 編 製 是 參 考 吳 武 典 (民 8 0 )編 訂 之 殘 障

學 生 對 無 障 礙 校 園 環 境 之 需 求 評 估 研 究 編 製 而 成 。 游 泳 無 障

礙 環 境 需 求 量 表 編 製 是 參 考 林 寶 貴 (民 8 3 )聽 覺 障 礙 與 教 育 復

健 、 田 文 政 (民 8 8 )游 泳 池 建 築 計 劃 、 胡 勝 發 (民 9 0 )游

泳 池 規 劃 與 設 計 編 製 而 成 。 聽 障 生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現 況 量 表

編 製 是 依 筆 者 多 年 游 泳 教 學 經 驗 及 參 考 姜 茂 勝（ 民 8 9）學 齡

前 游 泳 教 學 教 材 編 製 而 成 。   

二 、 聽 障 生 學 習 特 質 量 表  

本 研 究 之 聽 障 生 學 習 特 質 量 表 設 計 採 李 克 特 氏 五 分 量

表 予 以 計 分 ， 其 為 非 常 同 意 、 同 意 、 普 通 、 不 同 意 、 非 常 不

同 意 等 5 個 選 項 。  

(一 )正 向 題 計 分 方 式  

當 題 項 為 正 向 題 時 ， 計 分 方 式 以 非 常 同 意 為 5 分 、 同 意  

為 4 分 ， 普 通 為 3 分 、 不 同 意 為 2 分 、 非 常 不 同 意 為 1 分 。

本 量 表 正 向 題 目 有 0 3、 0 4、 0 5、 0 7、 1 5、 1 6、 1 7、 1 8、 1 9

等 題 項 。  



  

 21

(二 )反 向 題 計 分 方 式  

當 題 項 為 反 向 題 時 ， 計 分 方 式 以 非 常 同 意 為 1 分 、 同 意

為 2 分 ， 普 通 為 3 分 、 不 同 意 為 3 分 、 非 常 不 同 意 為 4 分 。

本 量 表 反 向 題 目 有 0 1、 0 2、 0 6、 0 8、 0 9、 1 0、 1 1、 1 2、 1 3、

1 4 等 題 項 。  

(三 )量 表 測 試  

在 專 家 效 度 上 ， 聽 障 生 學 習 特 質 量 表 之 專 家 效 度 是 經 由  

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林 房 儹 博 士 及 臺 中 啟 聰 學 校 吳 鳳 調 老

師 、 劉 如 美 老 師 等 建 議 而 修 改 完 成 。  

在 項 目 分 析 上 ， 聽 障 生 學 習 特 質 量 表 採 用 內 部 一 致 性 效  

標 法 ， 進 行 篩 選 。 內 部 一 致 性 效 標 法 是 將 所 有 受 試 者 在 預 試

量 表 的 得 分 總 和 依 高 低 分 排 序 ， 然 後 由 最 高 分 算 起 2 5 %為 高

分 組 ， 最 低 分 之 2 5 %為 低 分 組 。 再 以 t - t e s t 考 驗 高 低 二 組 在

題 項 上 的 差 異，項 目 分 析 之 t 值 達 顯 著 水 準 ( p＜ . 0 5 )時，即 表

示 該 題 能 鑑 別 不 同 受 試 者 的 反 應 程 度 ， 此 為 選 題 的 依 據 ， 反

之 者 應 予 刪 除 (吳 明 隆 ， 民 8 9 )。  

本 量 表 經 內 部 一 致 性 效 標 分 析 結 果 ， 發 現 0 3、 0 7、 1 0

題 項 目 分 析 之 t 值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( p＜ . 0 5 )，應 給 予 刪 除。其 餘

題 項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因 此 給 予 保 留 ， 如 表 3 - 1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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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 1  聽 障 生 學 習 特 質 題 項 鑑 別 表  

題 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 

0 1  我 常 為 我 有 聽 障 而 感 到 悲 傷 、 退 縮        2 . 6 1 5 *                

0 2  我 因 聽 障 而 使 我 不 能 參 加 我 想 要  

   參 加 的 活 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. 6 0 7 *       

0 3  我 知 道 我 耳 朵 有 障 礙、但 我 仍 過 充 實 的 生 活 1 . 7 5 6 - - -刪 除         

0 4  如 果 我 沒 有 聽 障 ， 我 想 我 會 發 展 得 更 好     2 . 9 1 8 *          

0 5  我 會 想 做 聽 障 者 無 法 做 的 事               5 . 3 8 3 *  

(聽 收 音 機 或 看 電 影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0 6  我 會 因 我 是 聽 障 ， 而 取 得 別 人 的 同 情       5 . 0 0 5 *  

0 7  健 全 的 耳 朵 比 健 全 的 心 靈 還 重 要           1 . 6 0 9 - - -刪 除   

0 8  聽 障 使 我 不 能 做 任 何 事 ， 是 我 最 可 惜 的 事   2 . 3 4 7 *  

0 9  聽 障 使 我 和 一 般 人 難 以 相 處               4 . 3 7 3 *  

1 0  聽 障 使 我 的 學 習 效 果 降 低                 0 . 6 0 9 - - -刪 除         

1 1  聽 障 使 我 人 生 覺 得 沒 有 前 途               3 . 6 5 5 *  

1 2  聽 障 使 我 在 日 常 生 活 上 覺 得 很 不 方 便       4 . 5 1 3 *  

1 3  我 會 因 我 是 聽 障 就 常 怨 天 尤 人             3 . 5 4 7 *  

1 4  聽 障 者 的 成 就 ， 一 定 就 比 正 常 人 低         4 . 2 9 1 *  

1 5  我 可 以 快 樂 的 學 習 每 一 件 事               5 . 1 8 3 *  

1 6  我 每 天 都 很 快 樂 的 在 學 校 上 課             3 . 4 0 8 *  

1 7  我 會 完 成 老 師 交 待 的 每 一 件 事             2 . 3 1 9 *  

1 8  有 時 我 會 忘 記 我 有 聽 覺 障 礙               2 . 9 0 7 *  
1 9  聽 覺 障 礙 不 會 令 我 感 到 擔 心               4 . 5 4 2 *  

*p  ＜  . 05 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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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因 素 分 析  

因 素 分 析 是 以 主 要 成 分 因 素 分 析 抽 取 因 素 ， 以 最 大 變 異

法 正 交 轉 軸 ， 取 特 徵 值 大 於 1、 因 素 負 荷 量 大 於 0 . 4 及 K M O

值 大 於 0 . 5 以 上，作 為 建 構 效 度 之 取 捨 標 準 (邱 皓 政，民 8 9；

吳 明 隆 ， 民 8 9 )。 聽 障 生 學 習 特 質 量 表 經 因 素 分 析 後 ， 發 現

未 達 標 準 有 0 1、 0 2、 0 4、 0 8、 1 9 題 項 應 給 予 刪 除 。 刪 除 後

K M O 值 為 . 6 2 3 ， B a r t l e t t 球 形 檢 定 近 似 卡 方 分 配 值 為

1 8 2 . 3 2 0 (自 由 度 為 5 5， p＜ . 0 5 )，達 顯 著 水 準，如 表 3 - 2 所 示 ，

此 資 料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。  

 
表 3 - 2  聽 障 生 學 習 特 質 之 K M O 與 B a r t l e t t 檢 定 表  

K a i s e r - M e y e r - O l k i n  M e a s u r e  o f  S a m p l i n g  A d e q u a c y   . 6 2 3  

B a r t l e t t  Te s t  o f  S p h e r i c i t y   A p p r o x . C h i - s q u a r e   1 8 2 . 3 2 0  

d f                      5 5  

      S i g .                   . 0 0 0  

*p  ＜  . 05 . 

特 徵 值 均 大 於 1 (λ ≧ 1 )的 因 素 共 有 四 個 ， λ 分 別 為

1 . 9 5 0、 1 .  6 7 8、 1 . 6 2 4、 1 . 5 9 4、 都 符 合 因 素 分 析 的 要 求 ， 且

其 解 釋 變 異 量 也 高 達 6 3 . 2 1 5 %， 如 表 3 - 3 所 示 。 四 個 共 同 因

素 命 名 為 「 樂 觀 態 度 」、「 快 樂 學 習 」、「 自 信 態 度 」 及 「 積 極

態 度 」， 如 表 3 - 4 所 示 。  

在 因 素 命 名 中 ， 0 6、 1 1、 1 4、 0 9、 1 2、 1 3 皆 為 反 向 題 ，

為 了 配 合 本 研 究 之 因 素 命 名，故 0 6、 1 1、 1 4 題 項 改 為 正 向 題

項 ， 並 命 為 積 極 態 度 。 0 9、 1 2、 1 3 題 項 命 名 為 樂 觀 態 度 。  

 



  

 24

表 3 - 3  聽 障 生 學 習 特 質 之 解 說 總 變 異 量 表  

I n i t i a l  E i g e n v a l u e s  E x t r a c t i o n  S u m s  o f  S q u a r e d  L o a d i n g s  

C o m p o n e n t     T o t a l     V a r i a n c e %     C u m u l a t i v e %  

1         1 . 9 5 0      1 7 . 7 2 4        1 7 . 7 2 4  

2         1 . 6 7 8      1 6 . 2 3 5        3 3 . 9 5 9  

3         1 . 6 2 4      1 4 . 7 6 7        4 8 . 7 2 6  

4         1 . 5 9 4      1 4 . 4 8 9        6 3 . 2 1 5  

 

(五 )信 度 考 驗  

在 信 度 分 析 方 面 ， 預 試 量 表 的 信 度 採 C r o n b a c hα 考 驗 之

內 部 一 致 性。一 般 而 言，信 度 係 數 在 . 7 0以 上 即 具 有 可 靠 性 ，

並 可 為 接 受 水 準 ； 若 低 於 . 6 0則 需 加 以 拒 絶 (吳 明 隆 ， 民 8 9；

N u n n a l l y , 1 9 7 8 )。 聽 障 生 學 習 特 質 量 表 所 有 題 目 之 C r o n b a c h

α 係 數 皆 在 . 4 2 6 3至 . 6 2 5 7之 間 ， 如 表 3 - 4所 示 。 共 同 因 素 一 、

二、三 的 α 係 數 都 在 . 6 0以 上，共 同 因 素 四 的 α 係 數 為 . 5 6 5 7，

信 度 偏 低 。 總 量 表 整 體 C r o n b a c hα 為 . 6 2 6 7， 此 量 表 信 度 偏

低 ， 但 仍 可 在 接 受 範 圍 內 。 而 共 同 因 素 一 為 樂 觀 態 度 ， 其

C r o n b a c hα ＝ . 6 7 8 3； 共 同 因 素 二 為 快 樂 學 習 ， 其 C r o n b a c hα

＝ . 6 0 9 3； 共 同 因 素 三 為 自 信 態 度 ， 其 C r o n b a c hα ＝ . 6 4 2 3；

共 同 因 素 四 為 積 極 態 度 ， 其 C r o n b a c h α ＝ . 5 6 5 7 ； 總 量 表  

C r o n b a c hα ＝ . 6 2 6 7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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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 4  聽 障 生 學 習 特 質 量 表 之 轉 軸 後 成 分 矩 陣 與 信 度 分 析  
題 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 素 負 荷 量  α 係 數    

0 6  我 不 會 因 我 是 聽 障 ， 而 取 得 別 人 的 同 情 . 7 9 5      . 5 2 9 5  

1 1  聽 障 使 我 人 生 覺 得 不 會 沒 有 前 途       . 7 7 5      . 5 8 6 1  

1 4  聽 障 者 的 成 就 ， 不 會 比 正 常 人 低       . 7 6 7      . 6 2 5 7  

                因 素 一 ： 積 極 態 度 α ＝ . 6 7 8 3  

1 6  我 每 天 都 很 快 樂 的 在 學 校 上 課         . 8 3 3      . 5 6 3 8  

1 7  我 會 完 成 老 師 交 待 的 每 一 件 事         . 7 6 5      . 5 1 1 7  

1 5  我 可 以 快 樂 的 學 習 每 一 件 事           . 6 1 1      . 6 2 2 5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 素 二 ： 快 樂 學 習 α ＝ . 6 0 9 3  

0 5  我 會 想 做 聽 障 者 無 法 做 的 事           . 8 4 2      . 6 0 4 3  

(聽 收 音 機 或 看 電 影 )  

1 8  有 時 我 會 忘 記 我 有 聽 覺 障 礙           . 8 3 3      . 5 1 7 5  

                  因 素 三 ： 自 信 態 度 α ＝ . 6 4 2 3  

1 3  我 不 會 因 我 是 聽 障 就 常 怨 天 尤 人       . 8 0 1      . 4 2 6 3  

1 2  聽 障 使 我 在 日 常 生 活 上 覺 得 不 會  

   很 不 方 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7 0 4      . 4 7 2 2  

0 9  聽 障 不 會 使 我 和 一 般 人 難 以 相 處       . 6 2 0      . 5 0 3 0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 素 四 ： 樂 觀 態 度 α ＝ . 5 6 5 7  

 
總 量 表 信 度 α ＝ . 6 2 6 7  
 

三 、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量 表  

本 研 究 之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量 表 設 計 採 李 克 特 氏 五

分 量 表 予 以 計 分 ， 其 為 非 常 同 意 、 同 意 、 普 通 、 不 同 意 、 非

常 不 同 意 等 5 個 選 項 。 計 分 方 式 以 非 常 同 意 為 5 分 、 同 意 為

4 分 ， 普 通 為 3 分 、 不 同 意 為 2 分 、 非 常 不 同 意 為 1 分 。  

(一 )專 家 效 度  

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量 表 之 專 家 效 度 是 經 由 國 立 臺 灣 體 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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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院 林 房 儹 博 士 及 臺 中 啟 聰 學 校 吳 鳳 調 老 師 、 劉 如 美 老 師 等

所 建 議 而 修 改 完 成 。  

(二 )因 素 分 析  

因 素 分 析 是 以 主 要 成 分 因 素 分 析 抽 取 因 素 ， 以 最 大 變 異

法 正 交 轉 軸 ， 取 特 徵 值 大 於 1、 因 素 負 荷 量 大 於 0 . 4 及 K M O

值 大 於 0 . 5 以 上 ， 作 為 建 構 效 度 之 取 捨 標 準 。 池 游 泳 無 障 礙

環 境 量 表 經 因 素 分 析 後 ， 發 現 未 達 標 準 有 0 1、 0 2、 1 5、 1 6、

2 0、 2 4 題 項 應 給 予 刪 除 。 刪 除 後 K M O 值 為 . 7 8 1， B a r t l e t t 球

形 檢 定 近 似 卡 方 分 配 值 為 6 0 9 . 6 5 9  (自 由 度 為 1 5 3， p＜ . 0 5 )，

達 顯 著 水 準 ， 如 表 3 - 5 所 示 。  

 
表 3 - 5 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之 K M O 與 B a r t l e t t 檢 定 表  

K a i s e r - M e y e r - O l k i n  M e a s u r e  o f  S a m p l i n g  A d e q u a c y   . 7 8 1  

B a r t l e t t  Te s t  o f  S p h e r i c i t y   A p p r o x . C h i - s q u a r e   6 0 9 . 6 5 9  

d f                     1 5 3  

S i g .                   . 0 0 0  

*p  ＜  . 05 .  

特 徵 值 均 大 於 1 (λ ≧ 1 )的 因 素 共 有 五 個 ， λ 分 別 為

2 . 8 6 9、 2 . 4 6 1、 2 . 1 7 6、 2 . 0 1 6、 1 . 8 7 8 都 符 合 因 素 分 析 的 要 求 ，

且 其 解 釋 變 異 量 也 高 達 6 3 . 3 3 4 %， 如 表 3 - 6 所 示 。 五 個 共 同

因 素 命 名 為 「 安 全 設 施 」、「 環 境 指 標 」、「 休 息 設 施 」、「 輔 具

教 學 方 式 」 及 「 手 語 教 學 方 式 」， 如 表 3 - 7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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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 6 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解 說 總 變 異 量 表  

I n i t i a l  E i g e n v a l u e s  E x t r a c t i o n  S u m s  o f  S q u a r e d  L o a d i n g s  

C o m p o n e n t     T o t a l     V a r i a n c e %    C u m u l a t i v e %  

1         2 . 8 6 9      1 5 . 9 4 2       1 5 . 9 4 2  

2         2 . 4 6 1      1 3 . 6 7 0       2 9 . 6 1 2  

3         2 . 1 7 6      1 2 . 0 8 9       4 1 . 7 0 1  

4         2 . 0 1 6      1 1 . 2 0 2       5 2 . 9 0 2  

5         1 . 8 7 8      1 0 . 4 3 2       6 3 . 3 3 4  

 

(三 )信 度 考 驗  

在 信 度 分 析 方 面 ， 預 試 量 表 的 信 度 採 C r o n b a c hα 考 驗 之

內 部 一 致 性。一 般 而 言，信 度 係 數 在 . 7 0以 上 即 具 有 可 靠 性 ，

並 可 為 接 受 水 準；若 低 於 . 6 0則 需 加 以 拒 絶。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

之 量 表 所 有 題 目 之 C r o n b a c hα 係 數 皆 在 . 5 1 8 8至 . 7 9 3 4之 間 ，

如 表 3 - 7所 示 。 五 個 共 同 素 的 α 系 數 都 在 . 6 0以 上 ， 總 量 表 整

體 C r o n b a c hα 為 . 8 6 5 1，代 表 此 量 表 信 度 頗 佳。而 共 同 因 素 一

為 安 全 設 施 ， 其 C r o n b a c hα ＝ . 7 9 9 3； 共 同 因 素 二 為 環 境 指

標 ， 其 C r o n b a c h α ＝ . 7 3 8 2 ； 共 同 因 素 三 為 休 息 設 施 ， 其  

C r o n b a c h α ＝ . 6 4 9 3 ； 共 同 因 素 四 為 輔 具 教 學 方 式 ， 其  

C r o n b a c h α ＝ . 6 6 2 6 ； 共 同 因 素 五 為 手 語 教 學 方 式 ， 其  

C r o n b a c hα ＝ . 7 8 4 7； 總 量 表 C r o n b a c hα ＝ . 8 6 5 1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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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7 

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量 表 之 轉 軸 後 的 成 分 矩 陣 與 信 度 分 析  

題 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 素 負 荷 量  α 係 數         

1 0 游 泳 池 內 的 走 道 以 斜 坡 取 代 階 梯         . 7 6 9    . 7 7 7 6  

0 8 游 泳 池 內 各 區 域 裝 設 紅 色 閃 爍 燈         . 7 2 6    . 7 3 7 5  

03 游 泳 池 底 能 加 裝 紅 色 閃 爍 燈             . 7 0 8    . 7 4 9 6  

21 游 泳 池 內 箭 頭 方 向 的 文 字 加 大 顯 示       . 6 4 5    . 7 5 0 3  

18 游 泳 池 內 的 安 全 標 語 用 紅 色 文 字 顯 示     . 4 9 9    . 7 8 7 4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 素 一 ： 安 全 設 施 α ＝. 7 9 9 3 

0 4 游 泳 池 安 全 使 用 說 明 板 的 文 字 加 大 顯 示   . 7 0 1    . 6 5 4 8 

1 7 游 泳 池 內 的 環 境 顏 色 以 淺 （ 水 ） 藍 色 為 主. 6 4 5    . 6 7 1 7  

2 2  游 泳 池 內 裝 設 隔 音 的 設 備 如 （ 吸 音 磁 磚 ） . 6 3 2    . 7 1 0 4  

0 6  游 泳 池 內 的 標 示 板 以 圖 案 加 大 顯 示       . 5 8 1    . 6 7 8 2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 素 二 ： 環 境 指 標 α ＝ . 7 3 8 2  

0 7  游 泳 池 的 訊 息 用 電 腦 文 字 顯 示           . 6 6 0    . 5 5 4 5  

1 4  游 泳 池 內 有 休 息 區                     . 6 5 6    . 5 6 4 5  

1 3  游 泳 池 內 的 照 明 亮 度 會 影 響 學 習 游 泳     . 6 2 6    . 6 1 9 9  

1 1  游 泳 池 內 有 三 溫 暖 設 施                 . 5 7 5    . 5 8 5 2  

   (烤 箱 、 蒸 氣 浴 、 熱 水 池 )        

          因 素 三 ： 休 息 設 施 α ＝ . 6 4 9 3  

2 3  老 師 用 寫 字 方 式 來 教 游 泳               . 7 6 5    . 5 2 3 8  

1 9  老 師 以 畫 圖 方 式 來 教 游 泳               . 7 4 2    . 5 1 8 8  

0 9  老 師 用 說 話 方 式 來 教 游 泳               . 7 0 2    . 6 6 1 5      

因 素 四 ： 輔 具 教 學 方 式 α ＝ . 6 6 2 6  

0 5  你 希 望 老 師 會 手 語                     . 8 3 1    . 7 5 8 3  

1 2  老 師 用 手 語 溝 通 來 教 游 泳               . 7 8 7    . 7 9 3 4  

                    因 素 五 ： 手 語 教 學 方 式 α ＝ . 7 8 4 7  
總 量 表 信 度 α ＝ . 8 6 5 1  

 



  

 29

四 、 聽 障 生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現 況 量 表  

本 研 究 之 聽 障 生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現 況 量 表 設 計 採 李 克 特

氏 五 分 量 表 予 以 計 分 ， 其 為 非 常 會 、 很 會 、 會 、 會 一 點 、 非

常 不 會 等 5 個 選 項。計 分 方 式 以 非 常 會 為 5 分、很 會 為 4 分、

會 為 3 分 、 不 會 為 2 分 、 非 常 不 會 為 1 分 。  

(一 )量 表 測 試  

在 專 家 效 度 上 ， 聽 障 生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現 況 量 表 之 專 家 效  

度 是 經 由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林 房 儹 博 士 及 臺 中 啟 聰 學 校 吳

鳳 調 老 師 、 劉 如 美 老 師 等 所 建 議 而 修 改 完 成 。  

在 項 目 分 析 上 ， 聽 障 生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現 況 量 表 採 用 內 部  

一 致 性 效 標 法 ， 進 行 篩 選 。 內 部 一 致 性 效 標 法 是 將 所 有 受 試

者 在 預 試 量 表 的 得 分 總 和 依 高 低 分 排 序 ， 然 後 由 最 高 分 算 起

2 5 %為 高 分 組 ， 最 低 分 之 2 5 %為 低 分 組 。 再 以 t - t e s t 考 驗 高

低 二 組 在 題 項 上 的 差 異，項 目 分 析 之 t 值 達 顯 著 水 準 ( p＜ . 0 5 )

時 ， 即 表 示 該 題 能 鑑 別 不 同 受 試 者 的 反 應 程 度 ， 此 為 選 題 的

依 據 。  

本 量 表 經 內 部 一 致 性 效 標 分 析 結 果 ， 發 現 所 有 題 項 之 項

目 分 析 t 值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( p＜ . 0 5 )， 因 此 給 予 保 留 ， 如 表 3 - 8

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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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 8  聽 障 生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現 況 之 題 項 鑑 別 表  

題 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  

0 1  你 會 水 中 閉 氣 1 0 秒 以 上                     1 0 . 4 8 4 *  

0 2  你 會 韻 律 呼 吸 連 續 1 0 次 以 上                  9 . 3 6 2 *  

0 3  你 能 在 水 中 自 由 的 站 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. 2 2 9 *  

0 4  你 會 能 不 用 浮 具 能 讓 全 身 漂 在 水 面 上           9 . 5 6 2 *  

0 5  你 會 蹬 牆 漂 浮 漂 浮 3 公 尺 以 上                1 2 . 1 9 8 *  

0 6  你 會 自 由 式 漂 浮 打 水 5 公 尺 以 上              1 3 . 9 6 5 *  

0 7  你 會 游 自 由 式 不 換 氣 ， 前 進 8 公 尺 以 上        1 3 . 1 4 8 *  

0 8  你 會 游 自 由 式 換 氣 前 進 1 5 公 尺                9 . 0 7 2 *  

0 9  你 會 游 蛙 式 換 氣 前 進 1 5 公 尺                  9 . 9 0 5 *  

1 0  你 會 游 仰 式 換 氣 前 進 1 5 公 尺                  8 . 2 4 7 *  

1 1  你 會 游 蝶 式 換 氣 前 進 1 5 公 尺                  7 . 9 6 3 *  

*p  ＜  . 05 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(二 )因 素 分 析  

因 素 分 析 是 以 主 要 成 分 因 素 分 析 抽 取 因 素 ， 以 最 大 變 異

法 正 交 轉 軸 ， 取 特 徵 值 大 於 1、 因 素 負 荷 量 大 於 0 . 4 及 K M O

值 大 於 0 . 5 以 上 ， 作 為 建 構 效 度 之 取 捨 標 準 。 聽 障 生 游 泳 運

動 能 力 現 況 量 表 經 因 素 分 析 後 ， 發 現 均 達 標 準 ， 應 給 予 保

留 ， K M O 值 為 . 8 6 7， B a r t l e t t 球 形 檢 定 近 似 卡 方 分 配 值 為

6 2 5 . 1 2 6  (自 由 度 為 5 5，p＜ . 0 5 )，達 顯 著 水 準，如 表 3 - 9 所 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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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 9 聽 障 生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之K M O 與 B a r t l e t t 檢 定 表  

K a i s e r - M e y e r - O l k i n  M e a s u r e  o f  S a m p l i n g  A d e q u a c y   . 8 6 7  

B a r t l e t t  Te s t  o f  S p h e r i c i t y   A p p r o x . C h i - s q u a r e   6 2 5 . 1 2 6  

d f                      5 5  

S i g                    . 0 0 0  

*p  ＜  . 05 . 

特 徵 值 均 大 於 1 (λ ≧ 1 )的 因 素 共 有 二 個 ， λ 分 別 為

4 . 0 0 3、 3 . 2 4 5 都 符 合 因 素 分 析 的 要 求 ， 且 其 解 釋 變 異 量 也 高

達 6 5 . 8 9 1 %， 如 表 3 - 1 0 所 示 。 二 個 共 同 因 素 命 名 為「 游 泳 技

能 」 及 「 水 性 適 應 」， 如 表 3 - 1 1 所 示 。  

 
表 3 - 1 0  聽 障 生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之 解 說 總 變 異 量 表  

I n i t i a l  E i g e n v a l u e s  E x t r a c t i o n  S u m s  o f  S q u a r e d  L o a d i n g s  

C o m p o n e n t     T o t a l     V a r i a n c e %    C u m u l a t i v e %  

1         4 . 0 0 3      3 6 . 3 9 3        3 6 . 3 9 3  

      2         3 . 2 4 5      2 9 . 4 9 7        6 5 . 8 9 1  

 

(三 )信 度 考 驗  

預 試 量 表 的 信 度 採 C r o n b a c hα 考 驗 之 內 部 一 致 性。一 般

而 言，信 度 係 數 在 . 7 0 以 上 即 具 有 可 靠 性，並 可 為 接 受 水 準 ；

若 低 於 . 6 0 則 需 加 以 拒 絶 。 本 研 究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之 量 表 所 有

題 目 之 C r o n b a c hα 係 數 皆 在 . 7 6 9 1 至 . 8 9 1 6 之 間 ， 如 表 3 - 1 1

所 示 ， 二 個 共 同 素 的 α 系 數 都 在 . 6 0 以 上 ， 總 量 表 整 體

C r o n b a c h  α 為 . 8 9 8 5， 代 表 此 量 表 信 度 頗 佳 。 而 共 同 因 素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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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游 泳 技 能 ， 其 C r o n b a c hα ＝ . 9 0 0 8； 共 同 因 素 二 為 水 性 適

應 ， 其 C r o n b a c hα ＝ . 8 2 4 5； 總 量 表 C r o n b a c hα ＝ . 8 9 8 5。  

 

表 3 - 1 1  聽 障 生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之 轉 軸 後 成 分 矩 陣 與 信 度 分 析  

題 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 素 負 荷 量  α 係 數   

0 2  你 會 韻 律 呼 吸 連 續 1 0 次 以 上          . 8 3 4     . 7 7 8 4  

0 1  你 會 水 中 閉 氣 1 0 秒 以 上              . 8 1 5     . 7 7 9 5  

0 5  你 會 蹬 牆 漂 浮 3 公 尺 以 上             . 7 6 1     . 7 8 7 4  

0 4  你 會 不 用 浮 具 能 讓 全 身 漂 在 水 面 上     . 6 4 3     . 7 6 9 1  

0 3  你 能 在 水 中 自 由 的 站 立               . 5 8 2     . 8 2 7 1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 素 一 ： 水 性 適 應 α ＝ . 8 2 4 5  

1 0  你 會 游 仰 式 換 氣 前 進 1 5 公 尺          . 9 2 6     . 8 7 1 0   

1 1  你 會 游 蝶 式 換 氣 前 進 1 5 公 尺          . 8 9 5     . 8 7 8 7  

0 8  你 會 游 自 由 式 換 氣 前 進 1 5 公 尺        . 7 7 7     . 8 8 0 4   

0 9  你 會 游 蛙 式 換 氣 前 進 1 5 公 尺          . 7 0 4     . 8 9 1 6  

0 7  你 會 游 自 由 式 不 換 氣 ， 前 進 8 公 尺 以 上 . 6 8 6     . 8 8 9 8         

0 6  你 會 自 由 式 漂 浮 打 水 5 公 尺 以 上       . 6 7 2     . 8 8 8 1      

     因 素 二 ： 游 泳 技 能 α ＝ . 9 0 0 8  

總 量 表 信 度 α ＝ . 8 9 8 5  
 

第 五 節  資 料 分 析   

 

本 研 究 問 卷 回 收 後，進 行 資 料 整 理，以 S P S S  f o r  W i n d o w s  

1 0 . 0 套 裝 軟 體 進 行 資 料 處 理 ， 所 得 資 料 分 別 進 行 t 檢 定

( i n d e p e n d e n t  t  t e s t )項 目 分 析 、 因 素 分 析 、 信 度 分 析 、 描 述 性

統 計 、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( o n e - w a y  M A N O VA )分 析 及 S c h e f f e ’ s 法

事 後 比 較 等 統 計 分 析 ， 並 以 α ＜ . 0 5 為 統 計 顯 著 水 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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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結果與分析 

 

本 章 節 主 要 是 在 說 明 本 研 究 的 統 計 結 果 與 分 析 ， 第 一 節

為 樣 本 人 口 變 項 的 描 述 統 計 ； 第 二 節 為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對 聽 障

生 學 習 特 質 的 描 述 統 計 ； 第 三 節 為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對 游 泳 無 障

礙 環 境 需 求 的 描 述 統 計 ； 第 四 節 為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對 聽 障 生 游

泳 運 動 能 力 的 描 述 統 計 ； 第 五 節 為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之 單 因 子 多

變 量 分 析 考 驗 ； 第 六 節 為 綜 合 討 論 分 析 。  

 

第 一 節  人 口 變 項 的 描 述 統 計  

 

本 節 是 針 對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做 描 述 性 統 計 ， 在 人 口 變 項 中

分 別 以 地 區 、 性 別 、 年 級 、 聽 障 等 級 、 喜 歡 游 泳 程 度 及 參 與

游 泳 次 數 來 加 以 描 述 分 析 。  

一 、 地 區 變 項  

在 地 區 變 項 分 佈 情 形 中 ， 以 中 部 地 區 抽 樣 人 數 最 多 ， 為

9 6 人 ， 佔 全 部 人 數 5 1 . 9 %； 其 次 為 南 部 地 區 為 5 5 人 ， 佔 全

部 人 數 2 9 . 7 %；最 少 人 數 為 北 部 地 區 3 4 人，佔 全 部 人 數 1 8 . 4 %  

( N = 1 8 5 )， 如 表 4 - 1 所 示 。  

 
表 4 - 1  不 同 地 區 人 數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 

 

地  區     次 數      百 分 比     累 積 百 分 比  
北  部      3 4        1 8 . 4﹪       1 8 . 4﹪  
中  部      9 6        5 1 . 9﹪       7 0 . 3﹪  
南  部      5 5        2 9 . 7﹪      1 0 0 . 0﹪  
總  和     1 8 5       1 0 0 . 0﹪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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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性 別 變 項  

在 性 別 變 項 分 佈 情 形 中，以 男 性 抽 樣 人 數 最 多 為 1 1 2人 ，

佔 全 部 人 數 6 0 . 5 %；女 性 為 7 3人，佔 全 部 人 數 3 9 . 5 %  ( N = 1 8 5 )，

如 表 4 - 2所 示 。  

 
表 4 - 2  不 同 性 別 人 數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 

 

性   別     次 數     百 分 比     累 積 百 分 比  
男   性      1 1 2       6 0 . 5﹪       6 0 . 5﹪  
女   性       7 3       3 9 . 5﹪      1 0 0 . 0﹪  
總   和      1 8 5      1 0 0 . 0﹪   

 

 

三 、 年 級 變 項  

在 年 級 變 項 分 佈 情 形 中 ， 以 高 年 級 居 多 為 9 4 人 ， 佔 全

部 人 數 5 0 . 8 %；其 次 為 中 年 級 5 1 人，佔 全 部 人 數 2 7 . 6 %；最

少 人 數 為 低 年 級 4 0 人，佔 全 部 人 數 2 1 . 6 % ( N = 1 8 5 )，如 表 4 - 3

所 示 。  
 

表 4 - 3 不 同 年 級 人 數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 
 

年   級     次  數     百 分 比     累 積 百 分 比  
低 年 級       4 0       2 1 . 6﹪      2 1 . 6﹪  
中 年 級       5 1       2 7 . 6﹪      4 9 . 2﹪  
高 年 級       9 4       5 0 . 8﹪     1 0 0 . 0﹪  
總   和      1 8 5      1 0 0 . 0﹪   

 

四 、 聽 障 等 級 變 項  

在 聽 障 等 級 變 項 分 佈 情 形 中 ， 以 患 有 輕 度 聽 障 2 0 人 ，

佔 全 部 人 數 1 0 . 8 %；中 度 聽 障 為 2 9 人，佔 全 部 人 數 1 5 . 7 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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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度 聽 障 為 9 1 人，佔 全 部 人 數 4 9 . 2 %；極 重 度 聽 障 為 3 6 人，

佔 全 部 人 數 1 9 . 5 %。 其 中 患 有 重 度 聽 障 學 生 人 數 明 顯 居 多 ，

輕 度 聽 障 人 數 最 少 ( N = 1 8 5 )， 如 表 4 - 4 所 示 。  

 
表 4 - 4  不 同 聽 障 等 級 人 數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 

 

聽 障 等 級     次  數     百 分 比     累 積 百 分 比  
輕 度 聽 障       2 0       1 0 . 8﹪       1 0 . 8﹪  
中 度 聽 障       2 9       1 5 . 7﹪       2 7 . 8﹪  
重 度 聽 障       9 1       4 9 . 2﹪       7 9 . 5﹪  
極 重 度 聽 障     3 6       1 9 . 5﹪      1 0 0 . 0﹪  
遺 漏 值          9        4 . 9﹪                
總   和        1 8 5      1 0 0 . 0﹪   

 

五 、 喜 歡 游 泳 程 度  

在 喜 歡 游 泳 程 度 分 佈 情 形 中 ， 不 喜 歡 為 4 3 人 ， 佔 全 部

人 數 2 3 . 2 %； 普 通 喜 歡 為 5 7 人 ， 佔 全 部 人 數 3 0 . 8 %； 很 喜 歡

為 8 4 人，佔 全 部 人 數 4 5 . 5 %。其 中 以 很 喜 歡 游 泳 運 動 的 學 生

人 數 居 多，不 喜 歡 游 泳 運 動 的 學 生 最 少 ( N = 1 8 5 )，如 表 4 - 5 所

示 。  
 

表 4 - 5  不 同 喜 歡 游 泳 程 度 人 數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 
 

喜 歡 程 度     次  數     百 分 比     累 積 百 分 比  
不  喜  歡       4 3       2 3 . 2﹪       2 3 . 2﹪  
普 通 喜 歡       5 7       3 0 . 8﹪       5 4 . 3﹪  
很  喜  歡       8 4       4 5 . 5﹪      1 0 0 . 0﹪  
遺  漏  值        1         . 5﹪              
總   和        1 8 5      1 0 0 . 0﹪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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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、 參 與 游 泳 次 數 變 項  

在 參 與 游 泳 次 數 分 佈 情 形 中，低 度 參 與 者 有 9 8 人，佔 全

部 人 數 5 3 . 0 %； 中 度 參 與 者 有 6 0 人 ， 佔 全 部 人 數 3 2 . 4 %； 高

度 參 與 者 有 2 6 人，佔 全 部 人 數 的 1 4 . 1 %。其 中 以 低 度 參 與 者

人 數 居 多 ， 高 度 參 與 者 人 數 最 少 ( N = 1 8 5 )， 如 表 4 - 6 所 示 。  

 

表 4 - 6  不 同 參 與 游 泳 次 數 人 數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 
 

參 與 次 數     次  數     百 分 比     累 積 百 分 比  
低 度 參 與       9 8       5 3 . 0﹪       5 3 . 3﹪  
中 度 參 與       6 0       3 2 . 4﹪       8 5 . 9﹪  
高 度 參 與       2 6       1 4 . 1﹪      1 0 0 . 0﹪  
遺  漏  值        1         . 5﹪                
總   和        1 8 5      1 0 0 . 0﹪   

 

 

第 二 節 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對 聽 障 生 學 習 特 質 之 描 述  

統 計  

 

本 節 是 針 對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對 聽 障 生 學 習 特 質 做 描 述 性 的

統 計 ， 在 人 口 變 項 中 分 別 以 地 區 、 性 別 、 年 級 、 聽 障 等 級 、

喜 歡 游 泳 程 度 及 參 與 游 泳 次 數 來 加 以 描 述 分 析 。  

一 、 不 同 地 區 之 描 述 統 計  

由 表 4 - 7得 知 ， 聽 障 生 所 抽 樣 人 數 為 1 8 2人 ， 北 部 地 區 聽

障 生 為 3 4人 ， 中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為 9 6人 ， 南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為 5 2

人 。 在 聽 障 生 的 積 極 態 度 方 面 ， 北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3 . 2 8 4 3， 中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4 2 7 1， 南 部 地 區 聽 障

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1 5 3 8， 北 、 中 、 南 三 區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學 習 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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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 程 度 全 屬 明 顯 ； 全 體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3 2 2 3， 相 對 學 習

特 質 程 度 屬 明 顯 。 快 樂 學 習 方 面 ， 北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

為 3 . 6 7 6 5， 中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8 8 8 9， 南 部 地 區 聽

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8 0 1 3， 北 、 中 、 南 三 區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學 習

特 質 程 度 全 屬 很 明 顯 ； 全 體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8 2 4 2， 相 對

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屬 很 明 顯 。  

樂 觀 態 度 方 面 ， 北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3 . 2 6 4 7， 中 部

地 區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2 2 5 7， 南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3 . 1 9 2 3， 北 、 中 、 南 三 區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全 屬 明

顯 ； 全 體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2 2 3 4，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屬 明

顯 。 自 信 態 度 方 面 ， 北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2 . 9 8 5 3， 中 部

地 區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2 7 0 8， 南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3 . 1 4 4 2， 北 、 中 、 南 三 區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全 屬 明

顯 ； 全 體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1 8 1 3，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屬 明

顯 。  

有 關 學 習 特 質 度 評 比 百 分 比 之 計 算 係 依 平 均 數 得 分 轉 換

而 得 ， 學 習 特 質 評 比 以 平 均 數 滿 分 5分 為 1 0 0 %當 基 準 ； 平 均

得 分 1 . 5 0 0 0以 下 時 ， 學 習 特 質 評 比 為 3 0 %以 下 ， 相 對 學 習 特

質 程 度 屬 非 常 不 明 顯 程 度 ； 平 均 得 分 1 . 5 0 0 1至 2 . 5 0 0 0時 ， 學

習 特 質 評 比 為 3 0 . 0 0 2 %至 5 0 . 0 0 0 %以 內，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屬

不 明 顯 程 度 ； 平 均 得 分 2 . 5 0 0 1至 3 . 5 0 0 0時 ， 學 習 特 質 評 比 為

5 0 . 0 0 2 %至 7 0 . 0 0 0 %以 內 ，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屬 明 顯 程 度 ； 平

均 得 分 3 . 5 0 0 1 至 4 . 5 0 0 0 時 ， 學 習 特 質 評 比 為 7 0 . 0 0 2 % 至

9 0 . 0 0 0 %以 內 ，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屬 很 明 顯 程 度 ； 平 均 得 分

4 . 5 0 0 1以 上 時，學 習 特 質 評 比 為 9 0 . 0 0 2 %以 上，相 對 學 習 特 質

程 度 屬 非 常 明 顯 程 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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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- 7  不 同 地 區 對 聽 障 生 學 習 特 質 之 描 述 統 計 量 表  
 

學 習 特 質  地 區  次 數  平 均 數   標 準 差  學 習 特 質  相 對 學 習  
評 比 (%)  特 質 程 度       

 

       北 區  3 4   3 . 2 8 4 3   0 . 5 9 8 2   6 5 . 6 8 6﹪    明 顯     
積 極    中 區   9 6   3 . 4 2 7 1   0 . 7 5 0 4   6 8 . 4 3 4﹪    明 顯  
態 度    南 區   5 2   3 . 1 5 3 8   0 . 8 2 3 0   6 3 . 0 7 6﹪    明 顯  
       總 和  1 8 2   3 . 3 2 2 3   0 . 7 5 2 2   6 6 . 4 4 6﹪    明 顯  
 
       北 區   3 4   3 . 6 7 6 5   0 . 8 0 6 1   7 3 . 5 3 0﹪  很 明 顯   
快 樂    中 區   9 6   3 . 8 8 8 9   0 . 7 0 2 0   7 7 . 7 7 8﹪  很 明 顯  
學 習    南 區   5 2   3 . 8 0 1 3   0 . 8 3 3 0   7 6 . 0 2 6﹪  很 明 顯  

         總 和  1 8 2   3 . 8 2 4 2   0 . 7 6 1 0   7 6 . 4 8 4﹪  很 明 顯  
 
       北 區   3 4   3 . 2 6 4 7   0 . 6 3 4 5   6 5 . 2 9 4﹪    明 顯  
樂 觀    中 區   9 6   3 . 2 2 5 7   0 . 7 1 1 6   6 4 . 5 1 4﹪    明 顯  
態 度    南 區   5 2   3 . 1 9 2 3   0 . 7 8 2 0   6 3 . 8 4 6﹪    明 顯  

         總 和  1 8 2   3 . 2 2 3 4   0 . 7 1 5 6   6 4 . 4 6 8﹪    明 顯  
 
       北 區   3 4   2 . 9 8 5 3   0 . 6 4 5 3   5 9 . 7 0 6﹪    明 顯  
自 信    中 區   9 6   3 . 2 7 0 8   0 . 9 4 2 9   6 5 . 4 1 6﹪    明 顯  
態 度    南 區   5 2   3 . 1 4 4 2   0 . 8 2 4 5   6 2 . 8 8 4﹪    明 顯  

         總 和  1 8 2   3 . 1 8 1 3   0 . 8 6 3 7   6 3 . 6 2 6﹪    明 顯  
 

二 、 不 同 性 別 之 描 述 統 計  

由 表 4 - 8得 知 ， 聽 障 生 所 抽 樣 人 數 為 1 8 2人 ， 其 中 男 性 聽

障 生 為 1 1 0人，女 性 聽 障 生 為 7 2人。聽 障 生 積 極 態 度 方 面，男

性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3 7 8 8 ， 女 性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3 . 2 3 6 1， 男 、 女 性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全 屬 明 顯 ； 全

體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3 2 2 3，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屬 明 顯 。 快 樂 學 習

方 面 ， 男 性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7 5 7 6， 女 性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

為 3 . 9 2 5 9，男、女 性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全 屬 很 明 顯 ；

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8 2 4 2，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屬 很 明 顯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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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 觀 態 度 方 面 ， 男 性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1 9 0 9， 女 性 聽

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2 7 3 1， 男 、 女 性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

度 全 屬 明 顯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2 2 3 4，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屬

明 顯 。 自 信 態 度 方 面 ， 男 性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2 0 9 1， 女 性

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1 3 8 9， 男 、 女 性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學 習 特 質

程 度 全 屬 明 顯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1 8 1 3，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

屬 明 顯 。  

 
表 4 - 8  不 同 性 別 對 聽 障 生 學 習 特 質 之 描 述 統 計 量 表  

 

學 習 特 質  性 別  次 數  平 均 數   標 準 差  學 習 特 質  相 對 學 習  
評 比 (%)  特 質 程 度      

     

  積 極   男 性   1 1 0   3 . 3 7 8 8   0 . 7 2 1 7   6 7 . 5 7 6﹪    明 顯        
  態 度   女 性    7 2   3 . 2 3 6 1   0 . 7 9 4 0   6 4 . 7 2 2﹪    明 顯         

      總 和   1 8 2   3 . 3 2 2 3   0 . 7 5 2 2   6 6 . 4 4 6﹪    明 顯  
 
快 樂   男 性   1 1 0   3 . 7 5 7 6   0 . 8 1 3 9   7 5 . 1 5 2﹪  很 明 顯  
學 習   女 性    7 2   3 . 9 2 5 9   0 . 6 6 4 8   7 8 . 5 1 8﹪  很 明 顯  

總 和   1 8 2   3 . 8 2 4 2   0 . 7 6 1 0   7 6 . 4 8 4﹪  很 明 顯  
 
樂 觀   男 性   1 1 0   3 . 1 9 0 9   0 . 6 9 8 7   6 3 . 8 1 8﹪    明 顯  
態 度   女 性    7 2   3 . 2 7 3 1   0 . 7 4 2 9   6 5 . 4 6 2﹪    明 顯  

總 和   1 8 2   3 . 2 2 3 4   0 . 7 1 5 6   6 4 . 4 6 8﹪    明 顯  
 
自 信   男 性   1 1 0   3 . 2 0 9 1   0 . 9 1 2 2   6 4 . 1 8 2﹪    明 顯  
態 度   女 性    7 2   3 . 1 3 8 9   0 . 7 8 8 2   6 2 . 7 7 8﹪    明 顯  

總 和   1 8 2   3 . 1 8 1 3   0 . 8 6 3 7   6 3 . 6 2 6﹪    明 顯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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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不 同 年 級 之 描 述 統 計  

由 表 4 - 9得 知 ， 聽 障 生 所 抽 樣 人 數 為 1 8 2人 ， 高 年 級 聽 障

生 為 9 3人 ， 中 年 級 聽 障 生 為 5 0人 ， 低 年 級 聽 障 生 為 3 9人 。 在

聽 障 生 積 極 態 度 方 面 ， 高 年 級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3 1 9 0， 中

年 級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4 0 6 7， 低 年 級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3 . 2 2 2 2， 高 、 中 、 低 年 級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全 屬 明

顯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3 2 2 3，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屬 明 顯 。 快

樂 學 習 方 面 ， 高 年 級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7 5 6 3， 中 年 級 聽 障

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7 8 0 0，低 年 級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4 . 0 4 2 7，高 、

中 、 低 年 級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全 屬 很 明 顯 ； 全 體 之

平 均 數 為 3 . 8 2 4 2，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屬 很 明 顯 。  

樂 觀 態 度 方 面 ， 高 年 級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2 0 0 7， 中 年

級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2 6 0 0 ， 低 年 級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3 . 2 3 0 8， 高 、 中 、 低 年 級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全 屬 明

顯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2 2 3 4，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屬 明 顯 。 自

信 態 度 方 面 ， 高 年 級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0 7 5 3， 中 年 級 聽 障

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1 9 0 0，低 年 級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4 2 3 1，高 、

中 、 低 年 級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全 屬 明 顯 ； 全 體 之 平

均 數 為 3 . 1 8 1 3，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屬 明 顯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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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9  不 同 年 級 對 聽 障 生 學 習 特 質 之 描 述 統 計 量 表  
 

學 習 特 質  年 級   次 數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學 習 特 質  相 對 學 習  
評 比 (%)  特 質 程 度      

     

積 極   高 年 級   9 3   3 . 3 1 9 0   0 . 7 2 8 8   6 6 . 3 8 0﹪    明 顯  
態 度   中 年 級   5 0   3 . 4 0 6 7   0 . 7 5 3 8   6 8 . 1 9 4﹪    明 顯  
      低 年 級   3 9   3 . 2 2 2 2   0 . 8 1 0 5   6 4 . 4 4 4﹪    明 顯  
      總   和  1 8 2   3 . 3 2 2 3   0 . 7 5 2 2   6 6 . 4 4 6﹪    明 顯  
 
快 樂   高 年 級   9 3   3 . 7 5 6 3   0 . 6 9 3 6   7 5 . 1 2 6﹪  很 明 顯  
學 習   中 年 級   5 0   3 . 7 8 0 0   0 . 8 6 9 3   7 5 . 6 0 0﹪  很 明 顯  

低 年 級   3 9   4 . 0 4 2 7   0 . 7 4 6 1   8 0 . 8 5 4﹪  很 明 顯  
總   和  1 8 2   3 . 8 2 4 2   0 . 7 6 0 1   7 6 . 4 8 4﹪  很 明 顯  

 
樂 觀   高 年 級   9 3   3 . 2 0 0 7   0 . 7 1 2 4   6 4 . 0 1 4﹪    明 顯  
態 度   中 年 級   5 0   3 . 2 6 0 0   0 . 7 1 9 9   6 5 . 2 0 0﹪    明 顯  

低 年 級   3 9   3 . 2 3 0 8   0 . 7 3 4 1   6 4 . 6 1 6﹪    明 顯  
總   和  1 8 2   3 . 2 2 3 4   0 . 7 1 5 6   6 4 . 4 6 4﹪    明 顯  

 
自 信   高 年 級   9 3   3 . 0 7 5 3   0 . 8 3 7 1   6 1 . 5 0 6﹪    明 顯  
態 度   中 年 級   5 0   3 . 1 9 0 0   0 . 8 5 6 5   6 3 . 8 0 0﹪    明 顯    

低 年 級   3 9   3 . 4 2 3 1   0 . 9 7 0 1   6 8 . 4 6 2﹪    明 顯  
總   和  1 8 2   3 . 1 8 1 3   0 . 8 6 3 7   6 3 . 6 2 6﹪    明 顯  

 

 

四 、 不 同 聽 障 等 級 之 描 述 統 計  

由 表 4 - 1 0得 知，聽 障 生 所 抽 樣 人 數 為 1 7 3人，其 輕 度 聽 障

生 為 2 0人 ， 中 度 聽 障 生 為 2 9人 ， 重 度 聽 障 生 為 8 9人 ， 極 重 度

聽 障 生 為 3 5人 。 在 聽 障 生 積 極 態 度 方 面 ， 輕 度 聽 障 生 之 平 均

數 為 3 . 5 0 0 0， 中 度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1 6 0 9， 重 度 聽 障 生 之

平 均 數 為 3 . 2 2 1 0， 極 重 度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5 0 4 8， 輕 度 、

中 度 、 重 度 聽 障 等 級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屬 明 顯 ， 極

重 度 聽 障 等 級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全 屬 很 明 顯 ； 全 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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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平 均 數 為 3 . 3 0 0 6，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屬 明 顯 。 快 樂 學 習 方

面 ， 輕 度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6 8 3 3， 中 度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3 . 8 3 9 1， 重 度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9 0 6 4， 極 重 度 聽 障 生 之 平

均 數 為 3 . 6 9 5 2， 四 個 聽 障 等 級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全

屬 很 明 顯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8 2 6 6，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屬 很

明 顯 。  

樂 觀 態 度 方 面 ， 輕 度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2 0 0 0， 中 度 聽

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2 . 9 7 7 0， 重 度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1 9 8 5， 極

重 度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4 1 9 0， 四 個 聽 障 等 級 聽 障 生 之 相 對

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全 屬 明 顯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2 0 6 2， 相 對 學 習

特 質 程 度 屬 明 顯 。 自 信 態 度 方 面 ， 輕 度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3 . 3 5 0 0， 中 度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4 3 1 0， 重 度 聽 障 生 之 平 均

數 為 3 . 0 9 5 5， 極 重 度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0 4 2 9， 四 個 聽 障 等

級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全 屬 明 顯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

3 . 1 7 0 5，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屬 明 顯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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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0  不 同 聽 障 等 級 對 聽 障 生 學 習 特 質 之 描 述 統 計 量 表  
 

學 習 特 質  聽 障  次 數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學 習 特 質  相 對 學 習  
         等 級                     評 比 (%)  特 質 程 度      
 

輕 度    2 0   3 . 5 0 0 0   0 . 7 6 0 9   7 0 . 0 0 0﹪   明 顯      
積 極   中 度    2 9   3 . 1 6 0 9   0 . 8 6 6 6   6 3 . 2 1 8﹪   明 顯  
態 度   重 度    8 9   3 . 2 2 1 0   0 . 6 8 8 9   6 4 . 4 2 0﹪   明 顯  
      極 重 度  3 5   3 . 5 0 4 8   0 . 7 6 0 0   7 0 . 0 9 6﹪ 很 明 顯  

總 和   1 7 3   3 . 3 0 0 6   0 . 7 5 0 2   6 6 . 0 1 2﹪   明 顯  
 
      輕 度    2 0   3 . 6 8 3 3   1 . 0 4 5 6   7 3 . 6 6 6﹪ 很 明 顯  
快 樂   中 度    2 9   3 . 8 3 9 1   0 . 8 3 3 9   7 6 . 7 8 2﹪ 很 明 顯  
學 習   重 度    8 9   3 . 9 0 6 4   0 . 6 7 0 4   7 8 . 1 2 8﹪ 很 明 顯  

極 重 度  3 5   3 . 6 9 5 2   0 . 7 8 9 5   7 3 . 9 0 4﹪ 很 明 顯  
總 和   1 7 3   3 . 8 2 6 6   0 . 7 7 2 2   7 6 . 5 3 2﹪ 很 明 顯  

 
      輕 度    2 0   3 . 2 0 0 0   0 . 7 0 4 2   6 4 . 0 0 0﹪   明 顯  
樂 觀   中 度    2 9   2 . 9 7 7 0   0 . 7 5 0 3   5 9 . 5 4 0﹪   明 顯  
態 度   重 度    8 9   3 . 1 9 8 5   0 . 7 3 4 6   6 3 . 9 7 0﹪   明 顯  

        極 重 度  3 5   3 . 4 1 9 0   0 . 6 1 7 5   6 8 . 3 8 0﹪   明 顯  
總 和   1 7 3   3 . 2 0 6 2   0 . 7 1 8 4   6 4 . 1 2 4﹪   明 顯  

 
      輕 度    2 0   3 . 3 5 0 0   0 . 8 9 0 0   6 7 . 0 0 0﹪   明 顯  
自 信   中 度    2 9   3 . 4 3 1 0   0 . 9 7 9 5   6 8 . 6 2 0﹪   明 顯  
態 度   重 度    8 9   3 . 0 9 5 5   0 . 8 3 5 6   6 1 . 9 1 0﹪   明 顯  

極 重 度  3 5   3 . 0 4 2 9   0 . 7 6 0 9   6 0 . 8 5 8﹪   明 顯  
總 和   1 7 3   3 . 1 7 0 5   0 . 8 5 8 3   6 3 . 4 1 0﹪   明 顯  

 

 

五 、 不 同 喜 歡 游 泳 程 度 之 描 述 統 計  

由 表 4 - 1 1得 知，聽 障 生 所 抽 樣 人 數 為 1 8 1人，在 喜 歡 游 泳

程 度 方 面 ， 不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為 4 3人 ， 普 通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

為 5 6人，很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為 8 2人。在 聽 障 生 積 極 態 度 方 面，

不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4 4 9 6， 普 通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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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平 均 數 為 3 . 2 3 2 1， 很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3 2 1 1，

不 喜 歡 、 普 通 、 很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全 屬

明 顯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3 2 4 1，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屬 明 顯 。   

快 樂 學 習 方 面 ， 不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5 8 1 4，

普 通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8 6 3 1， 很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

之 平 均 數 為 3 . 9 3 5 0， 不 喜 歡 、 普 通 、 很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相

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全 屬 很 明 顯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8 2 8 7， 相 對

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屬 很 明 顯 。  

樂 觀 態 度 方 面 ， 不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4 2 6 4，

普 通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0 6 5 5， 很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

之 平 均 數 為 3 . 2 2 7 6， 不 喜 歡 、 普 通 喜 歡 、 很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

之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全 屬 明 顯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2 2 4 7， 相

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屬 明 顯 。 自 信 態 度 方 面 ， 不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

之 平 均 數 為 3 . 1 5 1 2 ， 普 通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3 . 1 4 2 9， 很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2 2 5 6， 不 喜 歡 、 普

通 喜 歡 、 很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全 屬 明 顯 ；

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1 8 2 3，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屬 明 顯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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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1  
不 同 喜 歡 游 泳 程 度 對 聽 障 生 學 習 特 質 之 描 述 統 計 量 表  
 

學 習 特 質  喜 歡   次 數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學 習 特 質  相 對 學 習  
         程 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 比 (%)  特 質 程 度         
 

不 喜 歡   4 3   3 . 4 4 9 6   0 . 6 4 1 9   6 8 . 9 9 2﹪   明 顯      
積 極   普 通 喜 歡 5 6   3 . 2 3 2 1   0 . 7 4 3 8   6 4 . 6 4 2﹪   明 顯  
態 度   很 喜 歡   8 2   3 . 3 2 1 1   0 . 8 1 2 2   6 6 . 4 2 2﹪   明 顯  
      總 和    1 8 1   3 . 3 2 4 1   0 . 7 5 3 9   6 6 . 4 8 2﹪   明 顯  
 

不 喜 歡   4 3   3 . 5 8 1 4   0 . 7 7 0 1   7 1 . 6 2 8﹪ 很 明 顯         
快 樂   普 通 喜 歡 5 6   3 . 8 6 3 1   0 . 6 5 6 8   7 7 . 2 6 2﹪ 很 明 顯  
學 習   很 喜 歡   8 2   3 . 9 3 5 0   0 . 8 0 0 3   7 8 . 7 0 0﹪ 很 明 顯  
      總 和    1 8 1   3 . 8 2 8 7   0 . 7 6 0 6   7 6 . 5 7 2﹪ 很 明 顯  
 

不 喜 歡   4 3   3 . 4 2 6 4   0 . 7 3 2 2   6 8 . 5 2 8﹪   明 顯       
樂 觀   普 通 喜 歡 5 6   3 . 0 6 5 5   0 . 6 5 8 8   6 1 . 3 1 0﹪   明 顯  
態 度   很 喜 歡   8 2   3 . 2 2 7 6   0 . 7 2 9 3   6 4 . 5 5 2﹪   明 顯  
      總 和    1 8 1   3 . 2 2 4 7   0 . 7 1 7 4   6 4 . 4 9 4﹪   明 顯  
 

不 喜 歡   4 3   3 . 1 5 1 2   0 . 8 6 2 8   6 3 . 0 2 4﹪   明 顯     
自 信   普 通 喜 歡 5 6   3 . 1 4 2 9   0 . 8 7 2 4   6 2 . 8 5 8﹪   明 顯  
態 度   很 喜 歡   8 2   3 . 2 2 5 6   0 . 8 7 1 9   6 4 . 5 1 2﹪   明 顯  
      總 和    1 8 1   3 . 1 8 2 3   0 . 8 6 6 0   6 3 . 6 4 6﹪   明 顯  

 

 

六 、 不 同 參 與 游 泳 次 數 之 描 述 統 計  

由 表 4 - 1 2得 知，聽 障 生 所 抽 樣 人 數 為 1 8 1人，其 中 在 參 與

游 泳 次 數 方 面 ， 低 度 參 與 者 為 9 7人 ， 中 度 參 與 者 為 5 8人 ， 高

度 參 與 者 為 2 6人 。 在 聽 障 生 積 極 態 度 方 面 ， 低 度 參 與 游 泳 聽

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3 8 8 3， 中 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3 . 3 2 1 8， 高 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0 8 9 7， 低 、 中 、

高 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全 屬 明 顯 ； 全 體 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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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 均 數 為 3 . 3 2 4 1，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屬 明 顯。快 樂 學 習 方 面 ，

低 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8 5 2 2， 中 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

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6 7 8 2 ， 高 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4 . 0 7 6 9， 低 、 中 、 高 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

全 屬 很 明 顯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8 2 8 7，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屬

很 明 顯 。  

樂 觀 態 度 方 面 ， 低 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3 . 2 8 8 7， 中 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1 8 3 9， 高 度 參 與

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0 7 6 9， 低 、 中 、 高 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

生 之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全 屬 明 顯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2 2 4 7，

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屬 明 顯 。 自 信 態 度 方 面 ， 低 度 參 與 游 泳 聽

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1 1 3 4， 中 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3 . 2 9 3 1， 高 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1 9 2 3， 低 、 中 、

高 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全 屬 明 顯 ； 全 體 之

平 均 數 為 3 . 1 8 2 3， 相 對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屬 明 顯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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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2 
不 同 參 與 游 泳 次 數 對 聽 障 生 學 習 特 質 之 描 述 統 計 量 表  

 

學 習 特 質  參 與   次 數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學 習 特 質  相 對 學 習  
         程 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 比 (%)  特 質 程 度         
 

     低 度 參 與 9 7   3 . 3 8 8 3   0 . 7 5 7 2   6 7 . 7 6 6﹪   明 顯  
積 極  中 度 參 與  5 8   3 . 3 2 1 8   0 . 6 6 3 6   6 6 . 4 3 6﹪   明 顯  
態 度  高 度 參 與  2 6   3 . 0 8 9 7   0 . 9 0 2 1   6 1 . 7 9 4﹪   明 顯  

         總 和   1 8 1   3 . 3 2 4 1   0 . 7 5 3 9   6 6 . 4 8 2﹪   明 顯  
 

     低 度 參 與  9 7   3 . 8 5 2 2   0 . 7 9 2 0   7 7 . 0 4 4﹪ 很 明 顯  
快 樂  中 度 參 與  5 8   3 . 6 7 8 2   0 . 7 0 0 8   7 3 . 5 6 4﹪ 很 明 顯  
學 習  高 度 參 與  2 6   4 . 0 7 6 9   0 . 7 1 9 9   8 1 . 5 3 8﹪ 很 明 顯  

         總 和   1 8 1   3 . 8 2 8 7   0 . 7 6 0 6   7 6 . 5 7 4﹪ 很 明 顯  
 

     低 度 參 與  9 7   3 . 2 8 8 7   0 . 6 9 4 9   6 5 . 7 7 4﹪   明 顯  
樂 觀  中 度 參 與  5 8   3 . 1 8 3 9   0 . 6 7 5 9   6 3 . 6 7 8﹪   明 顯  
態 度  高 度 參 與  2 6   3 . 0 7 6 9   0 . 8 7 5 9   6 1 . 5 3 8﹪   明 顯  

         總 和   1 8 1   3 . 2 2 4 7   0 . 7 1 7 4   6 4 . 4 9 4﹪   明 顯  
 

     低 度 參 與  9 7   3 . 1 1 3 4   0 . 8 4 9 3   6 2 . 2 6 8﹪   明 顯    
自 信  中 度 參 與  5 8   3 . 2 9 3 1   0 . 8 2 7 4   6 5 . 8 6 2﹪   明 顯  
態 度  高 度 參 與  2 6   3 . 1 9 2 3   1 . 0 1 0 7   6 3 . 8 4 6﹪   明 顯  
       總 和   1 8 1   3 . 1 8 2 3   0 . 8 6 6 0   6 3 . 6 4 6﹪   明 顯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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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對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之 描 述

統 計  

 

本 節 是 針 對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對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做 描 述

性 的 統 計 ， 在 人 口 變 項 中 分 別 以 地 區 、 性 別 、 年 級 、 聽 障 等

級 、 喜 歡 游 泳 程 度 及 參 與 游 泳 次 數 來 加 以 描 述 分 析 。  

一 、 不 同 地 區 之 描 述 統 計  

由 表 4 - 1 3得 知，聽 障 生 所 抽 樣 人 數 為 1 8 3人，北 部 地 區 聽

障 生 為 3 4人 ， 中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為 9 5人 ， 南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為 5 4

人 。 在 游 泳 池 安 全 設 施 需 求 方 面 ， 北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

為 3 . 1 1 9 4， 中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0 6 3 2， 南 部 地 區 聽

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2 . 9 3 3 3。 北 、 中 、 南 三 區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需 求

程 度 全 屬 普 通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0 3 7 2，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普

通。環 境 指 標 需 求 方 面，北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3 3 8 2，

中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2 2 8 9， 南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之 平 均

數 為 3 . 1 5 7 4， 北 、 中 、 南 三 區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全 屬 普

通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2 2 8 1，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普 通 。  

休 息 設 施 需 求 方 面 ， 北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3 . 3 9 7 1， 中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3 8 9 5， 南 部 地 區 聽 障

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5 0 0 0， 北 、 中 、 南 三 區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需 求 程

度 全 屬 普 通；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4 2 3 5，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普 通 。

輔 具 教 學 方 式 需 求 方 面 ， 北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3 . 0 1 9 6， 中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0 5 6 1， 南 部 地 區 聽 障

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1 0 4 9， 北 、 中 、 南 三 區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需 求 程

度 全 屬 普 通；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0 6 3 8，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普 通 。

手 語 教 學 方 式 需 求 方 面 ， 北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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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5 5 8 8， 中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8 7 3 7， 南 部 地 區 聽 障

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3 1 4 8， 北 部 及 中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需 求 程

度 屬 高 度 ； 南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普 通 ； 全 體 之

平 均 數 為 3 . 6 5 0 3，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高 度 。  

有 關 需 求 程 度 評 比 百 分 比 之 計 算 係 依 平 均 數 得 分 轉 換 而

得 ， 需 求 評 比 以 平 均 數 滿 分 5分 為 1 0 0 %當 基 準 ； 平 均 得 分

1 . 5 0 0 0以 下 時 ， 需 求 評 比 為 3 0 %以 下 ，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無 需

求 程 度。平 均 得 分 1 . 5 0 0 1至 2 . 5 0 0 0時，需 求 評 比 為 3 0 . 0 0 2 %至

5 0 . 0 0 0 %以 內 ，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低 度 需 求 程 度 ； 平 均 得 分

2 . 5 0 0 1至 3 . 5 0 0 0時 ， 需 求 評 比 為 5 0 . 0 0 2 %至 7 0 . 0 0 0 %以 內 ， 相

對 需 求 程 度 屬 普 通 需 求 程 度 ； 平 均 得 分 3 . 5 0 0 1至 4 . 5 0 0 0時 ，

需 求 評 比 為 7 0 . 0 0 2 %至 9 0 . 0 0 0 %以 內，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高 度 需

求 程 度；平 均 得 分 4 . 5 0 0 1以 上 時，需 求 評 比 為 9 0 . 0 0 2 %以 上 ，

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強 烈 需 求 程 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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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3  不 同 地 區 對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之 描 述 統 計 量 表  
 

游 泳 無 障  地 區  次 數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 需 求      相 對  
礙 環 境 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 比(%) 需 求 程 度  
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北 區  3 4   3 . 1 1 9 4   0 . 9 4 4 4   6 2 . 3 8 8﹪ 普 通 需 求       
安 全    中 區   9 5   3 . 0 6 3 2   0 . 8 7 7 3   6 1 . 2 6 4﹪ 普 通 需 求    
設 施    南 區   5 4   2 . 9 3 3 3   0 . 8 2 9 6   5 8 . 6 6 6﹪ 普 通 需 求  
       總 和  1 8 3   3 . 0 3 7 2   0 . 8 7 4 5   6 0 . 7 4 4﹪ 普 通 需 求    
 
       北 區   3 4   3 . 3 3 8 2   0 . 9 3 5 2   6 6 . 7 6 4﹪ 普 通 需 求  
環 境    中 區   9 5   3 . 2 2 8 9   0 . 8 6 8 8   6 4 . 5 7 8﹪ 普 通 需 求  
指 標    南 區   5 4   3 . 1 5 7 4   0 . 8 9 8 5   6 3 . 1 4 8﹪ 普 通 需 求  

 總 和  1 8 3   3 . 2 2 8 1   0 . 8 8 7 3   6 4 . 5 6 2﹪ 普 通 需 求  
 
       北 區   3 4   3 . 3 9 7 1   0 . 7 6 1 6   6 7 . 9 4 2﹪ 普 通 需 求  
休 息    中 區   9 5   3 . 3 8 9 5   0 . 7 8 4 4   6 7 . 7 9 0﹪ 普 通 需 求  
設 施    南 區   5 4   3 . 5 0 0 0   0 . 9 0 4 7   7 0 . 0 0 0﹪ 普 通 需 求  

         總 和  1 8 3   3 . 4 2 3 5   0 . 8 1 4 7   6 8 . 4 7 0﹪ 普 通 需 求  
 
       北 區   3 4   3 . 0 1 9 6   0 . 8 7 5 9   6 0 . 3 9 2﹪ 普 通 需 求  

輔 具 教 學  中 區   9 5   3 . 0 5 6 1   0 . 9 1 0 5   6 1 . 1 2 2﹪ 普 通 需 求  
方 式    南 區   5 4   3 . 1 0 4 9   0 . 9 6 0 0   6 0 . 2 9 8﹪ 普 通 需 求  

         總 和  1 8 3   3 . 0 6 3 8   0 . 9 1 4 6   6 1 . 2 7 6﹪ 普 通 需 求  
 
       北 區   3 4   3 . 5 5 8 8   0 . 9 1 0 9   7 1 . 1 7 6﹪ 高 度 需 求  

手 語 教 學  中 區   9 5   3 . 8 7 3 7   0 . 8 5 6 7   7 7 . 4 7 4﹪ 高 度 需 求  
方 式    南 區   5 4   3 . 3 1 4 8   1 . 2 4 1 2   6 6 . 2 9 6﹪ 普 通 需 求  

         總 和  1 8 3   3 . 6 5 0 3   1 . 0 1 9 4   7 3 . 0 0 6﹪ 高 度 需 求  
 

 

二 、 不 同 性 別 之 描 述 統 計  

由 表 4 - 1 4得 知，聽 障 生 所 抽 樣 人 數 為 1 8 3人，其 中 男 性 聽

障 生 為 1 1 1人，女 性 聽 障 生 為 7 2人。在 游 泳 池 安 全 設 施 需 求 方

面 ， 男 性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2 . 9 4 2 3， 女 性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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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1 8 3 3， 男 、 女 性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全 屬 普 通 ； 全 體 之

平 均 數 為 3 . 0 3 7 2，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普 通。環 境 指 標 需 求 方 面 ，

男 性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1 8 6 9 ， 女 性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3 . 2 9 1 7， 男 、 女 性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全 屬 普 通 ； 全 體 之

平 均 數 為 3 . 2 2 8 1，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普 通。休 息 設 施 需 求 方 面 ，

男 性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3 7 6 1 ， 女 性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3 . 4 9 6 5， 男 、 女 性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全 屬 普 通 ； 全 體 之

平 均 數 為 3 . 4 2 3 5，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普 通 。  

輔 具 教 學 方 式 需 求 方 面 ， 男 性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2 . 9 7 9 0， 女 性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1 9 4 4， 男 、 女 性 聽 障 生 之

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全 屬 普 通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0 6 3 8， 相 對 需 求

程 度 屬 普 通 。 手 語 教 學 方 式 需 求 方 面 ， 男 性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

為 3 . 4 9 1 0，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普 通 ； 女 性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3 . 8 9 5 8，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高 度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6 5 0 3， 相

對 需 求 程 度 屬 高 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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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4  不 同 性 別 對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之 描 述 統 計 量 表  
 

游 泳 無 障  性 別  次 數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  需 求      相 對  
礙 環 境 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 比(%) 需 求 程 度  
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安 全    男 性  1 1 1   2 . 9 4 2 3   0 . 8 9 3 8   5 8 . 8 4 6﹪ 普 通 需 求         
設 施    女 性   7 2   3 . 1 8 3 3   0 . 8 2 8 9   6 3 . 6 6 6﹪ 普 通 需 求  
       總 和  1 8 3   3 . 0 3 7 2   0 . 8 7 4 5   6 0 . 7 4 4﹪ 普 通 需 求  
 
環 境    男 性  1 1 1   3 . 1 8 6 9   0 . 8 6 5 7   6 3 . 7 3 8﹪ 普 通 需 求    
指 標    女 性   7 2   3 . 2 9 1 7   0 . 9 2 2 1   6 5 . 8 3 4﹪ 普 通 需 求  

         總 和  1 8 3   3 . 2 2 8 1   0 . 8 8 7 3   6 4 . 5 6 2﹪ 普 通 需 求  
 
休 息    男 性  1 1 1   3 . 3 7 6 1   0 . 8 1 5 9   6 7 . 5 2 2﹪ 普 通 需 求  
設 施    女 性   7 2   3 . 4 9 6 5   0 . 8 1 3 1   6 9 . 9 3 0﹪ 普 通 需 求  

         總 和  1 8 3   3 . 4 2 3 5   0 . 8 1 4 7   6 8 . 4 7 0﹪ 普 通 需 求  
 

輔 具 教 學  男 性  1 1 1   2 . 9 7 9 0   0 . 9 3 3 4   5 9 . 5 8 0﹪ 普 通 需 求  
  方 式    女 性   7 2   3 . 1 9 4 4   0 . 8 7 5 2   6 3 . 8 8 8﹪ 普 通 需 求  
         總 和  1 8 3   3 . 0 6 3 8   0 . 9 1 4 6   6 1 . 2 7 6﹪ 普 通 需 求  

 
手 語 教 學  男 性  1 1 1   3 . 4 9 1 0   1 . 0 9 5 4   6 9 . 8 2 2﹪ 普 通 需 求  
  方 式    女 性   7 2   3 . 8 9 5 8   0 . 8 3 8 9   7 7 . 9 1 6﹪ 高 度 需 求  
         總 和  1 8 3   3 . 6 5 0 3   1 . 0 1 9 4   7 3 . 0 0 6﹪ 高 度 需 求  

 

 

三 、 不 同 年 級 之 描 述 統 計  

由 表 4 - 1 5得 知，聽 障 生 所 抽 樣 人 數 為 1 8 3人，高 年 級 聽 障

生 為 9 2人 ， 中 年 級 聽 障 生 為 5 1人 ， 低 年 級 聽 障 生 為 4 0人 。 在

游 泳 池 安 全 設 施 需 求 方 面 ， 高 年 級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3 . 1 0 8 7， 中 年 級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0 0 0 0， 低 年 級 聽 障 生 之

平 均 數 為 2 . 9 2 0 0， 高 、 中 、 低 年 級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全

屬 普 通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0 3 7 2，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普 通 。 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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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 指 標 需 求 方 面 ， 高 年 級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2 3 1 0， 中 年 級

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3 0 8 8 ， 低 年 級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3 . 1 1 8 7， 高 、 中 、 低 年 級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全 屬 普 通 ；

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2 2 8 1，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普 通 。  

休 息 設 施 需 求 方 面 ， 高 年 級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2 9 8 9，

中 年 級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4 6 0 8， 低 年 級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3 . 6 6 2 5， 低 年 級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高 度 ， 中 、 高 年 級

聽 障 生 之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普 通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4 2 3 5， 相

對 需 求 程 度 屬 普 通 。 輔 具 教 學 方 式 需 求 方 面 ， 高 年 級 聽 障 生

之 平 均 數 為 3 . 0 6 8 8， 中 年 級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2 . 9 0 2 0， 低 年

級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2 5 8 3， 高 、 中 、 低 年 級 聽 障 生 之 相 對

需 求 程 度 全 屬 普 通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0 6 3 8， 相 對 需 求 程 度

屬 普 通 。 手 語 教 學 方 式 需 求 方 面 ， 高 年 級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3 . 6 5 7 6， 中 年 級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5 8 8 2， 低 年 級 聽 障 生 之

平 均 數 為 3 . 7 1 2 5， 高 、 中 、 低 年 級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全

屬 高 度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6 5 0 3，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高 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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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5  不 同 年 級 對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之 描 述 統 計 量 表  
 

游 泳 無 障  年 級  次 數  平 均 數   標 準 差   需 求      相 對  
礙 環 境 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 比(%) 需 求 程 度  
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高 年 級 9 2   3 . 1 0 8 7   0 . 8 5 0 3   6 2 . 1 7 4﹪ 普 通 需 求  
安 全   中 年 級  5 1   3 . 0 0 0 0   0 . 9 7 1 6   6 0 . 0 0 0﹪ 普 通 需 求  
設 施   低 年 級  4 0   2 . 9 2 0 0   0 . 8 0 2 3   5 8 . 4 0 0﹪ 普 通 需 求        

總 和   1 8 3   3 . 0 3 7 2   0 . 8 7 4 5   6 0 . 7 4 4﹪ 普 通 需 求  
 
      高 年 級  9 2   3 . 2 3 1 0   0 . 9 1 4 0   6 4 . 6 2 0﹪ 普 通 需 求  
環 境   中 年 級  5 1   3 . 3 0 8 8   0 . 9 1 4 6   6 6 . 6 1 6﹪ 普 通 需 求  
指 標   低 年 級  4 0   3 . 1 1 8 7   0 . 7 9 4 6   6 2 . 3 7 4﹪ 普 通 需 求  

        總 和   1 8 3   3 . 2 2 8 1   0 . 8 8 7 3   6 4 . 5 6 2﹪ 普 通 需 求  
 
      高 年 級  9 2   3 . 2 9 8 9   0 . 7 9 6 8   6 5 . 9 7 8﹪ 普 通 需 求  
休 息   中 年 級  5 1   3 . 4 6 0 8   0 . 8 8 6 5   6 9 . 2 1 6﹪ 普 通 需 求  
設 施   低 年 級  4 0   3 . 6 6 2 5   0 . 7 1 5 1   7 3 . 2 5 0﹪ 高 度 需 求  

        總 和   1 8 3   3 . 4 2 3 5   0 . 8 1 4 7   6 8 . 4 7 0﹪ 普 通 需 求  
 
      高 年 級  9 2   3 . 0 6 8 8   0 . 7 5 3 6   6 1 . 3 7 6﹪ 普 通 需 求  

輔 具 教 學 中 年 級  5 1   2 . 9 0 2 0   1 . 0 9 4 0   5 8 . 0 4 0﹪ 普 通 需 求  
方 式   低 年 級  4 0   3 . 2 5 8 3   0 . 9 8 5 6   6 5 . 1 6 6﹪ 普 通 需 求  

        總 和   1 8 3   3 . 0 6 3 8   0 . 9 1 4 6   6 1 . 2 7 6﹪ 普 通 需 求  
 
      高 年 級  9 2   3 . 6 5 7 6   0 . 9 5 4 8   7 3 . 1 5 2﹪ 高 度 需 求  

手 語 教 學 中 年 級  5 1   3 . 5 8 8 2   1 . 0 2 8 1   7 1 . 7 6 4﹪ 高 度 需 求  
方 式   低 年 級  4 0   3 . 7 1 2 5   1 . 1 6 5 1   7 4 . 2 5 0﹪ 高 度 需 求  

        總 和   1 8 3   3 . 6 5 0 3   1 . 0 1 9 4   7 3 . 0 0 6﹪ 高 度 需 求  
 

 

四 、 不 同 聽 障 等 級 之 描 述 統 計  

由 表 4 - 1 6得 知，聽 障 生 所 抽 樣 人 數 為 1 7 4人，輕 度 聽 障 生

為 2 0人 ， 中 度 聽 障 生 為 2 9人 ， 重 度 聽 障 生 為 8 9人 ， 極 重 度 聽

障 生 為 3 6人 。 在 游 泳 池 安 全 設 施 需 求 方 面 ， 輕 度 聽 障 生 之 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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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 數 為 3 . 0 4 0 0， 中 度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0 0 0 0， 重 度 聽 障 生

之 平 均 數 為 3 . 0 2 9 2， 極 重 度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1 5 5 6， 四 個

聽 障 等 級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全 屬 普 通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

3 . 0 5 1 7，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普 通 。 環 境 指 標 需 求 方 面 ， 輕 度 聽

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4 5 0 0， 中 度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3 0 1 7， 重

度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1 6 2 9 ， 極 重 度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3 . 2 2 9 2， 四 個 聽 障 等 級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全 屬 普 通 ； 全

體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2 3 2 8，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普 通 。  

休 息 設 施 需 求 方 面 ， 輕 度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5 5 0 0， 相

對 需 求 程 度 屬 高 度 ； 中 度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4 3 1 0， 重 度 聽

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3 9 0 4， 中 度 、 重 度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需 求 程 度

全 屬 普 通 ； 極 重 度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5 2 0 8， 相 對 需 求 程 度

屬 高 度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4 4 2 5，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普 通 。 輔

具 教 學 方 式 需 求 方 面 ， 輕 度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2 8 3 3， 中 度

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2 0 6 9， 重 度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0 8 2 4，

極 重 度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2 . 8 5 1 9， 四 個 聽 障 等 級 聽 障 生 之 相

對 需 求 程 度 全 屬 普 通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0 7 8 5， 相 對 需 求 程

度 屬 普 通 。  

手 語 教 學 方 式 需 求 方 面 ， 輕 度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3 . 4 5 0 0 ，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普 通 ； 中 度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3 . 5 8 6 2， 重 度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6 6 2 9， 極 重 度 聽 障 生 之 平

均 數 為 3 . 6 6 6 7， 中 度 、 重 度 及 極 重 度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需 求 程 度

全 屬 高 度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6 2 6 4，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高 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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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6 不 同 聽 障 等 級 對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描 述 統 計 量 表  
 
游 泳 無 障  聽 障  次 數  平 均 數   標 準 差   需 求      相 對  
礙 環 境 需  等 級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 比(%) 需 求 程 度    
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輕 度   2 0   3 . 0 4 0 0   0 . 8 0 4 2   6 0 . 8 0 0﹪ 普 通 需 求          
安 全   中 度    2 9   3 . 0 0 0 0   0 . 9 3 2 0   6 0 . 0 0 0﹪ 普 通 需 求  
設 施   重 度    8 9   3 . 0 2 9 2   0 . 9 0 1 8   6 0 . 5 8 4﹪ 普 通 需 求  
      極 重 度  3 6   3 . 1 5 5 6   0 . 8 2 6 9   6 3 . 1 1 2﹪ 普 通 需 求  

        總 和   1 7 4   3 . 0 5 1 7   0 . 8 7 5 5   6 1 . 0 3 4﹪ 普 通 需 求  
 

輕 度    2 0   3 . 4 5 0 0   0 . 8 8 7 0   6 9 . 0 0 0﹪ 普 通 需 求  
環 境   中 度    2 9   3 . 3 0 1 7   0 . 9 7 6 0   6 6 . 0 3 4﹪ 普 通 需 求  
指 標   重 度    8 9   3 . 1 6 2 9   0 . 9 1 1 7   6 3 . 2 5 8﹪ 普 通 需 求  
      極 重 度  3 6   3 . 2 2 9 2   0 . 7 5 6 8   6 4 . 5 8 4﹪ 普 通 需 求  

        總 和   1 7 4   3 . 2 3 2 8   0 . 8 8 7 7   6 4 . 6 5 6﹪ 普 通 需 求  
 

輕 度    2 0   3 . 5 5 0 0   0 . 8 0 5 4   7 1 . 0 0 0﹪ 高 度 需 求  
休 息   中 度    2 9   3 . 4 3 1 0   0 . 9 1 1 0   6 8 . 6 2 0﹪ 普 通 需 求  
設 施   重 度    8 9   3 . 3 9 0 4   0 . 8 3 7 6   6 7 . 8 0 8﹪ 普 通 需 求  
      極 重 度  3 6   3 . 5 2 0 8   0 . 7 2 7 9   7 0 . 4 1 6﹪ 高 度 需 求  

        總 和   1 7 4   3 . 4 4 2 5   0 . 8 2 0 8   6 8 . 8 5 0﹪ 普 通 需 求  
 

輕 度    2 0   3 . 2 8 3 3   0 . 9 8 6 9   6 5 . 6 6 6﹪ 普 通 需 求          
輔 具 教 學 中 度    2 9   3 . 2 0 6 9   1 . 0 6 6 9   6 4 . 1 3 8﹪ 普 通 需 求  
方 式   重 度    8 9   3 . 0 8 2 4   0 . 8 8 5 2   6 1 . 6 4 8﹪ 普 通 需 求  
      極 重 度  3 6   2 . 8 5 1 9   0 . 8 1 8 2   5 7 . 0 3 8﹪ 普 通 需 求  

        總 和   1 7 4   3 . 0 7 8 5   0 . 9 1 8 4   6 1 . 5 7 0﹪ 普 通 需 求  
 

輕 度    2 0   3 . 4 5 0 0   1 . 1 5 7 4   6 9 . 0 0 0﹪ 普 通 需 求         
手 語 教 學 中 度    2 9   3 . 5 8 6 2   1 . 2 9 6 1   7 1 . 7 2 4﹪ 高 度 需 求  
方 式   重 度    8 9   3 . 6 6 2 9   0 . 9 5 8 7   7 3 . 2 5 8﹪ 高 度 需 求  
      極 重 度  3 6   3 . 6 6 6 7   0 . 8 8 6 4   7 3 . 3 3 4﹪ 高 度 需 求  

總 和   1 7 4   3 . 6 2 6 4   1 . 0 2 4 9   7 2 . 5 2 8﹪ 高 度 需 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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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 不 同 喜 歡 游 泳 程 度 之 描 述 統 計  

由 表 4 - 1 7得 知，聽 障 生 所 抽 樣 人 數 為 1 8 2人，在 喜 歡 游 泳

程 度 方 面 ， 不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為 4 2人 ， 普 通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

為 5 7人 ， 很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為 8 3人 。 在 游 泳 池 安 全 設 施 需 求

方 面 ， 不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2 . 4 5 2 4， 相 對 需 求 程 度

屬 低 度 ； 普 通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1 1 5 8， 很 喜 歡 游

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2 7 9 5， 普 通 、 很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相

對 需 求 程 度 全 屬 普 通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0 3 7 4， 相 對 需 求 程

度 屬 普 通 。 環 境 指 標 需 求 方 面 ， 不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

為 2 . 7 7 9 8， 普 通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2 3 2 5， 很 喜 歡

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4 5 4 8， 不 喜 歡 、 普 通 、 很 喜 歡 游 泳

聽 障 生 之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全 屬 普 通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2 2 9 4，

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普 通 。  

休 息 設 施 需 求 方 面 ， 不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2 . 8 9 2 9， 普 通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4 5 1 8， 不 喜 歡 、

普 通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全 屬 普 通 ， 很 喜 歡 游 泳

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6 7 4 7，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全 屬 普 通 ； 全 體 之

平 均 數 為 3 . 4 2 4 5，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普 通 。 輔 具 教 學 方 式 需 求

方 面 ， 不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2 . 5 6 3 5， 普 通 喜 歡 游 泳

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2 8 6 5， 很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3 . 1 6 4 7， 不 喜 歡 、 普 通 、 很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需 求 程 度

全 屬 普 通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0 6 4 1，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普 通 。  

手 語 教 學 方 式 需 求 方 面 ， 不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3 . 2 2 6 2，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普 通 ， 普 通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

數 為 3 . 5 3 5 1， 很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9 5 1 8， 普 通 、

很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全 屬 高 度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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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3 . 6 5 3 8，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高 度 。  

 
表 4 - 1 7   

不 同 喜 歡 游 泳 程 度 對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之 描 述 統 計 量 表  
 

游 泳 無 障  喜 歡    次 數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 需 求      相 對  
礙 環 境 需  程 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 比(%) 需 求 程 度  
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     不 喜 歡   4 2   2 . 4 5 2 4   0 . 8 3 5 9  4 9 . 0 4 8﹪ 低 度 需 求        
安 全   普 通 喜 歡  5 7   3 . 1 1 5 8   0 . 7 8 9 2  6 2 . 3 1 6﹪ 普 通 需 求  
設 施   很 喜 歡    8 3   3 . 2 7 9 5   0 . 8 2 6 9  6 5 . 5 9 0﹪ 普 通 需 求  
      總 和     1 8 2   3 . 0 3 7 4   0 . 8 7 6 9  6 0 . 7 4 8﹪ 普 通 需 求  
 
      不 喜 歡    4 2   2 . 7 7 9 8   0 . 9 9 8 8  5 5 . 5 9 6﹪ 普 通 需 求  
環 境   普 通 喜 歡  5 7   3 . 2 3 2 5   0 . 8 5 5 5  6 4 . 6 5 0﹪ 普 通 需 求  
指 標   很 喜 愛    8 3   3 . 4 5 4 8   0 . 7 7 0 2  6 9 . 0 9 6﹪ 普 通 需 求  
      總 和     1 8 2   3 . 2 2 9 4   0 . 8 8 9 6  6 4 . 5 8 8﹪ 普 通 需 求  
 
      不 喜 歡    4 2   2 . 8 9 2 9   0 . 8 7 8 5  5 7 . 8 5 8﹪ 普 通 需 求  
休 息   普 通 喜 歡  5 7   3 . 4 5 1 8   0 . 7 0 9 4  6 9 . 0 3 6﹪ 普 通 需 求  
設 施   很 喜 愛    8 3   3 . 6 7 4 7   0 . 7 3 1 2  7 3 . 4 9 4﹪ 高 度 需 求  
      總 和     1 8 2   3 . 4 2 4 5   0 . 8 1 6 9  6 8 . 4 9 0﹪ 普 通 需 求  
 
      不 喜 歡    4 2   2 . 5 6 3 5   0 . 8 2 8 0  5 1 . 2 7 0﹪ 普 通 需 求  

輔 具 教 學 普 通 喜 歡  5 7   3 . 2 8 6 5   0 . 8 2 4 8  6 5 . 7 3 0﹪ 普 通 需 求  
方 式   很 喜 歡    8 3   3 . 1 6 4 7   0 . 9 3 6 1  6 3 . 2 9 4﹪ 普 通 需 求  
      總 和     1 8 2   3 . 0 6 4 1   0 . 9 1 7 2  6 1 . 2 8 2﹪ 普 通 需 求  

 
不 喜 歡    4 2   3 . 2 2 6 2   1 . 1 9 0 4  6 4 . 5 2 4﹪ 普 通 需 求  

手 語 教 學 普 通 喜 歡  5 7   3 . 5 3 5 1   0 . 9 2 5 1  7 0 . 7 0 2﹪ 高 度 需 求  
方 式   很 喜 歡    8 3   3 . 9 5 1 8   0 . 9 0 2 6  7 9 . 0 3 6﹪ 高 度 需 求  
      總 和     1 8 2   3 . 6 5 3 8   1 . 0 2 1 0  7 3 . 0 7 6﹪ 高 度 需 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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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、 不 同 參 與 游 泳 次 數 求 之 描 述 統 計  

由 表 4 - 1 8得 知，聽 障 生 所 抽 樣 人 數 為 1 8 2人，其 中 在 參 與

游 泳 次 數 方 面 ， 低 度 參 與 者 為 9 6人 ， 中 度 參 與 者 為 6 0人 ， 高

度 參 與 者 為 2 6人 。 在 游 泳 池 安 全 設 施 需 求 方 面 ， 低 度 參 與 游

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2 . 9 8 5 4， 中 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

為 2 . 9 7 0 0，高 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3 8 4 6，低、中 、

高 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全 屬 普 通 ； 全 體 之 平 均

數 為 3 . 0 3 7 3，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普 通 。 環 境 指 標 方 面 ， 低 度 參

與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1 9 2 7， 中 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

均 數 為 3 . 1 8 7 5，高 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4 6 1 5，低 、

中 、 高 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 生 的 需 求 程 度 全 屬 普 通 ； 全 體 之 平 均

數 為 3 . 2 2 9 4，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普 通 。  

休 息 設 施 方 面 ， 低 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3 . 2 6 8 2， 中 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5 0 4 2， 低 、 中 度

參 與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普 通 ， 高 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

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8 1 7 3，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全 屬 高 度 ； 全 體 之 平 均

數 為 3 . 4 2 4 5，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普 通 。 輔 具 教 學 方 式 方 面 ， 低

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2 . 8 8 8 9， 中 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 生

之 平 均 數 為 3 . 2 4 4 4 ， 高 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3 . 2 9 4 9， 低 、 中 、 高 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全 屬

普 通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0 6 4 1，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屬 普 通 。  

手 語 教 學 方 式 方 面 ， 低 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3 . 6 3 5 4， 中 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5 6 6 7， 高 度 參 與

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9 2 3 1， 低 、 中 、 高 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

生 之 相 對 需 求 程 度 全 屬 高 度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6 5 3 8， 相 對

需 求 程 度 屬 高 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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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8   
不 同 參 與 游 泳 次 數 對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之 描 述 統 計 量 表  

 

游 泳 無 障  參 與   次 數  平 均 數   標 準 差   需 求      相 對  
礙 環 境 需  程 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 比(%) 需 求 程 度  
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低 度 參 與 9 6   2 . 9 8 5 4   0 . 9 2 0 5   5 9 . 7 0 8﹪ 普 通 需 求  
安 全  中 度 參 與  6 0   2 . 9 7 0 0   0 . 7 8 0 1   5 9 . 4 0 0﹪ 普 通 需 求  
設 施  高 度 參 與  2 6   3 . 3 8 4 6   0 . 8 7 4 4   6 7 . 6 9 2﹪ 普 通 需 求  
       總 和   1 8 2   3 . 0 3 7 3   0 . 8 7 6 9   6 0 . 7 4 6﹪ 普 通 需 求  
 

     低 度 參 與 9 6   3 . 1 9 2 7   0 . 9 2 3 0   6 3 . 8 5 4﹪ 普 通 需 求  
環 境  中 度 參 與  6 0   3 . 1 8 7 5   0 . 8 3 6 9   6 3 . 7 5 0﹪ 普 通 需 求  
指 標  高 度 參 與  2 6   3 . 4 6 1 5   0 . 8 7 9 5   6 9 . 2 3 0﹪ 普 通 需 求  
       總 和   1 8 2   3 . 2 2 9 4   0 . 8 8 9 6   6 4 . 5 8 8﹪ 普 通 需 求  
 

     低 度 參 與 9 6   3 . 2 6 8 2   0 . 8 7 2 3   6 5 . 3 6 4﹪ 普 通 需 求  
休 息  中 度 參 與  6 0   3 . 5 0 4 2   0 . 6 7 1 0   7 0 . 0 8 4﹪ 普 通 需 求  
設 施  高 度 參 與  2 6   3 . 8 1 7 3   0 . 7 7 9 6   7 6 . 3 4 6﹪ 高 度 需 求  
       總 和   1 8 2   3 . 4 2 4 5   0 . 8 1 6 9   6 8 . 4 9 0﹪ 普 通 需 求  
 

輔 具  低 度 參 與  9 6   2 . 8 8 8 9   0 . 9 7 5 3   5 7 . 7 7 8﹪ 普 通 需 求  
教 學  中 度 參 與  6 0   3 . 2 4 4 4   0 . 7 1 5 4   6 4 . 8 8 8﹪ 普 通 需 求  
方 式  高 度 參 與  2 6   3 . 2 9 4 9   1 . 0 0 8 1   6 5 . 8 9 8﹪ 普 通 需 求  
       總 和   1 8 2   3 . 0 6 4 1   0 . 9 1 7 2   6 1 . 2 8 2﹪ 普 通 需 求  

 

手 語  低 度 參 與  9 6   3 . 6 3 5 4   0 . 9 9 3 3   7 2 . 7 0 8﹪ 普 通 需 求  
教 學  中 度 參 與  6 0   3 . 5 6 6 7   1 . 0 4 7 5   7 1 . 3 3 4﹪ 高 度 需 求  
方 式  高 度 參 與  2 6   3 . 9 2 3 1   1 . 0 5 5 4   7 8 . 4 6 2﹪ 高 度 需 求  
       總 和   1 8 2   3 . 6 5 3 8   1 . 0 2 1 0   7 3 . 0 7 6﹪ 高 度 需 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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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對 聽 障 生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之  

描 述 統 計  

 

本 節 是 針 對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對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做 描 述 性 的 統

計 ， 在 人 口 變 項 中 分 別 以 地 區 、 性 別 、 年 級 、 聽 障 等 級 、 游

泳 喜 歡 程 度 及 參 與 游 泳 次 數 來 加 以 描 述 分 析  

一 、 不 同 地 區 之 描 述 統 計  

由 表 4 - 1 9得 知，聽 障 生 所 抽 樣 人 數 為 1 8 5人，北 部 地 區 聽

障 生 為 3 4人 ， 中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為 9 6人 ， 南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為 5 5

人 。 在 水 性 適 應 方 面 ， 北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2 . 1 5 2 9，

中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2 . 4 8 9 6， 南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之 平 均

數 為 2 . 4 8 0 0， 北 、 中 、 南 三 區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游 泳 能 力 程 度 全

屬 中 下；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2 . 4 2 4 9，相 對 游 泳 能 力 程 度 屬 中 下 。

游 泳 技 能 方 面 ， 北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1 . 8 4 3 1， 中 部 地

區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1 . 8 6 4 6， 南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2 . 0 0 9 1， 北 、 中 、 南 三 區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游 泳 能 力 程 度 全 屬 中

下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1 . 9 0 3 6， 相 對 游 泳 能 力 程 度 屬 中 下 。  

有 關 能 力 評 比 百 分 比 之 計 算 係 依 平 均 數 得 分 轉 換 而 得 ，

能 力 評 比 以 平 均 數 滿 分 5分 為 1 0 0 %當 基 準 ； 平 均 得 分 1 . 5 0 0 0

以 下 時 能 力 評 比 為 3 0 . 0 0 %以 下 ， 相 對 能 力 屬 差 等 程 度 ； 平 均

得 分 1 . 5 0 0 1至 2 . 5 0 0 0時 能 力 評 比 為 3 0 . 0 0 2 %至 5 0 . 0 0 0 %以 內 ，

相 對 能 力 屬 中 下 程 度 ； 平 均 得 分 2 . 5 0 0 1至 3 . 5 0 0 0時 能 力 評 比

為 5 0 . 0 0 2 %至 7 0 . 0 0 0 %以 內 ， 相 對 能 力 屬 中 等 程 度 ； 平 均 得 分

3 . 5 0 0 1至 4 . 5 0 0 0時 能 力 評 比 為 7 0 . 0 0 2 %至 9 0 . 0 0 0 %以 內 ， 相 對

能 力 屬 中 上 程 度。平 均 得 分 4 . 5 0 0 1以 上 時 能 力 評 比 為 9 0 . 0 0 2 %

以 上 ， 相 對 能 力 屬 優 等 程 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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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9  不 同 地 區 對 聽 障 生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之 描 述 統 計 量 表  
 

游 泳    地 區  次 數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  能 力    相 對 游 泳  
運 動 能 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 比(%) 能 力 程 度  
        

 北 區  3 4   2 . 1 5 2 9   0 . 7 0 8 5   4 3 . 0 5 8﹪   中 下  
水 性 適 應  中 區   9 6   2 . 4 8 9 6   1 . 0 0 5 2   4 9 . 7 9 2﹪   中 下  

       南 區   5 5   2 . 4 8 0 0   1 . 3 0 9 0   4 9 . 6 0 0﹪   中 下  
       總 和  1 8 5   2 . 4 2 4 9   1 . 0 6 3 6   4 8 . 4 9 8﹪   中 下  
 

   北 區   3 4   1 . 8 4 3 1   0 . 7 8 4 9   3 6 . 8 6 2﹪   中 下  
游 泳 技 能  中 區   9 6   1 . 8 6 4 6   0 . 9 4 5 7   3 7 . 2 9 2﹪   中 下  

       南 區   5 5   2 . 0 0 9 1   1 . 0 5 7 7   4 0 . 1 8 2﹪   中 下  
       總 和  1 8 5   1 . 9 0 3 6   0 . 9 5 1 5   3 8 . 0 7 2﹪   中 下  

  

 

二 、 不 同 性 別 之 描 述 統 計  

由 表 4 - 2 0得 知，聽 障 生 所 抽 樣 人 數 為 1 8 5人，其 男 性 聽 障

生 為 1 1 2人，女 性 聽 障 生 為 7 3人。在 水 性 適 應 方 面，男 性 聽 障

生 之 平 均 數 為 2 . 6 0 0 0， 相 對 游 泳 能 力 程 度 屬 中 等 ， 女 性 聽 障

生 之 平 均 數 為 2 . 1 5 6 2， 相 對 游 泳 能 力 程 度 全 屬 中 下 ； 全 體 之

平 均 數 為 2 . 4 2 4 9，相 對 游 泳 能 力 程 度 屬 中 下。游 泳 技 能 方 面 ，

男 性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2 . 0 3 7 2 ， 女 性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1 . 6 9 8 6， 男 、 女 性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游 泳 能 力 程 度 全 屬 中 下 ； 全

體 之 平 均 數 為 1 . 9 0 3 6， 相 對 游 泳 能 力 程 度 屬 中 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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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0  不 同 性 別 對 聽 障 生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之 描 述 統 計 量 表  
 

游 泳    性 別  次 數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  能 力    相 對 游 泳  
運 動 能 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 比(%) 能 力 程 度  
   

     男 性 1 1 2   2 . 6 0 0 0   1 . 0 9 9 7   5 2 . 0 0 0﹪   中 等  
水 性 適 應  女 性   7 3   2 . 1 5 6 2   0 . 9 5 1 8   4 3 . 1 2 4﹪   中 下  

       總 和  1 8 5   2 . 4 2 4 9   1 . 0 6 3 6   4 8 . 4 9 8﹪   中 下  
 
       男 性  1 1 2   2 . 0 3 7 2   0 . 9 9 9 4   4 0 . 7 4 4﹪   中 下  

游 泳 技 能  女 性   7 3   1 . 6 9 8 6   0 . 8 3 8 7   3 3 . 9 7 2﹪   中 下  
       總 和  1 8 5   1 . 9 0 3 6   0 . 9 5 1 5   3 8 . 0 7 2﹪   中 下  
              

 

三 、 不 同 年 級 之 描 述 統 計  

由 表 4 - 2 1得 知，聽 障 生 所 抽 樣 人 數 為 1 8 5人，高 年 級 聽 障

生 為 9 4人 ， 中 年 級 聽 障 生 為 5 1人 ， 低 年 級 聽 障 生 為 4 0人 。 在

水 性 適 應 方 面 ， 中 年 級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2 . 5 3 7 3， 低 年 級 聽

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2 . 7 3 5 0， 中 、 低 年 級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游 泳 能 力

程 度 屬 中 等 ， 高 年 級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2 . 2 3 1 9， 相 對 游 泳 能

力 程 度 屬 中 下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2 . 4 2 4 9， 相 對 游 泳 能 力 程 度

屬 中 等 。  

游 泳 技 能 方 面 ， 高 年 級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1 . 6 9 3 3， 中 年

級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1 . 8 3 6 6 ， 低 年 級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2 . 4 8 3 3， 高 、 中 、 低 年 級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游 泳 能 力 程 度 全 屬 中

下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1 . 9 0 3 6， 相 對 游 泳 能 力 程 度 屬 中 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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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1  不 同 年 級 對 聽 障 生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之 描 述 統 計 量 表  
 

游 泳    年 級  次 數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  能 力    相 對 游 泳  
運 動 能 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 比(%) 能 力 程 度  
   

      高 年 級 9 4   2 . 2 3 1 9   0 . 9 9 6 9   4 4 . 6 3 8﹪   中 下  
水 性 適 應 中 年 級  5 1   2 . 5 3 7 3   1 . 1 1 8 2   5 0 . 7 4 6﹪   中 等  

      低 年 級  4 0   2 . 7 3 5 0   1 . 0 7 6 9   5 4 . 7 0 0﹪   中 等  
      總 和   1 8 5   2 . 4 2 4 9   1 . 0 6 3 6   4 8 . 4 9 8﹪   中 下  
 
      高 年 級  9 4   1 . 6 9 3 3   0 . 7 8 9 8   3 3 . 8 6 6﹪   中 下  

游 泳 技 能 中 年 級  5 1   1 . 8 3 6 6   0 . 8 8 8 5   3 7 . 7 3 2﹪   中 下  
      低 年 級  4 0   2 . 4 8 3 3   1 . 1 4 6 5   4 9 . 6 6 6﹪   中 下  
      總 和   1 8 5   1 . 9 0 3 6   0 . 9 5 1 5   3 8 . 0 7 2﹪   中 下  

 

 

四 、 不 同 聽 障 等 級 之 描 述 統 計  

由 表 4 - 2 2得 知，聽 障 生 所 抽 樣 人 數 為 1 7 6人，其 輕 度 聽 障

生 為 2 0人 ， 中 度 聽 障 生 為 2 9人 ， 重 度 聽 障 生 為 9 1人 ， 極 重 度

聽 障 生 為 3 6人 。 在 水 性 適 應 方 面 ， 輕 度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2 . 5 6 0 0， 中 度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2 . 6 2 7 6， 輕 度 、 中 度 聽 障 生

之 相 對 游 泳 能 力 程 度 屬 中 等 ； 重 度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2 . 3 9 1 2， 極 重 度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2 . 2 9 4 4， 重 度 、 極 重 度 聽

障 生 之 相 對 游 泳 能 力 程 度 屬 中 下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2 . 4 2 9 5，

相 對 游 泳 能 力 程 度 屬 中 下 。  

游 泳 技 能 方 面 ， 輕 度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2 . 3 0 8 3， 中 度 聽

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2 . 0 9 7 7， 重 度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1 . 8 0 9 5， 極

重 度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1 . 7 2 6 9， 四 個 聽 障 等 級 聽 障 生 之 相 對

游 泳 能 力 程 度 全 屬 中 下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1 . 8 9 6 8， 相 對 游 泳

能 力 程 度 屬 中 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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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2   
不 同 聽 障 等 級 對 聽 障 生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之 描 述 統 計 量 表  
 

游 泳    聽 障   次 數  平 均 數   標 準 差   能 力    相 對 游 泳  
運 動 能 力  等 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 比(%) 能 力 程 度  
      

   輕 度   2 0   2 . 5 6 0 0   1 . 0 3 7 4   5 1 . 2 0 0﹪  中 等  
水 性 適 應  中 度    2 9   2 . 6 2 7 6   1 . 0 7 8 0   5 8 . 5 9 0﹪  中 等  

       重 度    9 1   2 . 3 9 1 2   1 . 0 4 0 0   4 7 . 8 2 4﹪  中 下  
       極 重 度  3 6   2 . 2 9 4 4   1 . 1 9 6 6   4 5 . 8 8 8﹪  中 下  

         總 和   1 7 6   2 . 4 2 9 5   1 . 0 7 6 3   4 8 . 5 9 0﹪  中 下  
 

         輕 度    2 0   2 . 3 0 8 3   1 . 1 4 2 3   4 6 . 1 6 6﹪  中 下  
游 泳 技 能  中 度    2 9   2 . 0 9 7 7   1 . 0 8 2 4   4 1 . 9 5 4﹪  中 下  

       重 度    9 1   1 . 8 0 9 5   0 . 8 5 4 8   3 6 . 1 9 0﹪  中 下  
       極 重 度  3 6   1 . 7 2 6 9   0 . 9 3 0 2   3 4 . 5 3 8﹪  中 下  

   總 和   1 7 6   1 . 8 9 6 8   0 . 9 5 6 0   3 7 . 9 3 6﹪  中 下  

 

 

五 、 不 同 喜 歡 游 泳 程 度 之 描 述 統 計  

由 表 4 - 2 3得 知，聽 障 生 所 抽 樣 人 數 為 1 8 4人，在 喜 歡 游 泳

程 度 方 面 ， 不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為 4 3人 ， 普 通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

為 5 7人 ， 很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為 8 4人 。 在 水 性 適 應 方 面 ， 不 喜

歡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1 . 6 5 1 2， 普 通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

均 數 為 2 . 2 7 7 2， 不 喜 歡 、 普 通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游 泳 能

力 程 度 屬 中 下 ， 很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2 . 9 1 4 3， 相 對

游 泳 能 力 程 度 屬 中 等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2 . 4 2 1 7， 相 對 游 泳 能

力 程 度 屬 中 等 。  

游 泳 技 能 方 面 ， 不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1 . 2 5 9 7，

相 對 游 泳 能 力 程 度 屬 差 等 ； 普 通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1 . 7 7 1 9， 很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2 . 3 0 9 5， 普 通 喜 歡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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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 喜 歡 游 泳 的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游 泳 能 力 程 度 屬 中 下 ； 全 體 之 平

均 數 為 1 . 8 9 7 6， 相 對 游 泳 能 力 程 度 屬 中 下 。  

 
表 4 - 2 3   

不 同 喜 歡 游 泳 程 度 對 聽 障 生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之 描 述 統 計 量 表  

 

游 泳    喜 歡    次 數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  能 力   相 對 游 泳  
運 動 能 力  程 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 比(%)能 力 程 度  
       

      不 喜 歡    4 3   1 . 6 5 1 2   0 . 6 9 2 9   3 3 . 0 2 4﹪  中 下  
水 性   普 通 喜 歡  5 7   2 . 2 7 7 2   0 . 8 7 8 1   4 5 . 5 4 4﹪  中 下  
適 應   很 喜 歡    8 4   2 . 9 1 4 3   1 . 0 8 3 2   5 8 . 2 8 6﹪  中 等  
      總 和     1 8 4   2 . 4 2 1 7   1 . 0 6 5 7   4 8 . 4 3 4﹪  中 下  
 
     不 喜 歡     4 3   1 . 2 5 9 7   0 . 5 1 2 2   2 5 . 1 9 4﹪  差 等  
游 泳  普 通 喜 歡   5 7   1 . 7 7 1 9   0 . 8 2 5 9   3 5 . 4 3 8﹪  中 下  
技 能  很 喜 歡     8 4   2 . 3 0 9 5   1 . 0 0 3 1   4 6 . 1 9 0﹪  中 下  
     總 和      1 8 4   1 . 8 9 7 6   0 . 9 5 0 6   3 7 . 9 5 2﹪  中 下  

 

 

六 、 不 同 參 與 游 泳 次 數 之 描 述 統 計  

由 表 4 - 2 4得 知，聽 障 生 所 抽 樣 人 數 為 1 8 4人，其 中 在 參 與

游 泳 次 數 方 面 ， 低 度 參 與 者 為 9 8人 ， 中 度 參 與 者 為 6 0人 ， 高

度 參 與 者 為 2 6人 。 在 水 性 適 應 方 面 ， 低 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 生 之

平 均 數 為 2 . 1 9 1 8， 中 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2 . 4 6 0 0，

低 、 中 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游 泳 能 力 程 度 屬 中 下 ； 高 度

參 與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3 . 2 0 0 0， 相 對 游 泳 能 力 程 度 屬 中

等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2 . 4 2 1 7， 相 對 游 泳 能 力 程 度 屬 中 下 。  

游 泳 技 能 方 面 ， 低 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

1 . 5 9 6 9， 中 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2 . 1 1 3 9， 低 、 中 度

參 與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游 泳 能 力 程 度 屬 中 下 ； 高 度 參 與 游 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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聽 障 生 之 平 均 數 為 2 . 5 3 2 1， 高 度 參 與 游 泳 聽 障 生 之 相 對 游 泳

能 力 程 度 屬 中 等 ； 全 體 之 平 均 數 為 1 . 8 9 7 6， 相 對 游 泳 能 力 程

度 屬 中 下 。  

 
表 4-24  

不 同 參 與 游 泳 次 數 對 聽 障 生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之 描 述 統 計 量 表  

 

游 泳    參 與   次 數  平 均 數   標 準 差   能 力    相 對 游 泳  
運 動 能 力  程 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 比 ( % )  能 力 程 度  
    

     低 度 參 與  9 8   2 . 1 9 1 8   1 . 0 4 4 9   4 3 . 8 3 6﹪   中 下  
水 性  中 度 參 與  6 0   2 . 4 6 0 0   0 . 8 4 2 4   4 9 . 2 0 0﹪   中 下  
適 應  高 度 參 與  2 6   3 . 2 0 0 0   1 . 2 4 9 6   6 4 . 0 0 0﹪   中 等  
       總 和   1 8 4   2 . 4 2 1 7   1 . 0 6 5 7   4 8 . 4 3 4﹪   中 下  
 
     低 度 參 與  9 8   1 . 5 9 6 9   0 . 7 9 9 8   3 1 . 9 3 8﹪   中 下  
游 泳  中 度 參 與  6 0   2 . 1 1 3 9   0 . 9 8 7 9   4 2 . 2 7 8﹪   中 下  
技 能  高 度 參 與  2 6   2 . 5 3 2 1   0 . 9 7 1 8   5 0 . 6 4 2﹪   中 等  
       總 和   1 8 4   1 . 8 9 7 6   0 . 9 5 0 6   3 7 . 9 5 2﹪   中 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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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節 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之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考 驗  

 

本 節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來 分 析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對 聽 障 生

學 習 特 質 、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及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上 的 差 異 考

驗 。 其 中 人 口 變 項 中 分 別 為 地 區 、 性 別 、 年 級 、 聽 障 等 級 、

喜 歡 游 泳 程 度 及 參 與 游 泳 次 數 。  

一 、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之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 

    由 表 4 - 2 5中 得 知 ， 聽 障 生 在 學 習 特 質 方 面 ， 因 不 同 的 地

區 、 性 別 、 年 級 、 聽 障 等 級 、 喜 歡 游 泳 程 度 及 參 與 游 泳 次 數

均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方 面 ， 聽 障 生 因 地 區 、

年 級 、 喜 歡 游 泳 程 度 及 參 與 游 泳 次 數 的 不 同 ， 有 顯 著 差 異 。

再 者 ， 聽 障 生 也 會 因 性 別 、 年 級 、 喜 歡 游 泳 程 度 及 參 與 游 泳

次 數 的 不 同 ， 對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方 面 是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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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5 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之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摘 要 表  
 

人 口 變 項  w i l l sλ 值    F檢 定   假 設    誤 差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 由 度  自 由 度  
 

  地 區      . 9 4 5      1 . 2 7 3     8      3 5 2  
學 習 特 質   性 別      . 9 6 8      1 . 4 4 6     4      1 7 7  
          年 級      . 9 4 8      1 . 1 9 4     8      3 5 2  

聽 障 等 級    . 9 0 7      1 . 3 8 0    1 2      4 3 9  
喜 歡 游 泳 程 度  . 9 2 6      1 . 7 0 9     8      3 5 0  

    參 與 游 泳 次 數  . 9 4 1      1 . 3 5 4     8      3 5 0  
            

游 泳 無 障   地 區      . 8 9 0      2 . 1 1 3 *   1 0      3 5 2  
礙 環 境 需   性 別      . 9 4 5      2 . 0 6 6     5      1 7 7  
求       年 級      . 8 7 2      2 . 4 8 7 *   1 0      3 5 2  

聽 障 等 級    . 9 1 9       . 9 5 6    1 5      4 5 9  
喜 歡 游 泳 程 度  . 7 6 9      4 . 9 0 1 *   1 0      3 5 0  
參 與 游 泳 次 數  . 8 9 0      2 . 1 0 7 *   1 0      3 5 0  

 
游 泳     地 區      . 9 7 1      1 . 3 5 9     4      3 6 2  

運 動 能 力   性 別      . 9 5 6      4 . 1 7 8 *    2      1 8 2  
        年 級      . 8 7 4      6 . 2 9 8 *    4      3 6 2  

        聽 障 等 級    . 9 5 3      1 . 3 9 7     6      3 4 2  
游 泳 喜 歡 程 度  . 7 4 8     1 4 . 0 6 7 *    4      3 6 0  
參 與 游 泳 次 數  . 8 4 1      8 . 1 6 2 *    4      3 6 0  

 
* p  ＜  . 0 5 .  

 

二 、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在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上 的 差 異 考 驗  

(一 )不 同 地 區 之 差 異 考 驗  

由 表 4 - 2 6得 知 ， 聽 障 生 在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中 ， 會 因

地 區 的 不 同 ， 而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(λ = . 8 9 0 )， 特 別 是 在 手 語 教 學

方 面 ， 有 明 顯 的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( F = 5 . 6 1 3 )， 如 表 4 - 2 7所 示 ； 經

事 後 比 較 ， 中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比 北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更 重 視 手 語 教

學 需 求 ， 北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比 南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重 視 手 語 教 學 需

求 ， 如 表 4 - 2 7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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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6  不 同 地 區 聽 障 生  
對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之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摘 要 表  

 

變 異                 變 異 數 與 共 變 量 矩 陣       自 由 度  Wi l lk ’Sλ      
來 源  安 全      環 境     休 息   輔 具 教   手 語 教  
     設 施      指 標     設 施   學 方 式   學 方 式  
 

組     .936    .744   -.596   -.388   2.146    2    .890*  

間     .774    .682   -.394   -.323    .956    2 

   -.596   -.394    .450    .234  -2.026    2 

   -.388   -.323    .234    .163   -.770    2 

   2.146    .956  -2.026   -.770  11.103    2 

           

誤  138.252  99.505  73.516  70.621  69.232  180 

差   99.505 142.605  77.463  75.661  79.270  180 

73.516  77.463 120.354  64.241  67.880  180 

70.621  75.661  64.241 152.093  58.517  180 

69.232  79.270  67.880  58.517 178.015  180     

 

總  139.188 100.279  72.920  70.233  71.378  182      

和  100.279 143.287  77.069  75.338  80.226  182 

72.920  77.069 120.804  64.475  65.854  182 

70.233  75.338  64.475 152.256  57.747  182 

71.378  80.226  65.854  57.747 189.118  182 

  
* p  ＜  . 0 5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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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7 不 同 地 區 聽 障 生  
對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摘 要 表  

 
變 異   層 面 名 稱   離 均 差  自 由 度  均 方 值  F值      Sche f fe ’ s 
來 源              平 方 和  

 

組 間   安 全 設 施     .936    2    .468  .609       

環 境 指 標     .682    2    .341  .431      

休 息 設 施     .450    2    .225  .336     

輔 具 教 學     .163    2    .082  .097 

方 式  

手 語 教 學   11.103    2   5.178 5.613*  2＞1；2＞3；1＞3 

方 式               

 

總 和   安 全 設 施  139.188  182      

環 境 指 標  143.287  182 

休 息 設 施  120.804  182 

輔 具 教 學  152.256  182 

方 式    

手 語 教 學  189.118  182 

方 式                   

 

S c h e f f e ’ s事 後 比 較 3為南部地區聽障生；2為中部地區聽障生；1為北部地區聽
障生 

*p  ＜  . 05 . 

 

(二 )不 同 年 級 之 差 異 考 驗  

由 表 4 - 2 8得 知 ， 聽 障 生 在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中 ， 會 因

年 級 的 不 同 ， 而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(λ = . 8 7 2 )， 特 別 是 在 休 息 設 施

方 面 ， 有 明 顯 的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( F = 2 . 9 1 0 )， 表 4 - 2 9所 示 ； 經 事

後 比 較 ， 低 年 級 聽 障 生 比 中 年 級 聽 障 生 更 重 視 休 息 設 施 ， 中

年 級 聽 障 生 比 高 年 級 聽 障 生 更 重 視 休 息 設 施，如 表 4 - 2 9所 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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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8 不 同 年 級 聽 障 生  
對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之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摘 要 表  

 

變 異                變 異 數 與 共 變 量 矩 陣        自 由 度   Wi l lk ’ sλ    

來 源   安 全     環 境    休 息    輔 具 教   手 語 教  
設 施     指 標    設 施    學 方 式   學 方 式  

 

組    1.090    .378  -2.011   -.572   -.126    2     .872*  

間     .378    .811   -.925  -1.516   -.526    2 

  -2.011   -.925   3.784   1.494    .393    2 

   -.572  -1.516   1.494   2.852   1.000    2 

   -.126   -.526    .393   1.000    .356    2 

           

誤  138.097  99.870  74.931  70.805  71.504  180 

差   99.870 142.476  77.994  75.338  80.752  180 

  74.931  77.994 117.020  64.476  65.461  180 

  70.805  76.854  62.982 149.404  56.747  180 

  71.504  80.752  65.461  56.747 188.761  180     

 

總  139.187 100.248  72.920  70.233  71.378  182      

和  100.248 143.287  77.069  75.324  80.226  182 

    72.920  77.069 120.804  64.465  65.854  182 

    70.233  75.338  64.476 152.256  57.747  182 

    71.378  80.226  65.854  57.747 188.593  182 

  
*p  ＜  . 05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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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9  不 同 年 級 聽 障 生  
對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摘 要 表  

 
變 異   層 面 名 稱  離 均 差  自 由 度  均 方 值  F值      Sche f fe ’ s 
來 源             平 方 和  

    

組 間   安 全 設 施    1.090    2   .545   .711       

環 境 指 標     .811    2   .404   .513      

休 息 設 施    3.784    2  1.829  2.910* 1＞2；1＞3；2＞3 

輔 具 教 學    2.852    2  1.426  1.718 

方 式  

手 語 教 學     .352    2   .178   .170  

方 式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

總 和   安 全 設 施  139.187  182      

環 境 指 標  143.287  182 

休 息 設 施  120.804  182 

輔 具 教 學  152.256  182 

方 式    

手 語 教 學  188.593  182 

方 式                   

 

S c h e f f e ’ s事 後 比 較 3為高年級；2為中年級；1為低年級  
*p  ＜  . 05 .  

 

(三 )不 同 喜 歡 游 泳 程 度 之 差 異 考 驗  
由 表 4 - 3 0得 知 ， 聽 障 生 在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中 ， 會 因

喜 歡 游 泳 程 度 的 不 同 ， 而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(λ = . 7 6 9 )， 特 別 是 在

安 全 設 施 ( F = 1 4 . 6 6 0 ) 、 環 境 指 標 ( F = 8 . 7 1 5 ) 、 休 息 設 施

( F = 1 4 . 7 7 1 ) 、 輔 具 教 學 方 式 ( F = 9 . 1 9 6 ) 及 手 語 教 學 方 式

( F = 8 . 2 1 0 )方 面 ， 有 明 顯 的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， 如 表 4 - 3 1所 示 ； 經

事 後 比 較 得 知 ， 在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之 安 全 設 施 、 環 境 指 標 、

休 息 設 施 、 輔 具 教 學 方 式 及 手 語 教 學 方 式 中 ， 很 喜 歡 游 泳 聽

障 生 比 普 通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更 重 視 ， 普 通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比

不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更 重 視 無 障 礙 環 境 ， 如 表 4 - 3 1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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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3 0  不 同 喜 歡 游 泳 程 度 之 聽 障 生  
對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之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摘 要 表  

 

變 異                變 異 數 與 共 變 量 矩 陣        自 由 度   Wi l lk ’ sλ      
來 源   安 全    環 境     休 息    輔 具 教   手 語 教  

設 施    指 標     設 施    學 方 式   學 方 式  
 

組   19.590  15.592  18.213  15.315  15.965    2     .769*   

間   15.592  12.709  14.726  11.374  13.630    2 

  18.213  14.726  17.109  13.612  15.552    2 

  15.315  11.374  13.612  14.185   9.973    2 

  15.965  13.630  15.552   9.973  15.854    2 

           

誤  119.596  84.649  54.701  54.916  55.389  179 

差   84.649 130.526  62.303  63.950  66.447  179 

  54.701  62.303 103.665  50.853  50.188  179 

  54.916  63.950  50.853 138.067  47.732  179 

  55.389  66.447  50.188  47.732 172.383  179     

 

總  139.186 100.241  72.914  70.231  71.354  181      

和  100.241 143.235  77.029  75.324  80.077  181 

    72.914  77.029 120.774  64.465  65.740  181 

    70.231  75.324  64.465 152.252  57.705  181 

    71.354  80.077  65.740  57.705 188.237  181 

  

*p  ＜  . 05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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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3 1  不 同 喜 歡 游 泳 程 度 之 聽 障 生  
對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摘 要 表  

 
變 異   層 面 名 稱 離 均 差  自 由 度  均 方 值   F值      Sche f fe ’ s 
來 源            平 方 和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組 間  安 全 設 施   19.590   2   9.833 14.660* 3＞2；3＞1；2＞1  

     環 境 指 標   12.709   2   6.355  8.715* 3＞2；3＞1；2＞1       

 休 息 設 施   17.109   2   8.555 14.771* 3＞2；3＞1；2＞1 

       輔 具 教 學   14.185   2   7.093  9.196* 3＞2；3＞1；2＞1 

   方 式  

       手 語 教 學   15.854   2   7.927  8.210* 3＞2；3＞1；2＞1 

         方 式               

 

總 和  安 全 設 施  139.186 181      

   環 境 指 標  143.235 181 

 休 息 設 施  120.774 181 

 輔 具 教 學  152.252 181 

 方 式    

 手 語 教 學  188.237 181 

方 式                   

 

S c h e f f e ’ s事 後 比 較 3為很喜歡；2為普通喜歡；1為不喜歡 
*p  ＜  . 05 . 

 

(四 )不 同 參 與 游 泳 次 數 之 差 異 考 驗  

由 表 4 - 3 2得 知 ， 聽 障 生 在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中 ， 會 因

參 與 游 泳 次 數 的 不 同 ， 而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(λ = . 8 9 0 )， 特 別 是 休

息 設 施 ( F = 5 . 2 8 7 )、輔 具 教 學 方 式 ( F = 3 . 8 5 3 )上，有 明 顯 的 顯 著

差 異 存 在 ， 如 表 4 - 3 3所 示 ； 經 事 後 比 較 得 知 ， 在 游 泳 無 障 礙

環 境 之 休 息 設 施 、 輔 具 教 學 方 式 中 ， 高 度 參 與 聽 障 生 比 中 度

參 與 聽 障 生 更 重 視 休 息 設 施 及 輔 具 教 學 方 式 ， 中 度 參 與 聽 障

生 比 低 度 參 與 聽 障 生 更 重 視 休 息 設 施 及 輔 具 教 學 方 式 ， 如 表

4 - 3 3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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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3 2 不 同 參 與 游 泳 次 數 之 聽 障 生  
對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之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摘 要 表  

 

變 異                 變 異 數 與 共 變 量 矩 陣       自 由 度   Wi l lk ’ sλ  

來 源   安 全     環 境    休 息    輔 具 教    手 語 教  
設 施     指 標    設 施    學 方 式    學 方 式  

 

組    3.667   2.448   4.004   2.228   2.875    2    .890*   

間    2.448   1.636   2.721   1.557   1.909    2 

   4.004   2.721   6.737   5.847   2.609    2 

   2.228   1.557   5.847   6.283    .982    2 

   2.875   1.909   2.609    .982   2.373    2 

           

誤  135.519  97.792  68.910  68.002  68.479  179 

差   97.792 141.600  74.308  73.767  78.168  179 

  68.910  74.308 114.037  58.617  63.131  179 

  68.002  73.767  58.617 145.969  56.723  179 

  68.479  78.168  63.131  56.723 186.319  179     

 

總  139.186 100.240  72.914  70.230  71.354  181      

和  100.240 143.236  77.029  75.234  80.077  181 

    72.914  77.029 120.774  64.464  65.740  181 

    70.230  75.324  64.464 152.252  57.705  181 

    71.354  80.077  65.740  57.705 188.692  181 

  

*p  ＜  . 05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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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3 3  不 同 參 與 游 泳 次 數 之 聽 障 生  
對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摘 要 表  

 
 變 異  層 面 名 稱   離 均 差  自 由 度  均 方 值   F值      Sche f fe ’ s 
 來 源             平 方 和  

     
 組 間  安 全 設 施     3.667    2   1.833  2.421       

      環 境 指 標     1.636    2    .818  1.034       

      休 息 設 施     6.737    2   3.368  5.287* 3＞2；3＞1；2＞1 

      輔 具 教 學     6.283    2   3.142  3.853* 3＞2；3＞1；2＞1 

        方 式  

  手 語 教 學     2.373    2   1.187  1.140 

  方 式               

 

 總 和  安 全 設 施   139.186  181      

  環 境 指 標   143.236  181  

休 息 設 施   120.774  181 

輔 具 教 學   152.252  181 

方 式  

手 語 教 學   188.692  181 

  方 式                 

 

S c h e f f e ’ s事 後 比 較 3為高度參與；2為中度參與；1為低度參與 
*p  ＜  . 05 . 

 

三 、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在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上 的 差 異 考 驗  

(一 )不 同 性 別 之 差 異 考 驗  

由 表 4 - 3 4得 知 ， 聽 障 生 在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中 ， 會 因 性 別 的

不 同 ， 而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( λ = . 9 5 6 ) ， 特 別 是 水 性 適 應

( F = 7 . 9 8 7 )、游 泳 技 能 ( F = 5 . 7 4 0 )上，有 明 顯 的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，

如 表 4 - 3 5所 示 ； 再 由 表 4 - 3 6中 得 知 ， 在 水 性 適 應 方 面 ， 男 性

之 平 均 數 比 女 性 平 均 數 好 ( 2 . 6 0 0 0＞ 2 . 1 5 6 2 )；游 泳 技 能 方 面 ，

男 性 之 平 均 數 也 比 女 性 之 平 均 數 來 的 好 ( 2 . 0 3 7 2＞ 1 . 6 9 8 6 )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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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3 4  
不 同 性 別 之 聽 障 生 對 游 泳 能 力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摘 要 表  
 

變 異 來 源          異 數 與 共 變 量 矩 陣    自 由 度    W i l l k ’ sλ     

水 性 適 應       游 泳 技 能  
 

組 間         8.706         6.641      1      .956*     

    6.641         5.066      1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誤 差       199.460       122.169    183       

（ 組 內 ）     122.169       161.520    183            

         

總 和       208.166       128.810    184       

    128.809       166.586    184               

 

*p  ＜  . 05 .  
表 4 - 3 5  

不 同 性 別 之 聽 障 生 對 游 泳 能 力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摘 要 表  

 
變 異       層 面 名 稱    離 均 差  自 由 度   均 方 值     F值      
來 源                   平 方 和  

              

組 間       水 性 適 應      8.706    1    8.706    7.987*    

游 泳 技 能      5.066   1    5.066    5.740*             

 

總 和       水 性 適 應    208.165  184      

游 泳 技 能    166.586  184                 

 

*p  ＜  . 05 .  
 

表 4 - 3 6  男 女 聽 障 生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之 描 述 統 計 量 表  
 

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    性  別     次  數      平 均 數       標 準 差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男  性      112      2.6000      1.0997     

水 性 適 應        女  性       73      2.1562       .9518     

               總  和      185      2.4249      1.0636  

 

     男  性      112      2.0372       .9994     

游 泳 技 能        女  性       73      1.6986       .8387     

               總  和      185      1.9036       .9515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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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不 同 年 級 之 差 異 考 驗 

由 表 4 - 3 7得 知 ， 聽 障 生 在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中 ， 會 因 年 級 的

不 同，而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(λ = . 8 7 4 )，特 別 是 在 水 性 適 應 ( F = 3 . 6 3 3 )

及 游 泳 技 能 方 面 ( F = 1 0 . 9 0 8 )， 有 明 顯 的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， 如 表

4 - 3 8所 示 ； 經 事 後 比 較 得 知 ， 在 水 性 適 應 方 面 ， 低 年 級 聽 障

生 的 水 性 適 應 比 中 年 級 聽 障 生 來 的 好 ， 中 年 級 聽 障 生 的 水 性

適 應 比 高 年 級 聽 障 生 來 的 好 。 在 游 泳 技 能 方 面 ， 低 年 級 聽 障

生 游 泳 技 能 比 中 年 級 聽 障 生 來 的 好 ， 中 年 級 聽 障 生 游 泳 技 能

比 高 年 級 聽 障 生 來 的 好 ， 如 表 4 - 3 8所 示 。  

 

表 4 - 3 7不 同 年 級  

之 聽 障 生 對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摘 要 表  

 

變 異 來 源         變 異 數 與 共 變 量 矩 陣     自 由 度    W i l l k ’ sλ    

水 性 適 應       游 泳 技 能 

 

組 間          7.991         10.623      2      .874*     

    10.623         17.831      2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誤 差        200.174        188.187    182       

（ 組 內 ）      188.187        148.755    182            

         

總 和        208.165        198.810    184       

     198.810        165.586    184               

 

*p  ＜  . 05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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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3 8  不 同 年 級  
之 聽 障 生 對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摘 要 表  

 
 變 異  層 面 名 稱  離 均 差  自 由 度  均 方 值    F值      Sche f fe ’ s 
 來 源            平 方 和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組 間  水 性 適 應    7.991    2   3.996  3.633* 1＞2；1＞3；2＞3 

  游 泳 技 能   17.831    2   8.916 10.908* 1＞2；1＞3；2＞3            

 

 總 和  水 性 適 應  208.165  184      

    游 泳 技 能  165.586  184                 

 

S c h e f f e ’ s事 後 比 較 3為高年級；2為中年級；1為低年級 
*p  ＜  . 05 . 

 

(三 )不 同 喜 歡 游 泳 程 度 之 差 異 考 驗  

由 表 4 - 3 9得 知 ， 聽 障 生 在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中 ， 會 因 喜 歡 游

泳 程 度 的 不 同 ， 而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(λ = . 7 4 8 )， 特 別 是 在 水 性 適

應 ( F = 2 6 . 5 2 1 )及 游 泳 技 能 ( F = 2 2 . 2 6 3 )方 面，有 明 顯 的 顯 著 差 異

存 在 ， 如 表 4 - 4 0所 示 ； 經 事 後 比 較 得 知 ， 在 水 性 適 應 方 面 ，

很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的 水 性 適 應 比 普 通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好 ， 普

通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的 水 性 適 應 比 不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來 的 好 ；

在 游 泳 技 能 方 面 ， 很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的 游 泳 技 能 比 普 通 喜 歡

游 泳 聽 障 生 來 的 好 ， 普 通 喜 歡 游 泳 聽 障 生 的 游 泳 技 能 比 不 喜

歡 游 泳 聽 障 生 要 來 的 好 ， 如 表 4 - 4 0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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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表 4 - 3 9  不 同 喜 歡 游 泳 程 度  

之 聽 障 生 對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摘 要 表  

 

變 異 來 源        變 異 數 與 共 變 量 矩 陣    自 由 度     W i l l k ’ sλ      

水 性 適 應       游 泳 技 能  
 

組 間        47.102        39.215       2      .748*      

   39.215        32.651       2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總 和       207.833       127.906     183       

    127.906       165.377     183               

 

*p  ＜  . 05 .  

 

 表 4 - 4 0  不 同 喜 歡 游 泳 程 度  
之 聽 障 生 對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摘 要 表  

 
 變 異  層 面 名 稱  離 均 差  自 由 度  均 方 值    F值       Sche f fe ’ s 
 來 源            平 方 和  

      

 組 間  水 性 適 應   47.102    2  23.551  26.521* 3＞2；3＞1；2＞1 

  游 泳 技 能   32.651    2  16.326  22.263* 3＞2；3＞1；2＞1           

 

 總 和  水 性 適 應  207.833  183      

    游 泳 技 能  165.377  183                 

 

S c h e f f e ’ s事 後 比 較 3為很喜歡；2為普通喜歡；1為不喜歡 
*p  ＜  . 05 .  

 

(四 )不 同 參 與 游 泳 次 數 之 差 異 考 驗  

由 表 4 - 4 1得 知 ， 聽 障 生 在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中 ， 會 因 參 與 游

泳 次 數 的 不 同 ， 而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(λ = . 8 4 1 )， 特 別 是 在 水 性 適

應 ( F = 1 0 . 1 8 1 )及 游 泳 技 能 ( F = 1 3 . 9 8 2 )方 面，有 明 顯 的 顯 著 差 異

存 在 ， 如 表 4 - 4 2所 示 ； 經 事 後 比 較 得 知 ， 在 水 性 適 應 方 面 ，

高 度 參 與 聽 障 生 的 水 性 適 應 比 中 度 參 與 聽 障 生 來 的 好 ， 中 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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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與 聽 障 生 的 水 性 適 應 比 低 度 參 與 聽 障 生 來 的 好 ； 在 游 泳 技

能 方 面 ， 高 度 參 與 聽 障 生 的 游 泳 技 能 比 中 度 參 與 聽 障 生 來 的

好 ， 中 度 參 與 聽 障 生 的 游 泳 技 能 比 低 度 參 與 聽 障 生 要 來 的

好 ， 如 表 4 - 4 2所 示 。  

 

表 4 - 4 1  不 同 參 與 游 泳 次 數  
之 聽 障 生 對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摘 要 表  

 

變 異 來 源       變 異 數 與 共 變 量 矩 陣    自 由 度     W i l l k ’ sλ       

水 性 適 應       游 泳 技 能  
 

組 間        20.016        21.019      2       .841*      

 20.109        22.132      2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誤 差       186.817       108.068    181       

（ 組 內 ）     108.068       143.246    181            

         

總 和       206.833       129.087    183       

    128.177       165.378    183               

 

*p  ＜  . 05 .  

 

表 4 - 4 2  不 同 參 與 游 泳 次 數  
之 聽 障 生 對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摘 要 表  

 
 變 異  層 面 名 稱  離 均 差  自 由 度  均 方 值    F值      Sche f fe ’ s 
 來 源            平 方 和  

        

 組 間  水 性 適 應   20.016    2  10.508 10.181* 3＞2；3＞1；2＞1 

      游 泳 技 能   22.132    2  11.066 13.982* 3＞2；3＞1；2＞1           

 

 總 和  水 性 適 應  206.833  183      

      游 泳 技 能  165.378  183                 

 

S c h e f f e ’ s事 後 比 較 3為高度參與；2為中度參與；1為低度參與 
*p  ＜  . 05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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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六 節  綜 合 討 論  

 

本 節 主 要 是 針 對 結 果 進 一 步 做 探 討 ， 共 分 為 二 部 分 。 第

一 部 分 是 針 對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在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上 做 探

討 ； 第 二 部 分 是 針 對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在 聽 障 生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上

做 探 討 。  

一 、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在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上 之 探 討  

(一 )不 同 地 區 分 析  

從 本 研 究 得 知 ，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中 安 全 設 施 、 環 境

指 標 、 休 息 設 施 、 輔 具 教 學 方 式 無 顯 著 差 異 ， 僅 在 手 語 教 學

方 式，會 因 地 區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，這 可 能 是 北 部、中 部 、

南 部 地 區 的 手 語 教 學 方 式 有 些 差 異 。 就 中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而

言 ， 在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中 的 手 語 教 學 上 ， 則 是 最 重 視 手

語 需 求 ， 在 需 求 評 比 上 則 是 強 烈 。 北 部 地 區 聽 障 生 、 南 部 地

區 聽 障 生 之 需 求 評 比 則 也 都 在 高 度 及 普 通 。 由 此 可 知 ， 一 般

聽 障 生 在 游 泳 運 動 學 習 中 ， 手 語 的 溝 通 方 式 應 是 最 主 要 的 溝

通 語 言 ， 也 是 聽 障 游 泳 教 練 應 具 備 專 業 技 能 之 一 。  

(二 )不 同 年 級 之 分 析  

在 年 級 變 項 中 結 果 得 知 ，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中 的 安 全

設 施、環 境 指 標、輔 具 教 學 方 式、手 語 教 學 方 式 無 顯 著 差 異 ，

僅 在 休 息 設 施，會 因 年 級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。就 年 級 而 言，

低 年 級 聽 障 生 比 中 年 級 聽 障 生 更 重 視 休 息 設 施 的 需 求 ， 中 年

級 聽 障 生 比 高 年 級 聽 障 生 重 視 休 息 設 施 。 換 言 之 ， 國 中 生 比

高 中 生 更 重 視 休 息 設 施 ， 且 在 本 研 究 中 也 發 現 ， 國 中 生 參 與

游 泳 運 動 比 例 也 比 高 中 生 高 ， 故 更 能 體 會 休 息 設 施 在 游 泳 池

的 重 要 性 。 再 從 需 求 評 比 層 面 得 知 ， 全 體 聽 障 生 需 求 評 比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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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 通 ， 接 近 於 高 度 需 求 ， 可 見 聽 障 生 對 於 游 泳 池 附 設 休 息 設

施 有 急 待 之 需 求 。  

(三 )不 同 喜 歡 游 泳 程 度 之 分 析  

從 本 研 究 得 知 ，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中 的 安 全 設 施 、 環

境 指 標 、 休 息 設 施 、 輔 具 教 學 方 式 、 手 語 教 學 方 式 ， 會 因 喜

歡 游 泳 程 度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愈 喜 歡 游 泳 運 動 的 聽 障

生 ， 參 與 游 泳 運 動 的 機 會 愈 大 ， 相 對 的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

則 會 愈 重 視 。 就 需 求 評 比 層 面 而 言 ， 也 屬 普 通 需 求 ， 所 以 若

要 提 升 聽 障 生 的 游 泳 興 趣 ， 除 了 建 立 聽 障 生 之 基 本 游 泳 技 能

之 外 ，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的 規 劃 與 建 設 則 是 重 點 之 一 。  

(四 )不 同 參 與 游 泳 次 數 之 分 析  

從 本 研 究 得 知 ，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中 的 安 全 設 施 、 環

境 指 標 、 手 語 教 學 方 式 方 面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而 在 休 息 設 施 、 輔

具 教 學 方 式 方 面 ， 會 因 參 與 游 泳 次 數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。

游 泳 參 與 度 愈 高 的 聽 障 生 ， 相 對 的 游 泳 池 的 休 息 設 施 及 輔 具

教 學 方 式 需 求 則 會 愈 重 視 ， 在 需 求 評 比 層 面 上 ， 輔 具 教 學 方

式 的 需 求 則 為 普 通 需 求 ， 而 休 息 設 施 需 求 為 普 通 需 求 ， 接 近

於 強 烈 需 求 。 由 此 可 見 ， 在 游 泳 教 學 上 ， 教 師 除 了 以 手 語 教

學 方 式 教 學 外，尚 可 利 用 輔 具 教 學 方 式 輔 助 教 學 (如 圖 片、板

書、肢 體 語 言 )；至 於 在 休 息 設施 規 劃 方 面，則 應 列 為 重 點 ，

以 吸 引 聽 障 生 參 與 游 泳 運 動 之 動 機 ， 以 符 合 聽 障 生 之 需 求 。  

二 、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在 聽 障 生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之 探 討  

(一 )不 同 性 別 之 分 析  

從 本 研 究 得 知 ， 不 同 性 別 之 聽 障 生 在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中 的

水 性 適 應 、 游 泳 技 能 上 均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再 從 平 均 數 而 言 ， 男

性 在 水 性 適 應 、 游 泳 技 能 上 比 女 性 來 的 好 ， 這 也 顯 示 ， 男 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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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 女 性 更 容 易 去 接 觸 游 泳 運 動 ， 這 與 莊 惠 玲 (民 9 0 )所 調 查 中

發 現 男 性 聽 障 生 較 喜 歡 從 事 體 育 性 的 休 閒 活 動 相 似 。 另 外 在

陳 武 聰 (民 9 1 )針 對 屏 東 縣 國 民 小 學 游 泳 能 力 教 學 調 查 之 研 究

中 也 發 現 ， 國 小 男 童 的 游 泳 能 力 也 優 於 女 童 。 因 此 ， 若 能 在

增 設 游 泳 課 程 ， 大 力 鼓 吹 聽 障 生 參 與 游 泳 運 動 ， 讓 女 性 有 參

與 游 泳 運 動 的 機 會 ， 及 兩 性 有 良 好 的 互 動 ， 則 更 能 提 高 女 性

參 與 游 泳 運 動 及 游 泳 能 力 的 機 會 。  

(二 )不 同 年 級 之 分 析  

從 本 研 究 得 知 ， 不 同 年 級 之 聽 障 生 在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中 的

水 性 適 應 、 游 泳 技 能 上 均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從 本 研 究 得 知 ， 國 中

生 的 水 性 適 應 、 游 泳 技 能 均 比 高 中 生 來 的 好 ， 這 可 能 與 目 前

教 育 部 及 體 委 會 正 積 極 的 推 展 游 泳 運 動 有 了 成 效 ， 且 也 列 入

國 中 小 學 的 課 程 ， 在 未 來 ， 游 泳 運 動 一 定 是 國 人 必 備 運 動 技

能 之 一 。 再 者 ， 國 內 游 泳 業 普 及 興 建 游 泳 池 ， 大 力 推 銷 游 泳

運 動 的 益 處 ， 開 設 特 殊 游 泳 教 學 班 ， 使 得 一 些 特 殊 人 士 更 有

機 會 接 觸 游 泳 運 動 。  

鄭 勵 君 (民 8 9 )針 對 高 雄 市 國 民 小 學 學 童 之 游 泳 能 力 調 查

中 發 現，學 習 游 泳 的 年 齡 越 小 越 有 利，若 錯 過 學 習 的 關 鍵 期，

便 事 倍 功 半 。 另 外 ， 楊 武 英 (民 8 4 )也 針 對 臺 北 市 國 民 小 學 學

童 游 泳 能 力 調 查 中 發 現 ， 台 北 市 學 童 會 游 泳 的 比 例 有 4 1 . 1 %  

， 這 顯 示 近 年 來 家 長 對 游 泳 運 動 的 重 視 ， 讓 小 孩 提 早 接 觸 游

泳 運 動，使 得 游 泳 運 動 人 口 年 齡 普 遍 降 低。但 就 聽 障 生 而 言，

雖 有 接 觸 游 泳 運 動 ， 不 過 參 與 的 頻 率 仍 不 足 ， 游 泳 教 練 又 缺

乏 手 語 教 學 能 力 ， 所 以 在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評 比 層 面 上 ， 整 體 聽

障 生 的 水 性 適 應 及 游 泳 技 能 上 的 能 力 評 比 ， 呈 中 下 程 度 ， 明

顯 有 不 足 之 現 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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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不 同 喜 歡 游 泳 程 度 之 分 析  

    從 本 研 究 得 知 ， 不 同 喜 歡 游 泳 程 度 之 聽 障 生 在 游 泳 運 動

能 力 中 的 水 性 適 應 、 游 泳 技 能 上 均 有 顯 著 差 異 ； 再 從 本 研 究

中 顯 示 ， 喜 歡 游 泳 運 動 之 聽 障 生 佔 大 多 數 ， 約 為 1 4 1 人 ， 但

可 能 因 缺 乏 參 與 游 泳 運 動 的 機 會 ， 使 整 體 聽 障 生 的 水 性 適 應

及 游 泳 技 能 能 力 評 比 仍 在 中 下 程 度 ， 明 顯 游 泳 能 力 不 足 。 所

以 只 要 增 加 聽 障 生 接 觸 游 泳 的 機 會 ， 讓 學 生 多 接 觸 水 域 ， 再

加 上 有 良 好 的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及 師 資 的 教 導 ， 想 必 聽 障 生 的

游 泳 能 力 必 會 提 升 。  

(四 )不 同 參 與 游 泳 次 數 之 分 析  

從 本 研 究 得 知 ， 不 同 參 與 游 泳 次 數 之 聽 障 生 在 游 泳 運 動

能 力 中 的 水 性 適 應 、 游 泳 技 能 上 均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再 從 本 研 究

顯 示 ， 高 度 參 與 游 泳 運 動 其 水 性 適 應 及 游 泳 技 能 比 低 度 參 與

游 泳 運 動 來 的 好 。 換 言 之 ， 參 與 度 愈 高 ， 則 水 性 適 應 能 力 及

游 泳 技 能 愈 強 。 但 就 聽 障 生 參 與 游 泳 次 數 來 看 ， 高 度 參 與 游

泳 人 數 仍 偏 低，僅 有 百 分 之 1 4 . 1 %。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(民 8 9 )

調 查 國 人 參 與 游 泳 運 動 的 比 例 為 1 3 . 8 %， 在 所 有 體 育 項 目 調

查 中 僅 次 於 散 步 、 慢 跑 、 爬 山 、 健 康 操 ， 所 以 游 泳 已 是 國 人

普 遍 參 與 的 運 動 項 目 之 一 。  

另 外 在 游 泳 能 力 評 比 上 ， 整 體 聽 障 生 的 水 性 適 應 及 游 泳

技 能 評 比 皆 在 中 下 ， 明 顯 不 足 。 葉 卉 軒 (民 8 9 )曾 報 導 指 出 ，

「 台 北 市 教 育 局 曾 在 8 9 年 暑 假 擴 大 辦 理 泳 訓 營，參 加 人 數 為

1 1 萬 3 千 1 百 2 6 人 ， 成 人 學 會 游 泳 的 比 例 約 為 7 6 %， 學 生

約 為 8 2 %」。所 以 若 能 在 聽 障 生 的 游 泳 參 與 度 層 面 上 著 手，則

在 水 性 適 應 及 游 泳 技 能 上 必 會 有 提 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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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

 

本 研 究 係 以 臺 北 市 立 啟 聰 學 校 、 國 立 臺 中 啟 聰 學 校 、 國

立 臺 南 啟 聰 學 校 之 聽 障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探 討 聽 障 生 的 學 習 特

質 、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、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狀 況 ， 藉 以 瞭 解 不

同 地 區 、 性 別 、 年 級 、 聽 障 等 級 、 喜 歡 游 泳 程 度 、 參 與 游 泳

次 數 在 本 研 究 依 變 項 上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以 下 係 針 對 研

究 目 的 與 研 究 問 題 及 結 果 ， 提 出 結 論 、 建 議 與 後 續 研 究 。  

   

第 一 節  結  論  

 

一 、 從 人 口 變 項 部 份 ， 本 研 究 調 查 樣 本 中 發 現 ， 地 區 分

佈 中 ， 以 中 部 地 區 為 9 6 人 居 多 ， 佔 5 1 . 9 %； 在 性 別 分 佈 中 ，

以 男 性 1 1 2 人 居 多 ， 佔 6 0 . 5 %； 在 年 級 分 佈 中 ， 以 高 年 級 9 4

人 居 多，佔 5 0 . 8 %；在 聽 障 等 級 分 佈 中，以 重 度 聽 障 生 9 1 人

居 多，佔 4 9 . 2 %；在 喜 歡 游 泳 程 度 分 佈 中，很 喜 歡 游 泳 8 4 人

居 多，佔 4 5 . 5 %；在 參 與 游 泳 次 數 分 佈 中，低 度 參 與 者 9 8 人

居 多 ， 佔 5 3 . 0 %。  

二 、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聽 障 生 學 習 特 質 之 情 形 中 ， 在 不 同 地  

區 聽 障 生，其 積 極 態 度、樂 觀 態 度、自 信 態 度 方 面，北、中 、

南 三 區 聽 障 生 之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全 屬 明 顯 ； 在 快 樂 學 習 方 面 ，

北 、 中 、 南 三 區 聽 障 生 之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全 屬 很 明 顯 。 在 不 同

性 別 聽 障 生 ， 其 積 極 態 度 、 樂 觀 態 度 、 自 信 態 度 方 面 ， 男 、

女 性 聽 障 生 之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全 屬 明 顯；在 快 樂 學 習 方 面，男、

女 性 聽 障 生 之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全 屬 很 明 顯 。 在 不 同 年 級 聽 障 生

中 ， 其 積 極 態 度 、 樂 觀 態 度 、 自 信 態 度 方 面 ， 高 、 中 、 低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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級 聽 障 生 之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全 屬 明 顯 ； 在 快 樂 學 習 方 面 ， 高 、

中 、 低 年 級 聽 障 生 之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全 屬 很 明 顯 。 在 不 同 聽 障

等 級 聽 障 生 中 ， 其 積 極 態 度 方 面 ， 輕 度 、 中 度 、 重 度 聽 障 等

級 聽 障 生 之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全 屬 明 顯 ， 極 重 度 聽 障 等 級 聽 障 生

之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全 屬 很 明 顯 ； 在 快 樂 學 習 方 面 ， 四 個 聽 障 等

級 聽 障 生 之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全 屬 很 明 顯 ； 在 樂 觀 態 度 、 自 信 態

度 方 面 ， 四 個 聽 障 等 級 聽 障 生 之 學 習 特 質 程 度 全 屬 明 顯 。  

三、不 同 地 區、性 別、年 級、聽 障 等 級、喜 歡 游 泳 程 度 、 

參 與 游 泳 次 數 之 聽 障 生 在 學 習 特 質 上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四 、 不 同 地 區 、 年 級 、 喜 歡 游 泳 程 度 、 參 與 游 泳 次 數 之  

聽 障 生 在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上 均 有 顯 著 差 異 ； 另 外 不 同 性

別 、 聽 障 等 級 之 聽 障 生 在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上 無 顯 著 差 異

存 在 。  

五 、 不 同 性 別 、 年 級 、 喜 歡 游 泳 程 度 、 參 與 游 泳 次 數 之  

聽 障 生 在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上 均 有 顯 著 差 異 ； 另 外 在 地 區 、 聽 障

等 級 之 聽 障 生 在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 

第 二 節  建  議  

 

目 前 國 內 啟 聰 學 校 尚 未 有 專 屬 聽 障 生 無 障 礙 設 計 之 游 泳

池 ， 所 以 研 究 者 根 據 本 研 究 目 的 及 結 論 ， 提 出 以 下 建 議 ， 供

國 內 啟 聰 學 校 作 為 規 劃 游 泳 池 及 推 展 游 泳 運 動 之 參 考 。  

一 、 安 全 設 施 及 環 境 指 標 之 建 議  

游 泳 池 的 安 全 使 用 說 明 板 以 文 字 加 大 顯 示 ， 以 利 學 生 辨

識 ， 規 定 學 生 應 遵 守 事 項 。 並 在 各 區 域 名 稱 之 標 示 板 應 明 顯

的 標 示 ， 並 以 圖 案 、 文 字 加 以 顯 示 。  



  

 89

緊 急 事 件 之 通 知 方 式 ， 一 律 以 紅 色 閃 爍 燈 配 合 聲 音 顯

示 ， 逃 生 路 線 的 遵 尋 方 向 指 標 也 應 清 楚 標 示 。 並 應 至 少 在 各

區 域 中 裝 設 一 盞 紅 色 閃 爍 燈 (包 括 游 泳 池 底 )。 在 電 腦 顯 示 板

(走 馬 燈 )應 設 置 於 清 楚 且 顯 眼 的 地 方 ， 以 利 訊 息 的 傳 達 。 危

險 及 警 告 的 標 語 ， 以 白 底 紅 字 加 大 標 示 ， 並 清 楚 告 知 危 險 區

域 (如 深 水 區 域 )。  

游 泳 池 應 避 免 在 地 下 室 ， 池 底 型 式 宜 採 用 「 梯 形 」 設 計  

較 為 理 想 ， 以 區 別 水 池 深 淺 度 及 在 教 學 上 之 方 便 。 教 學 池 深

度 宜 在 9 0 c m 至 1 2 0 c m， 游 泳 休 閒 池 之 深 度 則 以 1 2 0 c m 至

1 5 0 c m 為 宜 ， 並 清 楚 標 示 水 池 的 深 度 。  

入 池 扶 梯 的 方 式 應 採 坡 度 設 計 ， 為 提 供 聽 障 生 合 理 游 泳

教 學 環 境 ， 應 設 置 遮 陽 篷 ， 並 儘 量 採 以 活 動 式 設 計 。 游 泳 池

四 周 牆 壁 在 色 彩 上 應 可 考 量 水 藍 色 (淡 藍 色 )為 底 色 ， 並 予 多

樣 圖 案 的 色 彩 選 擇 。 另 外 可 考 慮 在 教 學 池 底 及 游 泳 休 閒 池 底

加 設 一 道 反 射 鏡 面 ， 以 利 教 學 上 之 需 求 。 另 外 游 泳 池 周 邊 設

施 可 考 慮 規 劃 休 息 區 ， 三 溫 暖 休 閒 區 ， s p a 區 ， 以 提 高 聽 障

生 參 與 游 泳 動 機 ， 並 有 機 會 享 受 游 泳 的 樂 趣 。  

二 、 對 啟 聽 學 校 之 建 議  

啟 聰 學 校 應 將 游 泳 運 動 列 為 必 修 課 程，成 立「 游 泳 運 動  

能 力 推 展 小 組 」，其 成 員 包 含， 上 至 校 長、 下 至 老 師、 社 區 、

家 長 、 志 工 等 ， 並 積 極 爭 取 建 設 游 泳 池 ， 並 拓 展 學 生 參 與 游

泳 運 動 機 會 。  

鼓 勵 教 師 積 極 進 修 手 語 、 游 泳 、 急 救 相 關 活 動 研 習 ； 學

校 也 應 辦 理 相 關 課 程 教 學 研 習 與 活 動 ， 增 進 學 生 及 家 長 對 手

語 、 游 泳 運 動 及 安 全 之 認 知 ， 並 加 強 聽 障 生 水 上 安 全 教 育 認

知 ， 指 導 聽 障 生 遵 守 安 全 規 定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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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校 應 向 相 關 教 育 單 位 積 極 爭 取 增 設 適 應 體 育 教 師 科 任

及 救 生 員 若 干 名 ， 且 適 應 體 育 教 師 及 救 生 員 應 具 備 合 格 手 語

溝 通 能 力 及 游 泳 相 關 能 力 證 照 ， 以 符 合 教 學 需 求 。  

 

第 三 節  後 續 研 究  

 

本 研 究 是 針 對 聽 障 生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所 做 的 初 步 的

調 查 ， 但 要 提 升 聽 障 生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， 除 了 在 游 泳 池 環 境 上

做 到 無 障 礙 規 劃 ， 其 教 學 法 則 也 是 重 點 之 一 ， 因 此 建 議 後 續

研 究 者 ， 能 針 對 聽 障 生 的 特 質 ， 而 發 展 出 一 套 合 適 聽 障 生 的

游 泳 教 學 法 ， 其 效 果 更 能 有 助 於 聽 障 生 學 習 游 泳 運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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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A   聽 障 生 對 游 泳 池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之 研 究  

問 卷 調 查 表  

 

同 學 您 好  

老 師 (研 究 者 )目 前 正 進 行【聽 障 生 對 游 泳 無 障 礙 環 境 需

求 之 研 究 】， 主 要 目 的 是 為 瞭 解 您 對 游 泳 池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

的 看 法 ， 您 的 意 見 及 提 供 的 資 料 非 常 寶 貴 ， 且 是 絶 對 的 保

密 。 此 論 文 之 研 究 結 果 可 以 供 啟 聰 學 校 規 劃 游 泳 池 之 參 考 ，

敬 請 您 誠 實 填 寫 本 問 卷 ， 謝 謝 您 的 合 作 。  

 

 

敬  祝  愉  快 ！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

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研 究 生 ： 林 志 鴻  敬 上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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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部 份  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 

 

【 填 答 方 式 】 以 下 是 關 於 您 個 人 的 基 本 資 料 ， 僅 供 統 計 分 析 之  

用，絶 不 對 外 公 開，請 詳 實 在 □ 內 打 勾，謝 謝 您 的 合 作 。 

 

 

 

1 .請 問 您 就 謮    

( 1 )  □  臺 北 市 立 啟 聰 學 校   

( 2 )  □  國 立 臺 中 啟 聰 學 校  

( 3 )  □  國 立 臺 南 啟 聰 學 校  

 

2 .請 問 您 的 性 別 是  

( 1 )  □ 男   

( 2 )  □ 女  

 

3 .請 問 您 就 讀 是  

( 1 )  □  國 中 1 年 級  或  國 中 2 年 級  

( 2 )  □  國 中 3 年 級  或  高 中 1 年 級  

    ( 3 )  □  高 中 2 年 級  或  高 中 3 年 級  

 

4 .請 問 您 是 ： (殘 障 手 冊 上 的 等 級 )  

( 1 )  □ 輕 度 聽 覺 障 礙   ( 2 )  □ 中 度 聽 覺 障 礙 礙     

( 3 )  □ 重 度 聽 覺 障 礙   ( 4 )  □ 極 重 度 聽 覺 障 礙              

 

 



  

 97

第 二 部 份    聽 障 生 學 習 特 質 量 表  

 

【 填 答 方 式 】  請 在 下 列 問 題 中 ， 選 出 最 適 合 您 的 答 案 ， 並  

在 □ 內 打 勾 ， 謝 謝 您 的 合 作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非 同 普 不 非  

常       常  

的     同 不  

同       同  

意 意 通 意 意  

0 1 .我 會 想 做 聽 障 者 無 法 做 的 事           □ □ □ □ □  

(聽 收 音 機 或 看 電 影 )  

0 2 .我 會 因 我 是 聽 障 ， 而 取 得 別 人 的 同 情   □ □ □ □ □  

0 3 .聽 障 使 我 和 一 般 人 難 以 相 處           □ □ □ □ □  

0 4 .聽 障 使 我 人 生 覺 得 沒 有 前 途           □ □ □ □ □  

0 5 .聽 障 使 我 在 日 常 生 活 上 覺 得 很 不 方 便   □ □ □ □ □  

0 6 .我 會 因 我 是 聽 障 就 常 怨 天 尤 人         □ □ □ □ □  

0 7 .聽 障 者 的 成 就 ， 一 定 就 比 正 常 人 低     □ □ □ □ □  

0 8 .我 可 以 快 樂 的 學 習 每 一 件 事           □ □ □ □ □  

0 9 .我 每 天 都 很 快 樂 的 在 學 校 上 課         □ □ □ □ □  

1 0 .我 會 完 成 老 師 交 待 的 每 一 件 事         □ □ □ □ □  

1 1 .有 時 我 會 忘 記 我 有 聽 覺 障 礙           □ □ □ □ 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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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部 份    游 泳 池 無 障 礙 環 境 需 求 量 表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非 同 普 不 非  

  常       常  

的     同 不  

同       同  

意 意 通 意 意  

01.您 認 為 游 泳 池 底 加 裝【 紅 色 閃 爍 燈 】         □ □ □ □ □  
（ 可 知 道 危 險 ）  

0 2 .您 認 為 游 泳 池【 安 全 使 用 說 明 板 】           □ □ □ □ □         
以 文 字 加 大 顯 示  

0 3 .您 希 望 老 師 會【 手 語 】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□ □ □ □  
0 4 .您 認 為 游 泳 池 內【 標 示 板 】以 圖 案 加 大 顯 示   □ □ □ □ □  
0 5 .您 認 為 游 泳 池 的 訊 息 用【 電 腦 文 字 】顯 示     □ □ □ □ □  

0 6 .您 認 為 游 泳 池 各 區 域 裝 設【 紅 色 閃 爍 燈 】     □ □ □ □ □  

(可 知 道 危 險 )  

0 7 .您 認 為 游 泳 教 學 以【 說 話 方 式 】來 教 游 泳     □ □ □ □ □  

0 8 .您 認 為 游 泳 池 內 的 走 道 以【 坡 度 】取 代 階 梯   □ □ □ □ □  

0 9 .您 認 為 游 泳 池 內 有【 三 溫 暖 】設 施           □ □ □ □ □  

(烤 箱 、 蒸 氣 浴 、 熱 水 池 )                   

1 0 .您 認 為 游 泳 教 學 以【 手 語 溝 通 】來 教 游 泳     □ □ □ □ □  

1 1 .您 認 為 游 泳 池 的【 照 明 亮 度 】會 影 響 游 泳 學 習 □ □ □ □ □         

1 2 .您 認 為 游 泳 池 內 有【 休 息 區 】               □ □ □ □ □  

1 3 .您 認 為 游 泳 池 內 的 環 境 顏 色 以【 淺 藍 色 】為 主 □ □ □ □ □         

1 4 .您 認 為 游 泳 池 的【 安 全 標 語 】以 紅 色 文 字 顯 示 □ □ □ □ □  

1 5 .您 認 為 游 泳 教 學 以【 畫 圖 方 式 】來 教 游 泳     □ □ □ □ □  

1 6 .您 認 為 游 泳 池 內【 箭 頭 方 向 】文 字 加 大 顯 示   □ □ □ □ □  

1 7 .您 認 為 游 泳 池 內 裝 設【 吸 音 磁 磚 】可 減 少 噪 音 □ □ □ □ □  

1 8 .您 認 為 游 泳 教 學 以【 寫 字 方 式 】進 行 教 學     □ □ □ □ 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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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部 份    聽 障 生 游 泳 運 動 能 力 量 表  

 

(一 )您 在 暑 假 去 游 泳 池 游 泳   

□ 6 次 以 上  □ 5 次  □ 4 次  □ 3 次  □ 2 次  □ 1 次  □ 0 次  

 

(二 )您 會喜 歡 【 游 泳 】  □ 很 喜 歡   □ 普 通 喜 歡   □ 不 喜 歡  

         

非 很   會 不  

常   會 一    

會 會   點 會  

0 1 .您 會 水 中 閉 氣 1 0 秒 以 上                   □ □ □ □ □  

0 2 .您 會 韻 律 呼 吸 連 續 1 0 次 以 上               □ □ □ □ □  

0 4 .您 會 不 用 浮 具 能 讓 全 身 漂 在 水 面 上          □ □ □ □ □          

0 5 .您 會 蹬 牆 漂 浮 3 公 尺 以 上                  □ □ □ □ □  

0 6 .您 會 自 由 式 漂 浮 打 水 5 公 尺 以 上            □ □ □ □ □  

0 7 .您 會 自 由 式 不 換 氣 ， 前 進 8 公 尺            □ □ □ □ □  

0 8 .您 會 自 由 式 換 氣 前 進 1 5 公 尺               □ □ □ □ □  

0 9 .您 會 蛙 式 換 氣 前 進 1 5 公 尺                □ □ □ □ □  

1 0 .您 會 仰 式 換 氣 前 進 1 5 公 尺                 □ □ □ □ □  

1 1 .您 會 蝶 式 換 氣 前 進 1 5 公 尺                 □ □ □ □ □  

            

 

 

謝 謝 您 的 填 答  


